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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聯國文件均以英文宇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稱糖號，卽指聯合國之 

某稍文件而言。



祐 書 長 節 略

兹應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以朝鮮聯合國司令部名義之靖，謹將聯合國軍司 

♦部関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工作之報吿書分送大會各會員國査照。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臨時報吿書暨最後報吿♦業 經 編 成 文 件 A /2 6 4 l , 作 

爲大會第八眉會正式紀錄補編第十八號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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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軍司令部關於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工作之報告書

â . 引言

一.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原來綠屬北朝鮮 

與中國共產黨軍厥的兵士約二萬二千人，由於他們 

自由選揮不願脚返共方控制之下，經予解餘戰俘身 

汾。此舉譜明了聯合國軍司分部一秉人道原則主張 

不得達蝴戟俘意願強追其返卸本國的立場是正確 

的，並旦也證實了戰俘有權猜求政治庇議的法律原 

則。這些以前的戰俘有了自由選揮的眞正機會，便 

能抗担共方司令部遇有機會就對他們施用的脅迫與 

好詐伎俩。他們選揮了自由，而不取共逢主義暴 

政。

二 .在 停戰談剑期間 Z 聯合國軍司分部堅持戰 

俘不得睡追遺返，或受無限期的拘禁。這一Æ場經 

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以五十四票對 

四票表示認可。聯合鬪軍司令部會設法使日內冗公 

約關於傷病戰俘按其志願遺返的規定得以遵行，然 

而並無效果。但在大會斷然贊助不強迫遺返原則之 

後，共方終於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表示願意適用 

日內Æ公約的這項規定。此後的談判促成蘭係各方 

在板 pg店重新討論戰俘問題，結果共方終於接受了 

經聯合國認可的聯合國軍司♦部所持原則，卽不得 

使用武力實行遺返，而旦任何域俘均不應有受無限 

期拘幾之虞。這項原則經聯合國軍代表確切說明使 

共方完全明瞭，決不可能有任何誤解。成爲停戰協定 

一部分的遣俘協議遂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簽訂。

三 . 遺俘協譲就其要點而言，规定凡是拒雜遺 

返的戰俘應移交予中立國遺返委眞會看營以確保其 

遣返權利，鎭方應各有機會向不願遣返的戰俘作適 

當的解釋，又任何戰俘凡在中立國遣返委H 會接營 

後一百二十（120) 天內尙未行使其遣退權利且未經 

政治會譲爲之譲定任何其他處理辦法者，應曲中立 

國遺返委鼻會 i宣佈解除其戰俘身位使之成爲平民。 

停戰條敦特别設有規定以保證任何一方均不能在約 

定的一百二十天期間之後，拖延時日而不將任何繼 

續担趣遣返的戰俘释放成爲平民。

四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由喘典、瑞士、總克斯洛 

伐竞、波蘭及印度組成，旦由印度兼任主席與執行

人，並提供約六千名看營部嫁。該委資會於一九五 

三年九月第一週內在非軍事區聞始執行職務。至九 

月二十四日，聯合國軍司令部B 陸續將担絕旧退共 

方控制之下的中國戰俘約一‘四，七0 0 名及朝鮮戰 

俘約七，九0 O 名交給印度看營部默看管。共方移交 

了拒絕遣返的美國戰俘二十三名、英國戰俘一名、及 

大韓民國戰俘三三S 名。

五. 在停戰读定所限定的九十天解释日期中， 

共方紙辆用了十天來訪問戰俘，結果紙說服了一三 

七名，也就是被訪問者百分之四，返圓其控制之下。 

共方雖然盡了最大力量對戰俘施用壓力並加以恐 
嚇，依然發現波不能說服大批戰俘返脚其控制之下。 

此後，共方就不再眞正努力訪問戰俘，另外以全力 

設法破壞遣俘協譲，以冀強迫繼續拘禁這些戰俘， 

並且妄控戰俘營中聯合國特務脅迫戰俘，來替其 

失敗辯護。爲破壞遣俘協譲起見，共方担絕對願意 

聽取解释的幾批戰俘進行解釋，却要求中立國遺 

退委員會用武力強追其他戰俘違播其意願來聽取解 

釋。該委員會認爲如與戰俘使用武力，未免逢反停 

戰協定與日内冗公約的规定。共方在担絕充分利用 

其解释機會之後，竟於解释期閩行將終了時耍求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繼續看營戰俘並延長解释期間。共 

方並且要求，在建議召開的政治會譲未審譲戰俘間 

題以前，應將戰俘扣留，可是一面又蓮用拖延策略 

使政治會譲無法在停戰協定所限定的释放戰俘曰期 

之前開會。

六.聯合國軍司分部恪遵停戰協定的規定與宗 

旨，担斥了共方關於延長解释期間的要求；按停戰 

協定解釋期間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期間，都 

规定有確定的終止日期，以保讓戰俘免得他們受無 

限期的拘禁。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看營至一百二十 

天眉滿時終止一節係停戰協定的结制性规定。這個 

終止日期(一月二十三日）決不能因爲共方拖延政治 

會議之召開，或不利用在指定期間內完成解釋工作 

的機會等行動，而受任何影響。

七. 一月十四日，印度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執 

行人的資格，請雙方接收該養貢會定於一月二十日 

交遺看管的全部戰俘。聯合國軍司令部指出，依



照停戰協定，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負有義務，必須在 

委員會接管之日起第一百二十天 (一月二十三日） 

宣佈释放戰俘使之成爲平民。聯合國軍司♦部因而 

不能贊同該委員會不履行此項義務的任何措施，也 

不能接受凡與闇係各方對於戰俘在一月二十三日恢 

復自由的權利應予尊重之義務不将的任何條件。是 

以，聯☆國軍司令部雖願本人道立場在一月二十三 

日以前對牧容及處理戰俘事宜預作安徘，但同時明 

白表示，根據停戰協定的想定，中立®遺返委員會 

在二十日釋放戰俘一事躯不妨礙戰俘於一月二十三 

日成爲平民的權别以及他們前往各自所選國家的權 

利。

八 . 一月二十日，簾一批戰俘從非軍事展中释 

放出來。按照他們的自由志願，中國戰俘上船前往 

台灣，朝鮮戰俘前往大韓民國。一月二十三日，聯 

合國軍司令部再度申明："現在中立國遣返委R 會看 

營戰俘約一百二十天的期限a 满，所有Ï不願遣返的 

戰俘有權以平民身汾獲得自由，並應由所有關係方 

面尊重他們的自由。聯合國軍司令部認爲這些以前 

的戰俘現在具有平民身汾。自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 

三日零時一分起，他們成爲自由人"。》

九 . 至二月二十三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解散 

之後，'印度參加該委員會工作的人員與印度看營部 

朦兵員全部撤離朝鮮。交森豪威爾總統於二月十九 

日致面尼赫魯總理，表斤對印度看營部嫁所表現的 

成績欽佩與讚揚之意。

武.職權範圍的德議

— 0 .  — 九五三年夏季，在雙方談剑停戰人員 

討論多日並旦經過共方人貴蓮用了慣常的拖延及滔 

滔不維宣傅的手段之後，聯合國軍司令部終於能使 

共方筒意一項實際可行的許割，以處置雙方戰俘之 

拒絕直接遺返者。這項® 譲具載於"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職權範圓" 内，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由雙方首 

席代表在板pg店簽署，其生效日期與停戰協定生效 

0 期同。這項文件規定設立一委員會，由却度、瑞 

典、糖士、波蘭及趣克斯洛伐克五國代表報成。印 

度代表擔任主席兼執行人，在朝鮮暫時接營那些在 

受拘留各方看營時未行使其遺返權利的戰俘，並保 

證這些戰俘有行使此項權利的機會。

一一 . "職權範圍"規定由各方對未選揮遺返的 

戰俘進行解释及訪簡，其明確條文如下："中立國遺

參闕附件Le

返类員會在接營全部末行使其被遺返權利的戰俘之 

後應立卽進行安徘，使戰俘所屬國家有自由與便利， 

在自中立國遺返委買會接營之H起的九十 (9 0)天內 

. . . . 派出代表，前往此項戰俘被看管的地點，向一 

切依附於孩所屬國家的戰俘解释他們的權利，並通 

知他們任何有關他們圆返家鄉的事項，特別是他 

有脚家過和平生活的完全自由" （"職權範圍 "第  

八款)。

塞，與印度、瑞典及瑞士人員的初歩接洽 
( 附 件 A )

一二 .聯合國軍司令部與印度政府代表的首次 

會譲於八月七日在聯合國軍總司♦部舉行，當時曾 

就戰俘的全部情巧作詳細的報道，特別注重反共戰 

俘對共方人員深惡痛絕的情形，以及將這些戰俘送 

往非軍事區時可能發生的困難。

一 三 . 印度政府代表 M先親往板門店地區巡 

視 ，並與朝鮮境內主營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支援事宜 

的司令官作進一步的會商，接着又在東京參加最後 

一次會議，後來就離開了。

— 四 . 此 後 ，印 度 看 營 部 朦 司 分 官 S. P. P. 
Thorat少將到達。他在聽取報道之後赴朝鮮親自觀 

察情勢 , 並在脚來後再度與聯合國軍人員會商。他 

交給聯合國軍司♦部一件他本人政方所有戰俘的 

文 吿 ，巧向他們保證 '印度看管部朦的公卒待遇，並 

睛他 ff!在受中立國遣返委員，看營期間內合作。聯 

合國軍司令部將T h o r a t將軍政在其看營下所有戰 

俘的文吿予以公佈，並旦經由軍事停戟委員會將該 ' 
文吿送交共方。

一 五 . 九月初，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印籍主席蒂 

邁 雅 中 將 ，以 及 瑞 士 及 墙 典 首 席 代 表 Mr.Armin 
Daeniker 及  Mr. Cari J. Stenstrom, 均經聯合國軍司 

♦部向其提出與第一批八員所聽到春類同的報道。

一 六 . 粮據與這些代表談話的結果，顯然可知 

他們願意一秉誠意履行其嚴正不网的任務。

肆，聯合國軍遺返組的設立

一七 .爲了設置一個綜合協調的常川輔助單位 

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保持聯繁並代表聯合國軍司令 

部起見，經於九月一日成立聯合國軍遣返組作爲聯 

合國軍司令部之下單獨一組，歸漢布偷准將統轄。聯 

合國軍遺返姐紐長以聯合國軍總司 ♦的代表資格， 

得就一切蘭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任務與工作的事 

項 ，代表聯合國軍總司分行事。



一八 . 這個特設機關的效用迅卽見諸事實。該 

機蘭內有遠東直司♦部屬下最精M 韓文與中文的專 

家。審愼選拔的軍官與士兵奉命在聯合國軍遺返粗 

任職，以義劃並執行聯合國軍司令部在向反共戰俘 

以及 lîij共方移交中國遺返委員會且據稱係不願遺 

退的聯合國軍方面戰俘進行的解释程序方面的職 

責。隨着他們工作的進展，聯合國軍遺退組、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與印度看管部隊三方面人眞之間迅卽 

建立切實有效的工作蘭係。各級工作人員相互間的 

灰好精神對於解決許多可能演變成爲嚴重問題的事 

m , 有莫大的 « 助。

伍 .接待印度看管部陳與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 九 . 停戰協定於七月簽訂之後，聯合國軍司 

令部立卽着手準備以資撒底履行該協定所規定後勸 

方面的經大責任。在非軍事直内日夜間工修建必耍 

的營地與設備，以備二萬二千餘名戰俘，六千名印 

度看營部隊與中☆國遺返委員會總部人員之用。此 

外又盡了很大的力量 f t戰俘營直域內設☆一個設備 

齊全的置有二千四百病牀的醫院，以供從南朝鮮境 

巧聯合國軍醫院移送出来的傷病戰俘之用。同時並 

作糧種安徘以蓮送從瑞典與瑞士來的中立國人員， 

以及從印度來的中：* 國遺返委員會代表與印度看營 

部败。印度軍朦抵達仁州港外後，改搭聯合國軍船 

勉 ，然後由直昇飛機空蓮至非軍事愿；道次空蓮慕 

遠東愿司分部簾來所主持的最大規樓的一 ‘次。

陸，蓮送反共戰俘至非軍事愿（附件B)

二 0 . 在蓮送反共的朝鮮與中國載俘至非軍事 

愿之能，聯合國軍司令部先就吿知戰俘關於"職權 

範圍"第四敦規定將他們移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 

管一事的情形與手續，黯以柱除戰俘對將他 ff!蓮送 

至其所激烈反對的共方人員近傍一事的極端憂懼心 

理。幸而他們情願合作，否則蓮送工作非使用武力不 

克完成，因之亦非懷成暴動與流血事件不可。聯合 

國軍司♦官分赴各戰俘營訪間，向戰俘保證印度軍 

败與關係中立國人員的公正待遇。結果聯合國軍司 

令部終於後得他們的合作，並且使他們答應遵守秩 

序北行至非軍事區。當時特別強調的是印度政府確 

有善意的保證。此次合作的一個主要因素爲戰俘'深 

信聯合國軍司令部放棄看管後係由'印度部朦而並非 

共方接營，並深信必定會嚴格遵守"職權範圍"。他們 

明瞭並旦秉滅意接受職權範圍內爲他們所關心的

各項主要規定，卽不得使他們受無限期的看管，以 

及不得使用武力促使他們遺返。

二一.第一批戰俘從島上戰俘營有秩序地移動 

至坟山里後，於九月十日抵達非軍事匿內接牧地點， 

這些戰俘一看到在該地的共方觀察人R , 當卽發生 

暴動與騒擾事件。向一望便'知爲共方人貴猛銜、丢 

石塊、狂 1̂ '等行爲使以後幾天的移交工作頗受頓挫。 

印度看營部朦司令官因而請求在印度部隊真額求增 

添之前，將每日移交戰俘人數從三千名減至一千 

名 0
二二.聯合國軍代表因深恐戰俘交接工作可能 

停頓，以政不能按照 "職權範圍"在九月二十五日 

將戰俘移交完畢，遂先後政函中☆國遺退委R 會主 

席 ，指出一切騒擾情事的原因在於接收匿內有共方 

觀察人R 在場。共方人員派駐在靠近點驗桌的地方 

被戰俘看到他們在掌記，而旦其人數之多，使人對 

於接營者究竟是印虔方面遺是共方，有所疑慮及誤 

會。反之，戰俘在紙有印度、瑞典與瑞士人員在場 

時遵守秩序與紀律的態度可以作爲對照。聯合國軍 

司令部認爲戰俘約交接無非是聯合國軍司令部與印 

度看營部隙之間純粹機械式的工作，而並不是必須 

有他方觀察人員Æ場方可進行的中立國遣返委H 會 

工作。因此，在解释期間尙未於九月二十五日開始 

之前，固不應淮許他方代表或觀察人員駐在這個地 

愿內。聯合國軍代表並且請求，因爲共方代表團繼 

續在場必然會引起宽多的戰俘暴動情事，而旦會 

使戰俘懷疑印度的誠意與公正態度，所以應該立 

卽禁止共方觀察人員駐在接收地點。共方雖然明 

知其觀察人貴妨害邀個工作，却堅持要有他們在 

場。

二三.九月十二日收到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來面 

一件，內於檢討九月十日及十一日事件之餘，表示 

爲了顧全"戰俘看營的移交亟應迅速順利進行之需 

要"，故請雙方司令部同意撤1ËJ其觀察人員。聯合國 

軍司♦部迅卽表示同意，並於九月十四日通知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共方則担絕這項請求。該委員會■認 

爲非經鍵方司分部铭議不能採取行動。雖然在餘留 

的移交期間內，共方人員仍准予駐在這個地區，但 

印度看管部隊將准予在場的共方人 .員人數加以限 

制，並且將他們與截俘隔開相當距離'，使他們不能 

輕易就能認識戰俘或偷聽點驗手續。此後，聯合國 

軍司令部將送交戰俘許劃稍加調壁，終於能在九月 

二十0 日完成其輪送戰俘至印度看管部嫁南營的工 

作。



二四 . 九月二十三日，當共方將不願遺返的戰 

俘移交駐在北營的印度看營部陳時，聯合國軍司令 

部表录不願派遺觀察人員，其理由與原来所主張者 

同，卽任何一方均不應貿然干涉一項純屬軍事性質 

而且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無臓的工作。

染 ，修 建 解 釋 地 扯 （附 件 E )

二五 . 依照 "職權範圍"，各方對其被俘人員的 

解释工作，原應於九月二十四日卽中立國遣退委員 

會完全接管所有不願遣返的戰俘之日以後，一俟必 

需的設施安挑就緒，立剑就開始進行。事實上，共 

方却藉口原來依照印度看營部隊所指定武樣修建的 

設備並不滿意，在十月十五日以前一直担絕開始其 

解释工作。這次長期拖延的原因可直接歸諸於朝鮮 

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和中立國遺返婆員會 

對所需設備的種類與地點不能纏敎读議。假使共方 

願意的話，對反共戰俘的解驛工作本來是可以在另 

外修建新的設備時 '同時並進的，因爲在九月二十二 

日那一天，印虔看營部朦睛求修建的解释區已經完 

工而旦設備齊全了。

二六.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於九月二十七日睛求 

在二十二日完工的那個圍場附近另外修建一個圍 

場。當天晚上就開始淸除地面的工作。紫二天早晨 

聯合國軍工兵朦却接到通知說，他們所揮定的這個 

新圍場的地點爲印度看管部朦與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所不能接受。同時，印度看管部腺與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爲這個另待修建的圍場擇定了新的地點；聯合 

國軍工兵隨卽轉移至新的地點從事修建工程。那天 

晚上，聯合國軍司令部據吿獲悉，不但笛二次所揮 

定的新圍場地點不適當，而旦廣有各圍場也必須遷 

移，並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冗在擬訂全新的修建圍 

場計割。

二七 . 十月一日，印度看管部嫁吿知另一完全 

不同的渐地點，表示擬請在該處修建廣大的解释區 

此項睛求經於十月六日應聯合國軍司♦部之睛以書 

面證實。新址的解释匿於千月七日開工修建。藉日 

夜不停的工作，臨時解释區得於十月十一日完工，永 

久解释匿也於十月千四日完工。

二八 . 十一月五日，印度看誉部賊提出緊急要 

求，促猜另外修建一處戰俘居留的營場。需要這一 

營場的原因在於共方解释時所採的拖延策略。雖然 

共方前曾同意等到有足數的戰俘因遣返而空出一處 

營場可供隔離之用時，再行適用隔離规则，現在却 

重複其要求，催促邵度看誉部嫁將任何一處營場内 

業 S 聽取解釋的戰俘與未受解释者隔離。這一營場

的地點旋經揮定並經認可，而旦建集材料也已備就， 

可是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始終未睛求與工修建（詳情 

見附件 E)。

二九 . 在討論修建工涯的全部過程中，聯合國 

軍司分部一貫有充分的準備，願在可能範圍內協助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事實上也已竭力以赴。共方所 

謂聯合國軍司令部故意拖延修建設備■!:程的說法純 

屬無稽，而旦業經歷來事實徽底諧明其爲不確。

挪，工作細則與解釋經過（附件C )

三0 . 在戰俘未抵達非軍事愿之前，聯合國軍 

司令部資於九月十九日收到中立國遺返委S 會来函 

一件，睛求聯合國軍司分部對閲於進行解释的一套 

工作細則內容表承意見。聯合國軍司令部在覆函中 

列地各點提請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考慮，其中有幾點 

如下：

(一 •)應准予各力派員觀察解舞工作。

( 二 )不得使用任何武力或脅追。

(三 )進斤蔣释時，戰俘的各項權刹，包括答覆、 

駒間與保持碱默之權在內，應無條件地受尊重。解釋 

必須限於閣述，不得有盤詰情事。訊間戰俘，包括 

要求戰俘説出其姓名、家世或社會身汾在内，應予 

禁 ih 。

(四）原拘留一方代表應有權爲戰俘說話，以保 

譲戰俘的權利，並保證不敎有任何方式的愤嚇、脅 

迫或侮奪行爲發生。

( 玉 )載俘得個別或集體担絕聽取解释。

三一 .共方在接到中立國遣返委資會請其表承 

意見的同樣面件後，提出下述幾項建譲，其内容不 

但與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意見完全相反，而旦也違背 

"職權範圍"的基本原則。共方堅持：

(一 ；)全部戰俘，不論其個人意願如何，均必須 

迫♦聽取解釋；

( 二 )在進行解释時，原拘窗一方無權發言干涉 

(其顧然的結論是聯合國'軍代表不能動共方的脅追 

或f同嚇行爲提出任何異譲)。

三 二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所通過的工作細划經 

於九月二十九日公佈，其中容納了許多共方所提出 

而經聯合國軍司♦部認爲不合"職權鶴圍"所载原則 

的要求。聯合國軍司令部經過審愼的檢討之後，向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提出正式抗議，表示雖願參加解 

释與訪間工作，但保留對任何一方面工作，遇有認 

爲應當提出抗議時，採此行斯的權利。聯☆國軍司 

令部主要反對之處在於：不顧載俘意願而強追他聽



取解釋一節時鲍對不能接受的。這一立場後來博得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多數委員贊助，波蘭與捷克委員 

則劇烈反對。

三三 .克拉克將軍於十月五日致函蒂邁維將 

軍 , 重申聯合國軍司合部對於自由選揮原則的立場。 

他在厨中聲明："聯合國軍司♦部前、於:我方談制人員 

在板pg店努力謀求光明正大而又保持鎭方戰俘自由 

挟擇前途道一原則的停戰之際，付出重A：代價，繼 

續在朝鮮作戰年餘，現在對於任何清除或損害此項 

原則的行爲，當然不能寬恕。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看營戰俘期間，聯合國軍司令部對於與此項原則有 

關的公然或暗中使用武力或脅追手段情事，也不能 

寬恕"。2 赫爾將軍在此後不久接任總司>&*;他在政蒂 

邁雅將軍的第一封公函中重中聯合國軍司分部的立 

場 ,其中有一段稱："本人頃接任聯合國軍總司♦，認 

爲應於服務遠東之始，對你我甫方在目前嚴重而複 

雜情勢中的相互責任，簡單而明確地說明本人的一 

般意見。本人業B 讀悉並完全同意十月五日克拉克 

將軍致閣下的公面。本人深信本人如以新任聯合國 

軍總司令的資格，重新聲明遵守聯合國軍現行的基 

本政策，並通知閣下本人漆知委員會當前的重大困 

難，且決意儘可能隨時隨地爲委員會支援和協助，此 

種表示對於闇下定有莫辣助 。"3
三四.共方找不出任何其他理由來延期開始解 

释工作。十月十五日，共方首次睛求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准其對一千名中國戰俘進行解釋。最初，戰俘 

不肯離関營場，但在印度看營部朦"以武力相見"後， 

一處營場內五百名左右戰俘前赴解釋站。第一天紙 

有十名中國戰俘請求遺返，這次解释的結果成了餘 

留的解釋期間內的常例。翌日，共方請求送去聽取 

解释的朝鮮戰俘担絕離開營場。十七日，共方對五 

百名左右中國戰俘進行解釋，但紙有九人請求遣返。 

在此後一崔期内，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方 

面顯然因爲希望願意遺返的朝鮮戰俘百分比能比較 

高些，於是要求印度看營部嫁將朝鮮戰俘帯出營場， 

必要時使用武力。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指出朝鮮戰俘 

拒絕聽取解释，並建譲改對中國戰俘進行解釋。共 

方拒絕，解释工作遂吿中賴。

三五 . 最後於十月三十一日，第一批朝鮮戰俘 

同意聽取解释。在受辦释的旧百五十九名戰俘中紙 

有二十一名返脚共方。從此以後，共方卽開始懷忙 

尋找藉口來說明它不能將其舊屬人員赢卸來的原

2 參閱附件I , 第四號函。 
3 同上，第力號函。

因。共方似乎終於明瞭，耍想收同數目可觀的舊厲 

士兵，S 經是毫無希望了。

三六 . 從十月十五日起至預定終JI:解释的十二 

月二十三日J t , 共方紙利用了十天來對反共戰俘進 

行解釋，其餘的日子都被用於指控聯合國軍以特務 

控制戰俘，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未能克盡職責，印度 

看營部隊不願履行任務，以及設法使中立國遺退委 

員會使用武力，f e無效果。共方採用了種種胆難及 

拖延策略 , 諸如靖求將中國戰俘送去聽取解释，然後 

又迅卽請求改爲朝鮮戰俘，以及將個别戰俘長久留 

在解释帳鍾內等等，根據這些策略逾然可見共方目 

標在於延ê 解释工作，使共方嗣後主張延長碧個九 

十天解釋期間的堅決要求聽起来可有相當理由。在 

十一月間，共方迭次要求隔離戰俘其實明明知道在 

解釋工作未有相當進展使有一處營場可以騰空供隔 

離之用以前，這是辦不到的。這些計策繼續到十二 

月二十三日遺在蓮用；到了那一天中立國遺返委貴 

會依照"職權範圍"的明文规定，終止了解释工作。

三七 . 聯合國軍司♦部於十二月二日開始其對 

北營朝鮮戰俘的解释工作，繼續進行至十二月十一 

日。這次解释弁井有條的程度與共方解釋的棄亂程 

度相傳。不願遣返的朝鮮戰俘在發表政治議論方面 

顯然B 訓練有素而旦會受過教導。當他們發覺聯合 

國軍解释人貴紙想知道他們的遣退願望，而對他們 

的政治哲學意見不感興趣。他們似乎旣失望又惱怒。 

無論如何，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北營巧不願遺返的 

戰俘就担箱聽取繼續的解释。聯合國軍司令部於十 

二月二十三日作最後一次努力，從北營營場周圍發 

出廣播，提醒不願遺返者當天是最後一個解释日子， 

並旦鄭重吿知們在作最後挟揮之前應該審愼考慮 

關於遣返與否的決定。

三八 .十二月二十三日是按照規定對方戰俘 

進行解释的最後一天；至該日終了時，解釋的猎果 

如下：

聽取解釋的戰俘 精求遣返的戰俘

中國戰俘  2 ,014 90
北朝鮮戰俘 ............. 1,210 47
南朝鮮戰俘 ..................255 0
美、國戰俘 ................  0 0
英國戰俘 ................. 0 0

欢，共方所稱聯合國軍"特務"控制之說

三九 . 共方的宣傅耍旨是說聯合國軍司♦部利 

用其怖置在各戰俘營內的"特務"，"缠制扣留"朝鮮



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戰俘。這項宣傅要旨 

甚至在中國遣返委員會尙無機會觀察戰俘之前，就 

在該委員會會鎭中提出。九月十日，避克與波蘭委 

員發表一項陳述稱，除非將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 

管以前所成立的戰俘組織 " 改組 " ，並將 "代表 " 隔離， 

養員會將來的工作勢必受妨害，"要不是弄得全不可 

能的諮 " 。九月二十日，捷克養員"要求立卽採取步 

驟解散現有親織 . . . . 把特務與首腦孤立起来，並將 

他們隔離"。

1290. 翻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方面向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重複同樣的陳述，聲稱解释工作的 

失敗必須歸咎於聯合國軍司♦ 部。據共方稱，" 胆Jt 

聽取解釋的障礙是蒋李的特務在原拘留方面唆使下 

造成的"。

旧一 . 在以後幾個月中，蘭於聯合國軍司令部 

與戰俘組織有聯帶開係的誕控經迭次在板Pg店並經 

由共方宣傅機構反覆提出。戰俘相依爲命已有三年， 

而且因爲具有共同的利害圃係及痛恨壓迫的心理而 

M 結一致；他們自然願意於释放以前的艱臉日子中， 

在同一M 體內生活；但聯 合 ®軍司令部斷然穀斥所 

稱與這些組織有聯帯閲係之認。共方自己在戰俘中 

佈置了"特務 " ，利用這些人在 "選擇遺返"之際發表 

事先姿爲準備的聲明，重述関於特務的指控，却從 

未舉出任何證據。

0 二.聯合國軍司令部的立場在其答覆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正式抗譲的一®  4 中有所說明，按該次 

抗譲係因在印度倉庫內發現一架顧然是供南營戰俘 

用的無線電牧昔機而起的。該画有一部汾稱，"此種 

行動與聯合國軍的政策完全相反....本人察悉聯合 

國軍所屬各單位並宋設立從南營或北營傳遞情報的 

機関，也沒有這種企圖。除我方委派的觀察鼻及連 

絡人員所報告的情報外，我方牧到極少 . .  . ."
旧 三 .這一立場經聯合國軍總司命在其一月三 

日爲評論中立國遺返委R # ■印虔、波蘭與趣克委員 

所發表臨時報告書事致該委員會函中，再度申明。 

該函稱 : "聯☆國軍司令部堅決否越我方會有任何企 

圖派煽動汾子到域俘之中，藉以對南營中的戰俘行 

使絲毫控制，或食企圖設立任何型式的秘密課報網 

等 等 任 何 暗 示 。共方的這些指按紙能解释爲共方 

徒然企圖藉此說明其不能勸使大批戰俘請求遣返的 

原因。

4 參関附件I ,第九號函。
* 同上，第+ ~ 號函，（a )段。

拾，終止日期

H 四 . 九月卞旬，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執行任 

務遺紙有幾運期的時候，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這 

個間題後來演變成爲聯合國軍司分部與共方之間主 

要爭端之一。聯合國軍司♦部曾在談判"職權範圍" 
時堅持 ， 拘留不願遺返的戰俘必須有一個確定的終 

，止日期。結果在"職權範圍"內载入了明確的時間表。 

這項文件第八款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 . . . 應 . . . .  

使戰俘所屬國家有自由與便利，在自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接營之日起的九十天内 . . . . 向一切 ....戰俘 

解釋他們的權利 . . . ，特別是他們有旧家過和平生活 

的完全自由"。第十一款稱，"看營移交....九十天 

期滿後 . . . . 代表們對戰俘的接觸應卽終止，而 . . . .  

處理間題應交由政治會譲，在三十天內設法解決， 

在這期間中立國遺退委員會應 . . . .保持 . . . . 看管"。 

該敦續稱，"在一百二十天內" ,如有任何戰俘尙未選 

揮遣退而又未經政治會議爲之議定任何其他處理辦 

法，中立國遺退委員會"應宣怖解除他們的戰俘身 

汾使之成爲平民"。

0 五.聯合國軍司分部認爲這些明確規定的意 

義墓指在中立®遺返委員會接營之日起九十天內終 

止解释，一百二十天巧完全釋放而言,所以堅定不偷 

地反對將這些規定加以曲解以便予以別的意義的任 

何企圖。聯合國軍司令部的立場經迭次重複申明。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確認，終J t 日期的變更不屬其權力 

範圍之内，而且唯有関係司令部鎭方協譲，方可予 

以變更。聯合國軍司♦部在十月十五日函中購明其 

立場稱，政治會議的召開雖可能有所稽延，但這決 

不足以礙及中力：國遣返委員會的工作，也不足以變 

更九十天及一百二十天看營期間。其實，政治會譲 

與戰俘問題的唯一闕係是：假使政治會譲在十二月 

二十三日至一月二十二日期內開會， t 可以決定審 

譲這個問題。儘營共方繼續表示堅決反對，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仍依"職權範圍"的規定，於十二月二十 

三日終止解释工作，就此結束了看營戰俘時間表中 

最初雨個階段。

拾晝，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後的發展情形

四六 . 解释工作終Jfc後，共方立卽加疆其在宣 

傅上對每一關係機閩的坪擊， 企圖蓮用影響力量使 

解释期間與終止看營期間得以延長，並企圖將戰俘 

間題與政治會譲拉扯在一起。爲此目的，共方刹用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中波蘭與捷克委員，其出席軍事 

停戰委員會的代表，及其宣傳廣播。有一件事很淸



楚 ,共方迫切要想爲其解釋工作的失敗自圓其誰。共 

方也知道，這些成千成萬的戰俘旣經保證於一月二 

十三日恢復自由，一旦發現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有任 

何意思要使他們受無限期的看營 ,便會衝出營場。共 

方可能以爲此種情事可使他們得到新的遲辭。至於 

因此而引起的暴力及流血情事 , 共方似乎漢不關心。 

聯合國軍司令部則堅決拒絕違反遺俘協議，對戰俘 

背信棄義。

四七 . 十二月十八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將印 

度、波蘭與捷克委員所編臨時報吿書以及瑞典與喘 

士委員所編表示異議的報吿書各一件，送交聯合國 

軍司令部。多數報吿書請聯合《軍司令部"參照本 

委員會 '職權範圓 ' 所載的基本目的，切實考盧戰俘 

的處理間題"^>瑞典與瑞士委員的報告書旨在根據 

事實忠實叙述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發展情形的槪要。 

多數報吿書則載有許多閥於"聯合國軍特務"脅追戰 

俘的無稽陳述，而對業經確實證明的共方司♦部爲 

破壊解释工作所採行動，却幾乎一字不提。共方在 

其宣傳言論卞很小心地抑低喘典與端士委員報吿書 

的重要性，並且企圖確定另一報吿書爲充分代表委 

員會意見的文件。

K 八 . 聯合國軍總司令於一月三日政函7 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提出他的意見，内稱他認爲瑞典與 

瑞士委員所編報吿書遠較客觀，合乎事實，而旦更 

能表明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工作眞相。爲了闇明聯合 

國軍司令部對若干要點的立場，不致有所誤會起見 

他重申下列各節：

( a ) 聯合國軍司令部堅決否認任何暗示，說联 

方曾有任何企圖派遺煽動汾子到南戰俘營中，對於 

戰俘施有絲毫控制，或曾企圖設立任何型式的秘密 

譲報網。

( b ) 解释工作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共方因不 

能在歴次聽取解释的戰俘中勸使相當可觀的百分比 

人數接受遺返而大失所望；拖延策略，諸如對解释 

所需設備作無理要求而且時常變更，担絕接受願聽 

解释戰俘的合理人數诈爲每日解释對象，堅持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與印度看管部朦依從其一切要求，包 

括使用武力及其他、不可能實施的行動在內，否則就 

拒絕利用其所有解释時間等。

( C )聯合國軍司♦部贊成印度、墙典與瑞士三 

鶴人員蘭於禁业對無力自衞的戰俘使用武力的堅缩 

立場。

( d ) 任何變通的提譲，其目的在使解释期間延 

長或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下戰俘受拘禁期間的 

最後一'日卽一月二十二日加以改動者，均非聯合國 

軍司♦部所能接受。

( e ) 戰俘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释放後，應 

將他們分成有秩序而便於管理的小組，蓮赴南方，由 

聯合國軍司令部接收並協糖蓮送他們至各自所選的 

目的地。

四九 . 中立 ®遺返委員會於一月二日精函聯 

合國軍司令部，徵詢關於下列各節的意見：解释工 

作的繼續，舉行政治會議的可能性，聯合國軍司令 

部可否同意與共方進行談判以考慮不願遺返的戰俘 

間題，以及可否同意由印度看營部朦（在一月二十 

兰白以後）繼續擔任現有的看管職實。

玉0 . 該函經於一月六日答覆  聯合國軍總司 

♦的立場業經在一月三日函中淸楚說明，但爲驻除 

在何可能存有的疑義或誤會起見，他重中下列各節：

( a ) 聯合國軍司令部不能同意重新再作解释或 

繼續解释。

( b ) 他不能對召開政治會議一事表示正武意 

見 ，但政治會譲似極不可能在一月二十三日以前開 

會。

(C) IS然 "職權範圍"的明顯用意是要防Jh任何 

一方妨礙其避免無限期W俘的基本目的，聯合窗軍 

司分部認爲並無任何斑由再與共方討論戰俘間題。

( d ) 印度看營部朦看管之槽於一月二十三日終 

业。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解散之日卽二月二十一日 

以後，卽不復需要印度看營部朦。

五一 . 一月十四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另面聯 

合國軍司令部 ,1» 內於論列鍵方及該委員會意見之 

餘，表斤請雙方於一月二十日九時接受恢後看誉各 

方所移交的戰俘之責。聯合國軍總司令在一月十六 

日覆函11中结調其原有立場，卽解释工作之失敗應由 

共方負責 , 以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負有鄭重義務，必 

須履行職責，並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释放戰俘 

使之成爲平民。他續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若不履 

行這一義務，便是故意规避職權範圍'中的一項董要 

規定，聯合國軍司令部對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這種不 

履行義務的行動，不能苟同。"但塵於蒂邁雅將軍已 

聲明擬自一月二十日起释放戰俘，聯合H 軍司令部

«大會正式紀錄，第八届會，補編第十八號，臨時報告 
書，送文函。

7參閱附件I ,第十一號函。

« 同上，第+ 號函。
**同上，第十二號函。
同上，第十三號函。 

11同上，第十四號函。



自不得不，收容及處理這些戰俘事宜預作安徘。此 

次交遺紙能視爲中立H 遣返委員會不克履行其職 

責 ，而絕'不影響載俘不論身在何處均可於一月二十 

三日成爲平民的權利。

五二. 在將戰俘確實释放之前，蒂邁雅將軍所 

採取的最後一項行動是於一月十八日另函I2 指稱， 

他擬於一月二十日開始释放戰俘，並稱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認爲，任何一方如對變更身份或處理這些戰 

俘事宜採取片面行動，都，不符合"職權範圍"的規定 

聯合國軍總司♦ 在簡親的覆函13中，促睛蒂邁雅將 

軍注意他的意見及意向業於一月十日淸楚説明， 

並未改變。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不論於一月二十日或 

於月二十三日終止看管之後释放戰俘， 聯合國軍 

司令部都準備點牧及處理這些戰俘， 但在任何一種 

情形下， 聯合國軍司令郁均擬遵行其義務，卽在一 

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將這壁戰俘當作充分有權以平 

民身汾享受自由的人看待。

拾 威 • 戰 俘 自 中 立 國 遣 返 委 員 會 看 管 下  

釋放

五三.第一批中國戰俘於一月二十日九時左右 

離開井軍事愿至自由之境，其後不久第一批朝鮮'戰 

俘接腫 ,而來。每批截俘均由聯合國軍、大韓民國及 

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迎接。他們在離開營場時逐一 

行進，前後相隔約二十碼，並由印度守衞與名單一 

一*核對。凡願返卸共方者大可利用此機會。印度人 

員吿訳每個戰俘說，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南行至 

聯合國軍方面。紙有一百名左右戰俘利用了這個選 

揮遣返的最後機會，連這些人在内， 在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的盤個看管期間内睛求北行的戰俘共許六百 

二十八名，約佔當初聯合國軍司令部移交委員會的 

戰俘人數百分之三。由於這次工作順利而有效率，二 

萬二千名左右朝鮮與中國戰俘的最後一批在一月二 

十日午夜後不久卽B 離聞非軍事愿。至一月二十一 

日下午三時前後，約一萬四千名中國戰俘上船赴台 

灣 ，約七千六百名朝鮮戰俘前柱朝鮮中部事先築就 

的接待站。

五四 . 在释放期間，共方紙專在無線電中大聲 

廣播宣傅性的押擊言論。一月十九日夜間，共方從 

當近南營外緣的軍事分界線上地點用擴音機發出嚷 

颤，並提出種種威脅與要求。有些言論誓吿域俘認

他們倘若南行，必定會被監禁及殺害。此外並旦直 

接業K印度看營部隊提出關於脅迫的其他指控。但共 

方種種企圖全無效果。

拾倉，-^^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情勢

五五 . 移交歧事後，聯合國軍總司令政函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劉•'於"以仁慈、幹練、敏趣的方 

式："將朝鮮及中國戰俘移交聯合國軍一事表示感激 

之意，並稱印虔看管部朦 "卓越的工作成績，深爲 

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敬佩"。"
五 , 一月二十二日午夜後久，聯合國軍總 

司令卽公開宣佈前受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的朝 

與中國戰俘業B 恢復平民身汾。聯合國軍總司令於  ̂
檢討中立國遣退委員會主席將這些人員释放至聯合 

國軍所控制地區的行動之餘宣稱，"現在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看營l ë 俘的一百二十天的時限已滿，所有不 

願遣返的戰俘有權以平民身份獲得自由，並應由所 

有蘭係方面尊重他們的自由。聯合國軍司令部認爲 

道些以前的戰俘現在具有平民身汾。自一九五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起，他們成爲自由人。1S"
五七.聯合國軍總司令於一月二十三日發表第 

二篇聲明，就此次释放成千成萬反共士兵對全世界 

的影響表示意見稱， 從今天起,每一支共産軍 

嫁的所有士兵都可以確實明瞭他們是可以睛求並缠 

得自由世界庇譲的

五八 . 北營情巧大不相同。印度看管部嫁曾向 

共方作追切的呼翻，囑其接收不願返则聯合國軍控 

制之下的二十一名左右美國戰俘，一名英國戰俘及 

約三百二十五名朝鮮戰俘。共方不理這項呼颜。印度 

看管部朦遂依照"職權範圍"的規定，於一月二十二 

'日午夜將其守衞自北營撤出。這些以前的戰俘獨自 

留在那襄，前途激茫，一月二十三日在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總部舉行會譲時，蒂邁雅將軍担絶北朝鮮李 

相朝將軍閥;印度看營部朦恢復看營親共戰俘的要 

求。過了幾天，共方終於接收這些人員。

拾肆.被控於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期間犯 

罪的前戰俘

五九.聯合顿軍司令部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 

西日將戰俘移交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後，卽不復具有 

管轄或控制他們的任何權力；他們成了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的責任。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當中立國

**同上，第+ 五號函。 
廣上，第十六號函。

同上，第二十號® ,  
參閱附件L。



遣返委員會非但不履行其繼續看管戰俘至一月二十 

二日午夜的義務，反而有意要將他們交遺聯合國軍 

司令部時，該委員會却扣留了十七名被控犯殺人罪 

的戰俘。該委員會並且扣留了一名據說是重要證人 

的戰俘，同時却將0 百旧十九名據稱是當時正在進 

行的審制被吿程序中必需的證人交遺。

六0 . 在交遺這些所謂證人時，蒂邁雅將軍以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執行人的資格，要想限定一個條 

件，卽聯合國軍司♦部應繼續看營他們以備於審凯 

被告時傅訊。聯合國軍司令部接收了這些人員，但 

根據停戰協定的規定，對不得释放他們的條件，不 

能同意。上文已經提到，聯合國軍司令部對這件事 

的立場早已在戰俘自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管下釋放 

之前就向該委員會明白，示。聯合國軍司令部之協 

助將戰俘一 一 包括所謂證人在內一 一 移送至各自所 

選的國家無非是使他們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以平民身汾享受自由的權利見諸事實而B 。

六一.所按鎭行都是在被吿受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與印度看營部隊看營及控制期間發生的。聯合國 

軍司令部盡了最大力量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合作， 

包括根據該委員會的明確請求，供給被吿的辯譲律 

師在内。應睛注意者，聯合Î國軍司令部採此舉措決 

非爲被吿辯譲。

六二 . 被吿中有七人是中國戰俘。関於他們所 

涉的案件，共方司令部拒絕依照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的請求，交出審凯有關的證人。這些證人都是業經 

遺退共方控制之下的戰俘。聯合窗軍司♦部於一九 

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據吿獲悉，這七名中a 戰俘 

的審凯已因而撤錯、。

六三 . 其餘十名被告基朝鮮戰俘。印度看管部 

嫁於一月二十日释放的四 百 ®十九名所謂證人載必 

就昏審凯他們的程序中所需的被吿 - - 造證人。二月 

十日，聯合國軍司令部接到通知說， 印虔看管部朦 

司♦官爲審訊被吿而召集的軍事法庭B 於二月八日 

解散日。二月十八，十七名被吿以及與他們一起被扣 

留的一名證人經移交聯合國軍司令部。聯 合 軍 司  

分部當卽將中窗籍戰俘蓮往台灣，將朝鮮籍戰俘移 

交大韓民國當局，並分別檢送印度看管部赎所提交 

的審凯紀錄暨其他文件。

六四.究竟中國政府及大韓民國政府可否對這 

些被吿根據其被控在受中立0 遣返委員會看營期間 

所犯的罪行加以審制間題，須由這兩國政府參酌國 

內法決定。聯合®軍司令部在將印度看管郁緣所提 

交的紀錄遞送這兩鍵政府時會稱 ...兹將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提交的案卷及建譲移交你方，俾你方能 

參醉有關法律相機採，取一切適當，驟，秉公解決各 

該案件"。

六五 . 附件 H 载有與此問題有關各項主要事 

件的日誌，以及關於聯合國車司令部立場的較詳盡 

的陳述。

拾伍，願赴中立國的戰俘

六 遺 俘 協 譲 第 十 一 敦 中 有 一 部 汾 規 定 ：

根據各人的中請，其中凡有選揮前往中立國 

者 , 應由中立®遺返委艮會和印虔紅十字會予以協 

助。這一工作應在三十 ( 3 0 )天内完成，完成後，中 

立國遣退委員會應卽停Jfc職務並宣告解散"。‘由此可 

知該款的意思是：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協助®些人的 

工作應於二月二十一日終止。

六七 . 一九五E9年一月三十日，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主席通知第一軍軍長說，當時在印度看營部隙 

監營下的戰俘約六十四名表示願意前往美國；他會 

向他ffg解釋美國並非中立國，而且進入美國也墓"職 

權範圍" 第十一款所不許的；這些戰俘B '表示不願 

前往大韓民國或台灣。他並且通知第一軍軍長能，他 

已吿詳這些戰俘，脸非他們在交戰國之外另選一個 

♦ 國，他就不得不將他們德柱印度,並且不得不靖 

關係政府會同商定處理辦法或將他們交遺聯合國軍 

司令部加以處理。這些戰俘旋表同意前往中立的聯 

合國會員國之一，並睛求由聯合國軍高級軍官一人 

向他們軟明，他們必定會被送往大韓民國或中華民 

窗政府以外的聯合國會員國。中立燒遣返委員會於 

是就詢間聯合國軍司分部可否同意如此通知戰俘。

八 . 聯合國軍司令部後來答覆誰，雖然它十 

分願意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於二月二十一日解散以 

前憶助該委員會與印度紅十字，，但願指出"職權 

範圍 " 第十一敦並未規定，聯合國軍司令部在遺 

方面負有任何義務。因此，聯合國軍司分部不能保 

證中立國政府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紅十字會 

就處理這些戰俘問題相商時，一定會如何措置。是 

以，如至二月二十日中 Æ 國遺返委員會與印度紅 

十字會尙卞能將這些戰俘安置在各自所選的中立 

國內，以完成必要的手續,似宜由印度紅十字會繼積 

予以協助，以待將來最後處理。旣然印度紅十字會 

與關係人員在實摩上不便留在非軍事區內，最切實 

的解決辨法似爲將道些人員蓮往印度境內適當地 

點 ，使他們在那裹較易於受照應及營理，以待最後 

處理。



六九 . 二月® 日，聯合國軍司分部接到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主席通知課:，有南朝鮮藉的前戰俘二人 

以及北朝鮮籍及中國籍的前戰俘八十六人（北朝鮮 

籍者七十四人、中國籍者十二人），前，表示願赴中 

立國，現同意隨湖度看誉部朦第一批兵員於二月八 

日從仁川乘船赴印度。

同日，有北朝鮮籍的前戰俘十五入，由於他們 

當初雜會表承願赴中立國，但嗣後打消此意，經交 

遺聯合國軍司令部控制。聯合國軍司令部於二月四 

日續接中力® 遺返委員會主席通知稱，餘留人員中 

如有任何人在上船赴知度之前改變主意而亦願被交 

遺聯合國軍司合部，當將此情形吿知聯合國軍司令 

部。

七 0 . 據聯合國軍司令部所知，共方一*直到二 

月六日遺繼續拒趣讓當時居留於::印度看管部隊北營 

內的兩個南朝鮮人進入印度看營部朦南營以便隨同 

印度看營部朦兵員飾往印度。但這甫名前戰俘後來 

似乎業經釋放，並 與 另 外 一 些 願 赴 中 國 的 前 戰  

俘一起隨同印度看營部隊第一批兵員乘船離開仁

七一 . 據聯合國軍司令部所知，關於這些願赴 

中國的戰俘處理間題，中:i 國遺返委員會脸了經 

由該委員會中墙典及糖士甫國代表與道南國商洽 

外，並未向其他中立國作任何接洽。

七二 . 八十八名前戰俘（朝鲜籍者七十六名、中 

國籍者十二名）於二月二十一旧隨同印度看營部嫁 

兵員在馬德拉斯登陸。他們現在在那襄受印度政府 

保譲。印度政府B 睛聯合蠻秘書長揉詢有那些中立 

國願意收容他ff̂ 。

拾陸.印度看管部隊的撤囘與中立國遺返爱 

員會的解散

七三 . 二月十八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不顧捷 

克及波蘭委員的抗譲，通週一項決譲案，宣怖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 

時解散"。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發表了一汾蘭於其工作 

的最後報吿書。這次瑞士及瑞典委員又不能同意他 

們的異譲载於附註及單獨的結論中。

七四 . 在義劃印度看管部險的撤離工作之際， 

聯合國軍總司令曾•表示願意由聯合國軍方面供給必 

需的船隻。開於這件事舉行了幾次會議以後，蒂邁 

雅將軍通知聯合® 軍總司令謎，印度政府將派船蓮 

輸軍默及裝備。至二月二十二日，參加中Æ 國遺返委 

員會的印度人員與印度看管部朦已全部離開朝鮮。

七五 . 二月十九日，艾森豪咸爾總統親面尼赫 

德總理，全文如.下：

"總理閣下：

"於兹印度軍隊在朝鮮任務行將，吿終之際， 

本人願'向閣下表達本人及我國人民對印度看營 

部默所表現的成績欽佩之意。

"近幾年来軍事部朦所蟾負的和平時期任 

務，其棘手與艱躯殆無過於印度部陳此次在朝 

鮮所任之工作。印度部賦所看資的戰俘有極大 

多數均因經年累月長受監禁、惶惑不安，以致 

神經過敏，性情浮躁。幸賴印度部赚官兵在蒂 

邁 維 中 將 與 T h o ra t少將雨位幹練的司令官®  
導下處置得宜，態度公正而堅定，足資效法，戰 

俘遂有信心，其恐懼錢慮心理隨之大爲消释。此 

等軍官及其部下軍赚所表現的成績誠無負於印 

度陸軍的盛譽。他們應受最高的讚揚。敬此順頓

勤鞍 艾森豪威爾



附 件 A
B 誌 

背景槪述，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人員會議經過

一 . 參考資料：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職權範 

圓 " 第一款和第二敦內载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由瑞典、 

瑞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印度組成，並指定印 

度爲主席和執行人。

二 . 一九五三年八月七日。

聯合國軍與 R .  K .  N e h r u 率旗的印度政府代表 

« 舉行首次會譲。討論主題如下：

( a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管部嫁的後勸 

支援詳細辦法。

( b ) 臓於戰俘情※的詳細謎明，包括聯合國軍 

對委真會 " 職權範圍 " 所持的立場，反共戰俘的經歷， 

聯合國軍在調森意願時勸使返鄉的努力，戰俘對於 

遷入非軍事直一舉所懷的恐懼，共産黨對他 f !身體 

和精神的營迫，他們對於個别訪間和識別所懷的疑 

M , 他們對於波蘭人和捷克人的疑忌。

( C ) 聯合國軍爲避免發生暴動起見所採取的步 

驟，閥於 " 職權範圓 " 的先期闇释，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防止使用武力或脅迫的義務，尤其是印度保證選

揮自由的責任，聯合國軍協助中立國遣返委R 會和 

印度看營部朦執行任務的絕對誠意。

三 . （a ) 八月九日。印度政府先遺人員遍赴朝 

鮮 ，與軍事停戰委員會聯合國軍代表舉行討論，包 

括關於戰俘間題當時詳情的槪覽。

( b ) 八月十四日。印度政府先遺人員返日本。

( C ) 八月十五日。R. K. N e h r u再度與聯合國 

軍參謀長會談，經將戰俘意見重加撮述。

0 . 九月四日。Thorat將軍向聯合國軍提議將 

他親自保靜印度看管部隊對戰俘定予公正待遇的通 

吿分發絵方不願遣返的戰俘。聯合國軍將該通告 

送由軍事停戰委員會聯合菌軍代表轉交共方，並用 

無線電和（刊 用 T horat將軍簽字和照像的)傳軍在 

聯合 m 軍所轄戰俘營内公布。

五 . 九月八日。蒂邁雅將軍，Mr. Daeniker(瑞 

士）和 Mr. Stenstrom(嚼典）率同重要助理人員在 

遍返朝鮮召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以前来聯合國軍總 

司令部會談，經討論當時情勢並對應付中國和朝辉 

反共戰俘的困難重加強調。

附 件 B
13 誌 

反共戰俘移入非軍事區‘，移交印度看管部隊； 

移交工作上的觀察員間題

一 . 參考資料職權範圍 "第四款規定一切"未 

行使其被遺返的權利"之戰俘應在停戰協定生效日 

期後十天内交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管轄。

二 .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出發，精神良好。

戰俘開始從濟州島

三 . 九月十日。第一批抵達非軍事愿内交接地 

點，戰俘一見（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准予入内的)共産 

黨觀察員和傅譯員立卽發生暴動。戰俘對共産黨人 

H 大加呵罵並用石頭擲擊。隨後幾天繼續發生此種

情形。印度看管部塚要求移交人數從原定每天= 千 

人減少。

四 . 九月十二日。

( a) 聯合國軍參謀長深恐交接工作中斷以政不 

能依"職權範圍"的規定在九月二十五日以前移交完 

竣 ，政函蒂邁雅將軍，摄述最近發生的事件，聲明 

聯合國軍認爲戰俘的交接是聯合國軍與印度看營部 

朦間的機械性工作，並稱假如在交接時沒有觀察員 

在場實齋印度部贼有利。



( b ) 朝鮮兵站匿司令部司♦官也遞交蒂邁雅將 

軍一函，其中也撮述歷次事件的起因，指明戰俘恐 

將對印度看管部朦失去信心的危臉和不能完成交接 

工作的可能。他建議立卽禁 i t 共產黨繼續在場參加 

聯合國將戰俘移交印虔看營部朦的手續。

( C ) 朝鮮兵站司分部司♦官致函聯合國軍總司 

令，詳述移交工作的困灘情形並旦特别M 明他本人 

曾迭次與蒂邁雅將軍接洽，又曾於移交工作開始的 

前一天獨自走訪蒂邁雅將軍，力促不准共產黨進入 

交接地點。

(d ) 蒂邁雅將軍似已相信交接辦法應當略加變 

更，函述九月十日和九月十一日的交接情形並通知 

聯合國軍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請雙方司令部同意在 

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管戰俘時不涙觀察員到場。

五 . 九月十四日。聯合國車遣返組同意上速請 

求，並建譲交接時不但不淮觀察員在場而旦普方所 

有其他人員都在禁止之列（這一建譲是由於不具在 

共産黨人員中分淸誰是觀察員，誰是報館訪員，誰 

是司機等）。

六 . （註:隨後幾天内的發展情形並未使觀察員 

實數減少。印度看管部朦的政策經過幾次變更：起 

初通知聯合國軍稱紙准五人在場，嗣後稱紙准雙方 

各派報館訪員十人。共産黨利用他們的所有人員包 

括司機在内擔任觀察員。 可是印度看營部隊將共産 

黨人算欄在提擲石塊所不及的地方。經聯合國軍與 

印度看營部赚商妥新訂的交接日期表後，最後一批 

朝鮮戰俘和中國戰俘遂得於九月二十四日交接完 

教。）

附 件 C
H 誌 

聯合國軍司令部蘭於擬定解釋工作細則的立場

一 . 參考資料。"職權範圍 "第八款 (丁 )稱 ："關

於解释工作的附加規定應由中立國遣退委員會制定
^  ". . . .  ©

二 .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聯合國軍司令部 

牧到中立國遺退委員會之睛求，蕭其發表委員會爲 

擬定閲於解释及訪問工作的必耍規定與按術細節可 

予考慮之各種意見（見附件 1 ，第一號函）。

三 . 九月二十一日。聯合國軍司令部復函指出： 

聯合國軍司令部的立場乃以戰俘的利猛爲前提，各 

國的利害與主義的衝突皆在所不問。主耍原則見"職 

權範圍" 第三款，其中淸淸楚楚栽定不許用武力或 

，迫。函內所提出的具體意見包括下列各點：答覆 

問題或保持碱默的權利，拒趣聽取解释而不受報復 

的權利，關於戰俘可以不必口頭、書面或以其本人 

行動表示選揮的具體規定(見附件I 第二號函）。

m . 九月二十九日。"工作細則"公佈（附件J )。

五 . 十月二日。聯合國軍司令部於對該"工作 

細則" 詳細碑究之後，向中立國遣返委賛會提出正 

式抗譲。聯合國軍司令部希望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充 

分了解 :聯合國軍司令部雖將參加解释及訪問工作， 

但保留於認爲正當時，與解释及訪問工作的若干個 

別及特定方面提出抗譲之權利。聯合國軍司令部主 

要反對之點爲不顧戰俘願意與否，強迫其參加聽取 

解释。聯合國軍司♦部並注意到共產黨方面向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所提出並經共産黨報紙及無線電宣布 

之建譲幾乎全部皆見於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發表的 

"細则"内(見附件 I ，第三號函）。

六 . 十月七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答稱蕴悉聯 

合國軍司☆部的抗譲，向聯合H 軍司令部保證該委 

員會對於"職權範圍"及其擬定時之用意均深切體會 

了解。據謂 f t 方所提出的建譲均曾考盧，但係由該委 

員會獨立自行決定。又據聲稱不解聯合國軍司令部 

何以鶴爲"工作細則"的精神違反"職權範圍"中禁止 

使用武力與脅追的部分。

七 . （聯合國軍司令部旣B 説明其立場,故認爲 

並無再詳細說明的必要）。

(下列各節乃鬪於 "工作細則"實行問題的演

變 。）

八 . 十月十四日。聯合國軍司分部得悉向戰俘 

宣布"工作細則"時，戰俘曾向擴昔器投擲石塊以示 

不滿，聲昔喧嚷之結果戰俘聽不見"工作細則"。

九 . 十月十五日。共産黨方面開始對中國戰俘 

的解释工作。第一批戰俘於印度看管部朦"以武力 

相向" 後始肯前往解释地點。靖求遣返的域俘共計 

十人。



一 O . 十月十六日 . （a) 聯合國軍司令部遣返 

紐；̂若于關於解释進行情形的問題致函中力；國遺返 

委員會。遣返組粗長指出他認爲此類違犯事件大多 

屬於機械性質，主要乃因爲第一日工作經驗不足所 

致，但表明其總結果仍爲使個別戰俘之選揮自由受 

限制，故睛中Æ國遣返委員會對此等不正常之情形 

加以審譲與糾正。

( b ) 共逢黨方面本日請求送朝鮮戰俘前往聽取 

辦釋。朝鮮戰俘担躯離開營場。解释並未舉行。

一一 . 十月十七日 .，舉行對中國戰俘的解释。有 

一反共之中國戰俘經共産黨解释人員盤間幾達三小 

時之久。聯合國軍司分部遺返組組長認爲此乃公然 

侵犯戰俘之自由選揮，故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致函 

抗 譲 （見附件 I ，第七號面)。戰俘對解釋人員出言 

冗篤，旦有許多人担絕聽取解释。睛求遺返的戰俘 

共九人。

一二 . 十月十八H . 並未舉行解釋。

一三 . 十月十九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一四 . 十月二十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一五 . 十月二十一日 . 並未舉行解释。印度看 

普部默北營美國戰俘一人睛求遣返。

一六 . 十月二十二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一七 . 十月二十三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一八 . 十月二十0 日 . 並未舉行解释。印度看 

管部朦北營南朝鮮戰俘一人請求遺返。

一九 . 十月二十五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二G . 十月二十 >̂：日 . 並未舉行解釋。印度看 

營部默北營南朝鮮戰俘一人請求遺返。至本日爲止， 

印度看營部朦北營請求遺返之戰俘共計如下：美國 

人一人；南朝鮮人二人。印度看營部朦南營睛求遺 

退之戰俘共計如下：朝鮮人五十八人；中國人一百 

零一人。

二一 . 十月二十七日，並未舉行解释。

二二 . 十月二十 / ' V H .並未舉行解释。

二三 . 十月二十九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二四 . 十月三十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二五 . 十月三十一日 .對朝鮮戰俘舉行解释。睛 

求遺返者二十一人。印度看管部朦南營遣返戰俘截 

至本日爲止共許如下：朝鮮人七十九人；中國人一 

百零一入。

二六 . 十一-月一日 . 並朱舉行解释。

二七 . 十一月二日，並未舉行解释。

二八 . 十一月三日 . 對朝鲜戰俘舉行解释。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允許共產黨方面在舉行解釋各處向 

戰俘廣播一‘小時。請求遺返之戰俘共計十九人。

二九 . 十一月四日 . 對中》戰俘舉行解释。印 

度看管部朦報吿：聽取個別解释之戰俘共計僅二百 

零 人 ，其中購求遣返者僅二人。據聯合國軍司令 

部遺返 '粗報吿，共產黨解释人員B 不再用其"温和 

態度"。

三0 . 十一月五日 . 對中國戰俘舉行解释。聽 

取個別解釋之戰俘共許僅一百三十六人。每次解释 

之平均時間爲一小時二十分鐘，有數次延至三小時 

之久。睛求遺返之戰俘僅二人。共達黨方面表斤希 

望於十一月日向朝鮮戰俘舉行解释。

三一 . 十一月六日 .中立鬪遺返委員會於三時 

三十分通知聯 '合®軍司令部遺返艇謂共方預備對中 

國戰俘舉行解釋，而非如前此所傳對朝鮮戰俘舉行 

解释。但印度看誉部朦屈時未能交出戰俘。十二時 

三十分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宣布當日之解释取消。

三二 . 十一月七日 . 並朱舉行解釋。

三三 . 十一月八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三四 . 十一月九日 . 並未舉行腐释。

• 三五 . 十一月十日 . 並未舉行解释。蒂邁雅將 

軍於招待記者時表示過去舉行之解释"永遠望礙難 

行" ,暗示:渠將提譲由中立國遺返委員倉•及印度看管 

部朦另定辨法，以完成決定戰俘關於遣返之願望的 

工作。

三六 . 十一月千一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三七 . 十一月十二日 . 並宋舉行解释。

三八 . 十一月十三日 . 並宋舉行解释。

三九 . 十一月十123日 . 並未舉行解释。

四0 . 十一月十五日 . 並未舉行解释。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通知聯合國軍司令部遺返粗共產黨方面 

將於十一月十 ;"̂ 日對朝鮮戰俘舉行解释。據報印度 

看營部嫁北營有南朝鮮戰俘一人請求遺退。

四一 . 十一月十A 日. （a ) 向朝鮮戰俘舉行解

释。

( b ) 共逢黨於舉行解释之前並未向戰俘廣播。 

'戰俘六人睛求遺返。

( C ) 共産黨方面於十時請求中立國遺退委員會 

於十一月十七日交出中國戰俘，聽取解释。

( d ) 共產黨方面於二十二時三十分請求中立國 

遺退委員會交出十一月十六日聽取解释的一批朝鮮 

戰俘中尙未聽到解释的餘下朝鲜人 (G . S 3 營場）。



( e ) 印度看營部隊北營有一家四人（包括兒董 

兩人）請求旧到聯合國軍司令部控制之區域。

ra二 . 十一月十七日 . （a) 共產黨方面於二時 

再度提出與G . 5 3 營場朝鮮戰俘談話的耍求。

( b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於三時二十分取消本日 

的解舞0
四三 . 十一月十八日 . 並未舉行解释。

四E . 十一月十九日 . 並未舉行解釋。

四五 . 十一月二十日 . 並未舉行解释。

四六 . 十一月二十一日 . （a )並未舉行解释。

( b ) 聯合國司令部遣返組向聯☆國軍總司令報 

告對不願遺返的聯合國軍戰俘進行解舞的計割。

( c ) 聯合國軍司令部遺退組曾•於十一'月十一曰 

詢間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是否允許解释員十五人（美 

國五人、英國五人、大韓民國五人）在印度看營部 

赋北營工作。中立國遺返类員會裁決總數以五人爲 

限。

四七 . 十一月二十二日 . （a )並未舉行解释。 

( b ) 印度看誉部隊南營睛求遺返之戰俘截至目

前篇Jfc計有：朝鮮人一一 ;^人、中國人一五0 人、全 

體皆 a 送 r̂ i共産黨按制之區域。

四八 . 十"一月二十三日 . ，（a )並未舉行解释。 

( b ) 蒂邁維將軍表示希望聯合國軍司令部開始

解释後，可對所有屬於大韓民國，英聯王國及美 

之戰俘於一日之内解釋完畢。

(C) 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睛求准許聯合國軍司 

♦部 "於最早可行之日期派出朝鮮、美國及英國解 

释貢各五人. . . "。

四九 . 十一月二十旧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五0 . 十一月二十五日 . 並未舉行解釋。

五一 .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五二，十一月二十七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五三 . 十 - 、月二十八日 . （a )並未舉行解释。 

( b ) 聯合國軍瘾司分核准聯合國軍司令部遣退

艇的解释工作計割。

五四 . 十一月二十九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五五 . 十一月三十日 . （a )並未舉行解释。

( b ) 印虔看，部默北營請求遺退之載俘截至本 

日爲止共計：朝 鮮 人 人 、美國人一人。

( c ) 印度看管部朦南營晴求遣返之戰俘截至本 

日爲止共計：朝 鮮 人 一 百 十 人 、中國人一百五十 

二人。

五六 . 十二月一日 . （a )並未舉行解釋。

(b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裁決聯合國軍司分部 

释員每次以五人爲限。

五七 . 十二月二日 . （a ) 聯合國軍司♦部開始 

向不願遺返的朝鮮戰俘解釋。共計餘間三十人，並 

無人耍求遺返。據報吿解釋；E作"全日秩序良好"。

(b ) 並未對印度看部陕南營反共戰俘舉行解

釋。

五八 . 十二月三日 . （a) 並未對印虔看營部贼 

南營反共戰俘舉行解释。

( b ) 聯合國軍司♦部向不願遣返的朝鮮戰俘三 

十人舉行釋解释。並無人靖求遣返。

五九 . 十二月四日 . （a) 並未對印度看管部敝 

南營反共'戰俘舉行解釋。

(b ) 寄印度看管部赚北營不願遣返的朝鮮戰俘 

三十人解释的工作於本日中午結束。並無人請求遺 

返。戰伊設法延長能明理由之時間未遂。大韓民國 

方面要求明日向0 十名戰俘舉行解释。

六0 . 十二月五日 . （a ) 並未對印度看營部朦 

南營反共戰俘舉行解釋。

( b ) 舉行對印度看管部隙北營朝鮮人四十人的 

解釋工作。並無人要求遺退。

六一 . 十二月六日 . 並未舉行解釋。

六二，十二月七日 . （a ) 並未對印度看營部朦 

南營反共戰俘舉行解释。

( b ) 舉行對印度看營部歐北營朝鮮戰俘三十人 

的解释工作。戰俘會設法胆燒解释工作。並無人請 

求遺返。

六三 . 十二月八日 . （a) 並未動印度看管部贼 

南營反共戰俘舉行解釋。

(b ) 摩行對印度看營部敝北營朝鮮戰俘三十人 

的解釋工作。並無人請求遺返。

六四 . 十二月九日 . （a ) 並未對印度看營部默 

南營反共戰俘舉行解释。

( b ) 舉行對印度看營部隊北營朝鮮戰俘三十人 

的解釋: r 作。並無人睛求遺返。

( C ) 印度看營部朦南營請求遺返之戰俘截至本 

日止共計如下：朝鮮人一百二十三人，中國人一百 

五十七人。

六五 . 十二月十四日 . （a ) 並未對印度看管部 

朦南營反共戰俘舉行解释。

(b ) 舉行對印度看管部朦北營朝鮮戰俘三十人 

的解釋工作。戰俘採取"坐下不理"策略。許多戰俘 

於解釋之後由印度衞賺抬離帳蓬。並無人睛求遣返。



( c ) 蒂邁維將軍表示共逢黨方面在最近之將来 

可能恢復在印度看管部朦南營的解釋工作。

六六 . 十二月十一日 . （a) 並未對印度看營部 

胰南營反共戰俘舉行解释。共産黨方面睛求中立國 

遺退类員會准其於十二月十二日續對朝鮮戰俘二百 

五十人解释。戰俘担絕參加聽取解释。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於十六時三十分宣布十二月十二日印度看營 

部朦南營不舉行解释工作。

( b ) 印度看管部朦北營向朝鮮解释戰俘五人舉 

行解释工作。此五人採取"慣常的拖延策赂"。其他 

原定聽取解释的二十五人担絕參加。當日的解释工 

作於十一特完擧。

(C) 聯合國軍司令部遺返組請求於十二月十二 

曰對印度看營部朦北營朝鮮戰俘三十人舉行解释。

( d ) 截至本日爲止，朝鮮戰俘七十三人，美國 

戰俘二十二人及英國戰俘一人尙未聽取解释。

六七 . 十二月十二日 . （a )並未舉行解释。

( b ) 聯合國軍司令部遺返組睛求於十二月十四

日® 美國戰俘六人舉行解释。

八 . 十二月十三日 . （a ) 並未舉行解释。

(b ) 美國戰俘聲明不願參加預定於十二月十四 

日舉行的解释。

六九 . 十二月十® 日. 並未舉行解释。

七 0 . 十二月十五日 . 並末舉行解释。

七一 . 十二月十六日 . （a ) 並未舉行解释。

(b ) 印度看管部朦北營朝鮮戰俘一人靖求遣 

返。截至本日爲 i f c , 睛求卸至聯合國軍司♦部控制 

區域者共計有美國戰俘一人，朝鮮戰俘七人。

( C )截至本日爲业，印度看管部朦脚營俘睛求 

南至共産黨控制愿域者計有朝鮮人一百二十九人， 

中國人一百六十人。

七二 . 十二月十七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七三 . 十二月十八日 . （a ) 並未舉行解释。

( b ) 聯合鬪軍司令部請求中立 f t 遣返委員會將 

"'自由選擇原則"的公吿信 (見附件K )發交不願遣返 

的美國戰俘。

七四 . 十二月十九 ( 3 . 並未舉行解釋。

七五 . 十二月二十日 . 並未舉行解释。

七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a) 向印廣看營部嫁 

南營反共中國戰俘二百五十人舉行解释。請求遣返 

之戰俘共三十三人。

( b ) 並未對印度看管部隊北營不願遺返之戰俘 

舉行解释。

七七 . 十二月二十二日 . （a ) 向印虔看營部赚 

南營反共戰俘二百旧十三人舉行解释。請求遣返之 

戰俘共二十三人。

(b ) 並未對印虔看管部隊北營聯合國軍不願遺 

返之戰俘舉行解释。

七八 . 十二月二十三日 . （a ) 向印度看營部賦 

南營中嵐戰俘二百五十人及朝鮮戰俘四十一人舉行 

解释。中國戰俘十一人，朝鮮戰俘一人請求遣返。

( b ) 因印度看管部朦北營有美國、英國及大韓 

民國戰俘担絕聽取解释，曾以擴昔器向彼等播譲。並 

無人睛求遣返。

( c ) 本日爲解驛工作最後一日。截至本日爲止， 

印度看管部赚南營猜求遣返之戰俘共計如下：朝鮮 

人一百三十旧人，中國人二百三十五人。

七九 . 十二月三十一日.印度看管部朦査點人 

數及核對名單 ;猜求遺返之中國戰俘一百二十七人， 

朝鮮戰俘三人。

八0 .  — 九五四年一月一日 . （a) 美廣未遣返 

之戰俘一人請求遣返。

(b ) 印度看營部朦南營請求遺返之戰俘截至本 

日爲业共計：朝鮮人一三七人，中國人三六二人。

( C ) 印度看營部敝北營睛求遺返之戰俘截至本 

日爲Jh共許：美國人二人，朝鮮人七人。

八一 . 一月七日 . （a) 中國戰俘一人於十二月 

三十一日請求遣返，於同日送返共產黨方面。該戰 

俘不在以前所報吿人數之列。

( b ) 印虔看，部隊南營睛求遺返之戰俘截至本 

旧爲止共計：朝鮮人一百三十七人，中國人三百六 

十三人。

八二 . 一月十二日 . （a ) 中國戰俘三人，朝鮮 

戰俘一人晴求遣返。

( b ) 印度看管部隊南營睛求遣返之戰俘截至本 

日爲止共許朝鮮人一百三十八人，中國人三百六十 

六人。

八三 . 一月十三日 . 中國'戰俘一人，朝鮮戰俘 

一人睛求遺返。

八四 . 月十八日 . （a ) 中國戰俘一人，朝鮮 

戰俘二人睛求遣返，經 送 共 産 黨 方 面 。

(b ) 印度看管部隊南營睛求遺返之域俘截至本 

日爲止共計：朝鮮人一百四十一人，中國Æ三百六 

十八人。

八五 . 一月二十日.戰俘交遺聯合嵐軍司分部 

時，有中國戰俘三十八人，朝鮮戰俘二十人睛求遺 

返，經送闻共產黨方面。



八六. 一月二十一日. 中國戰俘三十四人，朝 

鮮戰俘二十三人睛求遺返，經送脚共逢黨方面。

八七. 一月二十二日. （a) 週去會要求前往中 

立國家之朝鮮戰俘三人睛求遺返，經送lèl共産黨方

面；另有等候生效手續完畢之朝鮮戰俘一人，同時 

送圓。

( b )印度看營部隊南營睛求遺返戰俘之總數： 

朝鮮人一百八十八人，中國人四百©十人。

附 件 D
曰 誌

聯合國觀察員出席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會議，戰俘遣返申請之生效 

及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與印度看管部隊的全盤工作情况

一 . 參考資料。

( a ) "職權範圍"第一款最後一句說鐵方的代 

表應被允許觀察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之 

工作，包括解釋與訪問。"
(b ) 職權範圓第八敦丙項誕一切解释工作和 

訪間均應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每一會員國之一名代 

表及拘留一力之一名代表在場時進行。"
二 .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國軍遺返粗 

組長提出觀察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會譲的猜求。

三 . 九月二十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秘書處來 

B S ,由 Mr. P. N. Haksar簽署，拒趣九月十六日聯 

合國軍遺返粗所提觀察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譲的睛 

求，因爲這種會譲並非"職權範圓第一條第一款所 

指的築員會工作。"
r a . 九月二十八日 . 聯合國軍遺返粗以短函送 

交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蕭求吿知將來進行遺返申靖 

生效手積的時間與地點，俾聯合國軍派遺"觀察員 

. . . .觀察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這項重要工作。"
五 . 十月一日 .職合國軍遣退粗政面中國遺 

返委員會 , 覆按九月二十八日觀察生效手續的睛求， 

並睛准許聯合國軍代表觀察"營內的全般管理情形， 

並就有關戰俘的食物、衣著、娱樂、醫療、宗教事 

務、紀律及生活環境等事加以注意。"
六 . 十月二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答覆聯合國 

軍遺返組所提觀察生效手續的請求；覆按前在九月 

十日所作的決定，並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不能承 

諾此項請求

七 . 十月玉日 . （a)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政函聯 

合國軍遺返姐：

(一)重中十月二日中立國遺返委貴會所作不允 

聯合國軍觀察員觀察生效手續的決譲。

( 二 )表示委員會不贊成聯合國軍所提就截俘營 

理方面工作進行全面觀察的請求，特别因爲聯合國 

軍不能認係 " 日內Æ公約所指的保讓國家。"
(b )克拉克將軍親函蒂邁雅將軍，抗譲中：* 國 

遺返委員會以前所作不許聯合國軍觀察員出席觀察 

生效手續的決譲。

八 . 十月七日.蒂邁雅將軍函覆克拉克將軍十 

月五日的信件，重申不能允許聯合國軍觀察員出席 

觀察生效手積，但 吿 知 聯 合 國 軍 總 司 在 戰 俘 最  

後移交，以便遺返時，觀察員可出席。"
九 . 十月十三日.當各方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總部開，，討論開始進行解释工作之細節時，聯合 

'國軍遣返組代表瘦悉："每一方面都不許作全面觀 

察，所以,觀察一事紙以核准涙駐各解释帳蓬的指定 

代表爲限。"
— 0 . 十月十六日.聯合國軍遣返組又提請准 

予觀察印度看管部赚關於營理戰俘的工作。

 . 十月十日 .聯合國軍遺返組政面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表示共方原定派遺二四0 人進入非 

軍事區南部參加解释工作。'但實際淸點計有共産黨 

三五六 \ 進入該區。因此靖求中立國遺返委員，採 

取必要指施，糾正實際預告人數與該委員會擬准進 

入該遥之確實共方人數不符的情形。

一二 . 十月二十二日.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答覆 

聯合國軍遺返姐之抗譲，表示若于人 (共產黨)會圆 

到 他 本 方 域 "午藤或料理其他事務"，因此對於 

進入該I g的人數總許或不免有所誤會。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並表示此事業經認爲解決。聯合國軍遣返組 

'於向聯合國軍司令部遞送中立國遺返委員，覆函時 

稱聯合國軍憲兵所點人數與中立國遣退委員會所報 

人數仍不相符。



一三.十月二十三日.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答覆 

聯合國軍總司♦十月十日請淮觀察印度看管部朦 

營理戰俘工作的請求。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在面中表 

示業B審愼考慮聯合國軍所提各點，胆稱該委員會 

"不能接受這種理'由. . . 覆函並云"委員會仍認 

爲各營的日常營理細節不能視爲委員會的工作"，所 

以不能許可聯合ft軍按照所請派遺觀察員。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藉此機會向聯合國軍保證必將"以高虔 

實任心" 履行它依據日'内Æ公約和職權範圍所負的 

義務。

一 0 . 十一月十一日 . 印度新聞處宣稱印度看 

營部朦在送往'印度看營部默監譲下之南營的配給物 

品中醫現小型收音機。

一五 . 十一月十九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接到蒂 

邁雅將軍關於聯合國軍向印度看營部敝所送配給物 

品中發現收昔機一架的函件。（見 附 件 I , 第八號 

函）o
一六 .十一月十九日 . （a ) 海立勝將軍函覆蒂 

邁維將軍云："本人敢向簡下保證：此種活動與聯合 

國軍的政策完全相反...."並表示此事並不牽涉聯 

合》軍司分部任何機關。(見附件 I ，第九號面)。

( b ) 此外，聯合國.軍遣返 I I亦經奉命，就此事 

向中立ft遺退委員會提送節略。此節略申言聯合國 

軍司分部"準備與印度看營部朦商権後着手實施所 

認爲可行的其他管制手續。"
一七 .十一月二十日 . 聯合國軍遺返組接獲中 

立國遣退委員會所發聲明全文内稱中國戰俘七名將 

以諶殺案受審。（附註：關於戰俘截控謀殺的塵個間 

題的分析見附件H )。

一八 .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立國遺退養鼻會稱 

被控諶殺的戰俘七人睛求聯合國軍司令部派律師一 

人，替他們辯議。審制定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 

曰開始。

一九 . 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中國執業多年的 

平民律師" Mr. Allan R. Morrison, 經聘爲七名戰 

俘的辩譲律師。 '
二0 . 十一月二十七日 . Mr. Morrison向聯合 

國軍遺返委員會報到，擔任辯讓律師職務。

二一 . 十二月十二0 . 被控謀殺的七名戰俘， 

其審制原定本日開始，因共産黨反對聯合國軍所派 

辩譲律師，並拒絕提出證人，審判遂致停頓。

二二 .十二月十三日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通知 

聯合國軍遺返翻，說有朝鮮人屍體旧具，被人 "擲  

出" 印度看營部赚監護下的南營"E"圍場。中立國

遺退委員會舉行調森。印度新聞處稱被控之十七人 

及證人二十，一名已予隔離。

二三 . 十二月十七日 . 聯☆國軍遣返組接到中 

立B 遺退委員會聲明原文，内稱朝鮮戰俘十八人將 

以謀殺案受審。此外，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表示此等 

戰俘請派癖霞律卿替他們辯護，由印度、聯合國軍 

司令部與大韓民國所指定的律師擔任。

二旧 . 十二月十九日 . 聯☆ a 軍總司令指定 

Mr. Allan R. M orrison爲十八名朝鮮戰俘辯護律師 

之一。聯☆國軍遣返組並奉命請大韓民國的Gen . 
P a r k 向該國政府轉達購派大韓民 '國律師的請求。

二五 . 十二月二十二日 . 中3 Ï國遺返委員會主 

鹿通知說 ,韓國平民律師雨名業經指定爲協理律師。

二六 . 十二月二十八日 . 中立國遣返委員，撤 

館所下對被控謀殺的中國戰俘七名舉行軍法審刺的 

蘭庭命令，因爲共方担絕提出起詳所需證人。朝鮮 

戰俘被按罪名B 加修改。

二七 . 一九五K 年一月日 .大韓民國卞外長  

來文表示大緯民國反對印度看營部朦審凯戰俘。大 

韓民國的反對理由是說印度看管部隊並非拘留國 

家 ，依照日内冗公約规定無權審間戰俘。

二八 . 一月十七日.聯合國軍司令部在政卞外 

長之覆面中指出，中立國遣退委員會雖未經視爲拘 

留國家，但其責任與拘留國家類似，所以印度法庭 

確有審間被控人犯之權。

二九 . 一月十九>日 . （a)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參 

謀人員通知聯合國軍遺返鲍稱被控戰俘之審判將於 

释放敏俘後繼續進行，並稱除截控人犯以外，尙擬 

拘留所有有臓證人。

(b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來函提出預定在二十日 

释放的證人四因九人姓名，請求予以拘留，並於審 

凯朝鮮戰俘三人期間隨傅隨到，審制當時正進行中 

(見附件 I ，第十七號函)。

三0 .  — 月二十日 .赫爾將軍通知蒂邁雅將 

軍，聲稱所請拘留的證人四® 九名將成爲平民，不 

受聯合國軍看管。並指明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或印度 

看管部隊審制罪犯之權將於一月二十三é 零時一分 

終止，被控人犯應予解交聯合國軍司♦部，並附送 

迄至彼時止的審制紀錄，以便聯合國軍司令部採取 

所認爲適當的措施 (見附件 I ，箫十八號面)。

‘月二十二日 . 中力國遺返委員會來厨 

通知聯合軍遺返粗稱業已開審之被按戰俘審判仍 

將繼續進行，關於其他被控人犯的審判程序亦將開



始 。請 求 令 進 行 審 判 所 需 的 證 人 隨 傅 隨 到 （見附件 
I ,第十九 號 函 ）。

三 二 .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蒂 邁 雅 將 軍 通 知 聯 合 鬪  
軍司♦ 部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多數委員都不接 
受聯合國軍司令部所謎戰俘均須释放成爲平民身汾 
的 力 場 ，並靖聯合國軍司♦ 部 令 證 人 隨 傅 随 到 （見 
附 件 I ,第二十一號函)。

三 三 . 一月三十 日 . 聯合國軍司♦部通知蒂邁 
粮 將 軍 説 ，根據前已說明的理由，有關人等業B 前 
柱他們所選擇的國家，因此聯合國軍司令部並不能 
使證人隨傳隨到。聯合國軍司令部重申前言，承允 
接收被控人犯以及各種紀錄與建議，俾卽轉交有關 
政 府 (見 附 件 I ,第二十二號函)。

三四 . 二月一日 .蒂邁雅將軍重申中立國遣送 

委員會多數委 a 的觀點 , 再度睛求使證人隨傅隨到。 

(見 附 件 I ,第二十三號函 )。

三五. 二月三旧. 聯合國軍司令部重申立場， 

再度承允接受被控人犯，並將中立國遣返委貢會建 

譲轉交有關政府(見附件I ，第二十®號困)。

三六. 二月十六日.蒂邁粮將軍抗議聯合國軍 

司♦ 部所採立場，並表示將於二月十八日移交被控 

人犯並附送有關建譲(見附件I ,第二十五號函)。

三七. 二月十八日.聯合國軍司分部自印度看 

管部朦接牧被控戰俘十七名及證人一名，並附有關 

文件與建譲。

三八. 二月十丸日. 聯合國軍司令部於將被控 

戰俘十七名及證人一名移交有颇政府時聲稱

在將中立嵐遺返委員會送來的案卷及建譲，移交貴 

m , 以便貴國依據適用於這些案件的法規，採取一 

切適當措施以求這些案件之公平解’决。"(見附件H, 
第八段g項）。

附 件 E
日 誌  

非軍事區內解釋設備之條建

一 . ( a ) "職權範圍"第八款規定"戰俘所屬國 

家有自由與便利派出代表前往此項戰俘被看管的地 

黯" 造行解释工作。

( b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所公佈"解释和訪問工 

作細則" 第十八款规定:"進行個別或集體解释與訪 

間的場所，應建築得足以保證解釋與訪間工作不受 

任何干擾或胆礙1。
二 - 九日十二月.印度看營部朦非正式地將其 

欲聯合國軍建築的解释圍場錯筆输圖交絵聯合國軍 

工兵赎，並指出建築地區。

三 . 九日十四月.聯合國軍工兵朦將圍場全部 

建築工程的输圖送交General Thorat。General Tho
rat 核准該圖，並着其參謀在圖上註明業經其本人 

核准。嗣作實地視察，以保證建藥地點確符印度看 

營部朦的意願。

K .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鎭好了印度方面 

所要求的解釋圍場。

五 . 九月二十七日. 中立嵐遺返委員會主席政 

面聯合國軍遺返組組長說尙須在九月二十二日完成

的圍場附近加築圍場。郎晚動工劇：h , 準備在現有 

圍場以北二百英尺的地點加築圍場。

六 . 九日二十八月 . （a ) 十時三十分。聯合國 

庫工兵朦代表接到通知說印度看誉部隊和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都不同意新圍場的建築地點。

( b ) 十三時三十分。聯合國軍代表與印度看營 

部嫁就地會商。印度看營部賦指出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所選定的建築新圍場地點，並請求將現有圓場略 

加改建0
( C ) 十 e g時十五分。聯合國軍工兵默接到通 

知 ，得悉總司令業Ü 考慮並接納印度看誉部嫁的請 

求。工兵隊立卽從他們工作中的地點移到印度看營 

部隊選定的地點工作。

(d) 二十時三十分。聯合®軍遣返組通知聯合 

國軍工兵嫁說中立國遺返委員會JE在擬訂閥於解释 

圍場的新許割，並説印度看管部嫁代表曾表示新圍 

場的第二個地點不合用，而旦現有圓場也得要遷移。 

聯合國軍代麦立卽和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代表接觸， 

向他間明反對這兩個圍場建築地點的確實情由。聯 

合t o 軍代表所得到的答覆謎蒂邁雅將軍將於九月二 

十九日上午宣佈関於地點間題的決定。



七 . 九月二十九日. 蒂邁雅將軍及其助理人員 

會同聯合國軍代麦前往勘察各可供選擇地點，最後 

選得一個聯合國軍並不反對而又能爲蒂邁腊將軍所 

接受的地點。建築地點至是暫時選定；蒂邁雅將軍 

吿訳聯合國軍說》立國遺返委員會的最後決定將於 

十三時三十分宣佈。雖然中立嵐遣返委員會對於選 

定的新地點顯已同意，可是直至二十四時尙未接到 

該委員會關於新圍場實摩設計的決定。

八 . 九月三十日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致函聯合 

國軍遣返組請求依照該委員會九月二十八日所訂計 

割建藥新圍場，並將現有圍場改建，以求符合新計 

劃。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又睛求聯合國軍吿知新建築 

物歧工日期。

九 . 十月一日.印度代表雨人分別將一個與前 

此所考慮各地點完全不同的地點吿就聯合國軍的代 

表。他們想在這個地點建築大規模解释場所。據估 

計需要一屋期的時間掃除地雷，再加上三個運期的 

實際建築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請求建築的解释場所， 

費用估計爲九0 ,  0 0 0 美元。印度代表說此項請 

求將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開會後來信證實。

一 0 . 十月二日 . 聯合國軍遺返粗接到中Æ 國 

遺返委員會的來信。該委員會在信基說明它®這些 

事情的印象 ,並將需要增築的解释設備開列出來，請 

聯合®第於十月三日前就辦趣此事所需時間提出答 

覆。

一一 . 十月三日.聯合國軍遺返粗函覆中立國 

遺返委員貪。

( a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所提譲的是建築三個新 

的解释區，其中一個僅供臨時使用，一俟其他兩個 

解释直築成時便不再用。前此應印度看營部嫁靖求 

修建的現有解释區，將來也棄置不用。

( b ) 新建築工程所需時閩的估計如下：臨時區 

需時七天，第一個永久區需時二十天，第二個永久 

區需時三十天，完成時間俱自核准與第之日起許算。

一 二 . 十月，〜日. 聯合國軍遺返組接到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的"堅決要求"。此 项 "要求"爲聯合國 

軍必須儘速築成上文第十段所說的解釋E 。提出此 

項"要求"的來信又說如果聯合國軍不能趕速將其完 

成，共力甚願以四天的時間完成永久直的建築。聯 

合國軍工兵朦派遣軍官前往新區勘察。

一三 . 十月七日 . 聯合®軍遣返組函覆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維持其在十月三日覆函中提出的關於 

建築中立國遺返委員，所要求的新堵設備所需時間 

的估許。聯合® 軍工兵朦開始建藥設備。

— 0 . 十月八日.中立國遺這矮員會政函聯合 

國軍遺返報，要點如下：

( a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認爲聯合'國軍方面所估 

計的建築時間★長；

( b ) 共方再次保證他們能在四天内完成此項工

程 ；

( C ) 要求聯合國軍遣返紐於十月九日十時前提 

出答覆，在覆函’内說明聯合國軍是否能於十月十K  
日完成此次工程，抑或願意"聽由朝鮮人民軍及中 

國人民志願軍司分部依其前譲擔任此項建築工作。"
一五 . 十月九日.聯合國軍遣返粗面覆中立國 

遺返委員，，担躯接受共方的獻議，同時說明臨時 

解释設備可能於十月十一日疆工，永久解释地址則 

求其儘快完成。

一六 . 十月十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致画聯合 

國軍遺返，粗說：

(a) 該委員會對於聯合菌軍答應至遲於十月十 

一曰完成臨時設備的建築工涯，甚表愉快；

( b ) 如果聯合國軍不能於十月十雄日完成建築 

永久設備的工作，應採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十月八 

曰政聯合國軍遺返艇函中所述辦法，聽由共方執行 

此項工作。

一七 . 十月十一日 . 第八軍軍長與蒂邁、雅將軍 

射論此事;他在會談中吿訳蒂邁雅將軍動永久設備 

將於十月二十一日竣工。（臨時設傭如約於本曰完 

成。）泰勒將軍嗣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書面證實此項 

估計。

一八 . 十月十二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致函聯 

合國軍遺返叙，内附泰勒將軍譜實以十月二十一日 

爲永久設備联工日期的去信妙本，但是它仍然睛求 

聯合國軍於十月十四B 完成永久設備的建築。中立 

國遺返委眞會說t 靈於聯合侧軍能夠這樣迅速完成 

臨時設備的工程，故此提出道個請求。

一九 . 十月十三日 . （a ) 聯合國軍遺退紐致:面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認牧該委員會十月十二、日來信， 

同時說明聯合國軍 iE以最大努力完成解释區的建藥 

工程。

( b ) 聯合a 軍遣返組隨後又再致函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提到前一封信（上文 (a )分段），並轉達聯合 

國軍建築工程麻的通知說"永久建築物將於卽晚午 

夜竣工。"
(C) 出席當晚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總部舉行的 

會譲的聯合t e 軍遺返粗參謀人員膀悉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計劃於十月十五日八時開始解释工作。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邀請聯合國軍遺返組於十月十四日前往



視察印度看營部隙北營（聯合國軍方面不願遺返的 

戰俘居留之處），當經接受。

二0 . 十‘一月五日 . 蒂邁雅將軍向聯合國軍司 

令部發出"緊意呼颤"，請在印度看營部朦南營增築 

戰俘營場一所。共方在解释期間使用延岩策略，造 

成種種困難 (參閱附件 C ) , 以致印虔看管部默發生 

須將業B 聽取解释的戰俘 (從任何一個營場前来的） 

和未會聽取解釋的戰俘隔離過夜的問題。

二一 . 十一月六日 . （a ) 聯合 ®軍司令部授權 

蔵築新增營場，作爲"優先辦理的事項"。

(b ) 聯合國軍遺返組報稱中立鹤遺返委員會對 

於應杏建築這個營場的問題，尙未作最後決定。

二二 . 十一月十日.遠東軍命令第八軍完成此 

項建築。

二三 . 十一月十二日. 第八軍向遠東軍報吿新 

營場的建築地點業已選定，建築材料亦已齊備，但 

尙未動工，以聽候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決定。

註：結果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並沒有請求修建這 

個營場。

附 件 F
日 誌  

反共戰俘名單

一 . （註 :聯合®軍代表前此與印度政府及印度 

看營部隊代表會商時業B 淸楚說明戰俘們很怕被人 

辨認出來 ,這不但是因爲他們恐怕货己受到危臉，而 

旦主要的是恐怕他的家屬遭受報服。）

二 . 九月十二日 . （a)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一 

位參謀人員因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決定該委員會的波 

蘭委員及捷克委員應各有送蓮名單一汾，於是非正 

武地請求聯合國軍遺返組填發此項名單兩汾。

( b ) 聯合國軍遺返組去面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指出戰俘們"已迭次表明恐懼別人知道他們是誰後 

會對他俩的家屬和親友採取報復手段"，同時指出編 

造此項名單的確一目的，係專供看管部赚在行政上 

應用。聯合國軍遺返粗要求此項情報之分發，以看 

管部朦爲眼。

三 . 九月十三日.中立國遺返養員會的覆信表

示該委員會B 於九月十一日決定該委員會所有委員 

都有權要求提供他 ff!的秘書處備用的任何文件的抄 

本但是此項間題將於九月十0 日由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開會割■論。

m . 九月十r a日.聯合國軍遺返粗再度要求此 

項名單應限於發給印虔看管部朦應用。

五 . 九月十 , \ 日 . 中 遣 返 委 員 會 和 聯 合 國  

軍遺返組繼續就名單間題交換意見，但無具體結果。

六 . （註:聯合0軍不知波蘭人員和捷克人員是 

否得到此項名單。不過，根據一項聞係蒂邁雅將軍 

本人在其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中爱表的聲明，波、捷 

人員已得到此項名單。）

七 . 十一月十二日. 朝鮮兵站區報吿除送蓮名 

單 （姓名、拘留編號、級例）外，並將每一戰俘的 

d a . Form 1 9 - 2 表格送交印度看管部朦。

附 件 G
日 誌  

聯合國軍總司令本人與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來注函件

( a ) 聯合B 軍不能容許廢寨或損害自曲選揮原(註： 由於聯合國軍總司♦親自簽發的函件在 

聯合國軍與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關係上極蘭重要 , 
鼓就此類函件另編日誌如次。）

一 . 十月五H . 克拉克將軍在離開遠東司♦部 

之前，政面蒂邁粮將軍覆述反共戰俘的史事並提出 

下列各點：

(b) —切有關聯合軍將關於 "職權範圍"各款 

規定的不正確解擇吿訳戰俘的傳說，俱與事實不符。

( C ) 所謂聯合國軍使戰俘相信他們將於九十天 

看營期満後獲得释放云云，亦與事實不符。



(d )聯合國軍並未對戰俘謎過他們可以到台灣 

去；不過，他們大多數業已說過願往台灣，這是人 

所共知的。

( e ) 聯合國軍不同意將解釋期服展延到十二月 

二十三日以後。

( f ) 不淮聯合《軍觀察員在場觀察使戰俘所提 

遺返申請生效的工作，是最令人諮異和失望的一件 

事。中立嵐遺返委員會的此項工作，應淮許聯合國 

軍代表及報界到場觀察。

( g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決定和活動，似乎都 

是以各戰俘實瞭上願意遣返的假定爲根據，而不以 

自由選揮原則爲依據。

(h )如果中Æte遣返委員會對於各戰俘的態度 

有所懷疑，聯合國軍主張該養員會俊據"職權範圍" 
第九敦的規定，要求各戦俘陳述他 ff!的 意 見 （參閱 

附件 I ，第四號函)。

二 . . 十月七日.蒂邁雅將軍答覆克拉克將軍十 

月五日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在他的覆信襄提 

及下列各點：

( a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並未假定各反共戰俘 

"實際上願意遺返"。

( b ) 戰俘們不肯向中立鬪遣返委員會陳述他們 

對於遣返問題的意見。

(C) 中立國遺退委員會備悉聯合國軍拒絕展延 

解释工作終业日期。

(d )再度申明聯合國軍觀察員不得在場觀察使 

遣返申請生效約工作。

( e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充分明瞭其本身所負責 

任（參閱附件 I ，第五號函）。

三 . 十月十日赫爾將軍繼任總司♦之職後政函 

蒂邁雅將軍，内容如下：

( a ) 聲明赫爾將軍完全同意克拉克將軍十月五 

日面所述事項。

( b ) 總司令將繼續施行聯合國軍業已公佈的基 

本政策。

( C ) 體會到蒂雅邁將軍所面臨的艱 :g 工 作 （參 

閱附件 I ，驚 ,、號面)。

四 .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立國遺返委鼻資將印 

度、波蘭、提克三委g 所編製的臨時報吿書及瑞典、 

端士兩委員單獨提出的報吿書遞交聯合國軍並諧聯 

合 國 軍 "，照 ‘職權範圍 ' 所载的基本目的，切實考 

慮戰俘的處理問題。"1

參閱大會冗式紀錄，第八届會，補編第十八髓，臨時報 
告書，送义函。

五 . 一月三日 . 聯合國軍總司令牧到中立《遺 

返委員會一月二日來件。該來件標明爲 "秘密 "文  

件，其中提出下列各問題：

( a ) 聯合國軍是否認爲解释工作可以繼續進

行？

( b )政治會譲是否有可能像"職權範圍"第十一 

款所預期的那樣召間？

( c ) 聯合國軍司令部是否 t •就不願遺返的戰俘 

的問題與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談制？

(d )聯合國軍司令部能否同意印度看管部嫁繼 

續執行其現有的看管職務？

該來件附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的備忘錄- -  
汾，其中論述中Æ 國遣返委員會對於解释工作、政 

治會譲、看管事宜及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解散間題的 

意見（參閱附件 I ，第十號面)。

一月四日.聯合國軍總司令分析臨時報吿 

書後函蒂邁雅將軍，疆調下列各點：

( a ) 南營内並無聯合國軍特務。

(b )解释工作之失敗，應由共方貪責。

( C ) 擁譲不使用武力原則。

(d )聯合® 軍堅持"職權範圍"中闕於戰俘的解 

释及看管期限的睦制性規定。

( e ) 戰俘之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成爲平民 

及其隨後之释放，與政治會議並無関連（參閱附件 

I ，第十一號面)。

七 . 一月 ; 日 . 聯合國軍總司令答覆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一月二日來画稱：

( a ) 纏於"職權範圍"所作規定，聯合 ®車不能 

考慮重新或繼續對戰俘進行解釋的間題。

(b )聯合® 軍總司♦對於召関政治會譲間題不 

能發表權威意見，但是根據共方在扔步會談中所表 

現的態度看來，政洽會譲似無召開的可能。

( C ) 政治會議之召開，對於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所看營的戰俘，並無決定性的蘭係。

(d ) "職權範圍"第十一敦構成雙方的一項協 

譲；聯合'國軍認爲毫無再加討論的理由。

( e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於二月二十一日以後卽 

B 解散，到其時印度看營部朦再無駐在非軍事愿的 

必要。

( f ) 中 立 ®遣返委員會有明定責任於一月二十 

三日零時一分將戰俘释放，使之成爲平民。

( g ) 聯合國軍充分準傭在上述限度內向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提供協助，直至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解散 

爲 Jh。



八 . 一月八日.聯合國軍通知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動它B 將蒂邁雅將軍一月二日來函及聯合國軍總 

司令覆面交給報界發表，這是因爲共方不顧蒂邁雅 

將軍來面係秘密文件，B 於一月七日將該項來面及 

共方覆函對報界宣怖。

九 . 一月十0 日.聯合國軍收到蒂邁雅將軍來 

信，其中說明中立國遺返委貢會凿於戰俘處理間題 

的意見如下：

( a ) 現有尙未聽取解释的戰俘甚多。

( b ) 處理間題須交政治會譲審議。

( C ) 失敗的原因和因素，不能歸咎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或印度看營部嫁。

( d ) 紙有在瘦得雙方同意後總能繼續施行所逮 

鸦序。

( e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業B 知悉聯合國軍對於 

一月二日函中所跳各間題的堅決立場，並且知道此 

項立場表示聯合 m 軍不能同意可使"職權範圍"進一

實施的程序。

( f )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意見，與 

聯合國軍的意見恰恰相反。

( g ) 因此，中® 立遺返委員會表明其立場如下：

(一 )政治會譲是 "職權範圍"第十一敦的構成 

部分。

(二 )雙方並非躯對不得再作商討。

( 三 )释放戰俘使之成爲平民，不是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的明定責任，因爲採取此項行動所須經過的 

殺序尙未完成。

( 四）由於鎭方未能達成協譲，週了一月二十三 

日郎不能繼積看管戰俘。

( h ) 因此，蒂邁雅將軍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執 

行人資格決定於一月二十日九時開始將戰俘交遺原 

拘留力看營。

( i ) 同時聲明任何一方於接營戰俘後採取的片 

面行動，都不符合"職權範圍"的規定(參蘭附件 I, 
第十三號画）。

一 0 .  — 月十六日.聯合國軍總司令對上函提 

出下列答覆：

( a ) 聯合國軍在一月六日覆画中所表明的立場 

不變。

( b ) 聯合國軍係在信賴"職權範圍"各項规定均 

將圓滿施行的情形下將戰俘移交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看營的。

( C ) 解释工作之所以未能完成，係因朝鮮人民 

軍及中;嵐人民志願軍堅持要在他所题揮的條件下 

才肯繼續進行解释所政。

( d ) 聯合國謀求召開政治會議的努力，業爲共 

方所胆■燒。

( e ) 當初聯合《軍之所以同意"職權範圍"，只 

是因爲其中載有禁J t強迫遺返的規定，使任何一方 

均不能破壊避免無跟期拘留戰俘的基本目的，並且 

確保中立® 遺返委員當看管域俘满一百二+天後便 

將他 ff!释放，使之成爲平民。

( 0 中立» 遣返委員，負 有 "一項莊嚴的義務， 

須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將全部戰俘释放"。

( g ) 聯合懷軍不能按照中立嵐遣退委員會的條 

件接營戰俘。不過，盡於中立K 遺返委員會決意於 

一月二十日片面释放戰俘，聯合軍出於人道的考 

慮，自須準備牧容並處理這些戰俘。此事決不在任 

何方面影響戰俘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不論身在 

何處成爲平民（參圓附件 I ，第四號函）。

 . 一月十八日 .蒂邁雅將軍答覆聯合國軍

總司令的信，以便"闇明（關於接收戰俘的)靖求並能 

明我所以不得不提出此項請求的理由"。這封覆信複 

述中 ;* 國遺返委員會的：* 場，卽非經键方司♦部同 

意>^能改變戰俘的身汾或繼續予以看管。該函‘強調 

中立'國遣返委員 i ■提譲將域俘交遺原拘留方看營一 

舉 ，並無改變戰俘身汾的合意 (參閱附件 I ,第十五 

號函）。

—二 . 一 月 十 聯 合 國 軍 在 覆 面 中 重 申 其  

一月十六日面所說明的立場（參閱附件 I , 第十六 

號函)。

一三 . 一月二十二日 . 聯合懷軍纏司♦本人致 

函蒂邁雅將軍，内稱我願代表聯合國軍感謝你本 

人、中立國遺返婆員會和印度看管部朦以仁慈、幹 

練、敏捷的方武於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將朝鮮籍 

和中'國籍反共人員移交我方。印度看營部朦全體官 

兵在看管這些人員期內表現卓越的工作成績，深爲 

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敬佩。印度看營部嫁爲求有秩序 

地移交這些人員而適切訂定的許劃，及 其 然 對 聯  

合國軍審愼編徘的點收程序所提供密切合作，特別 

傲得我們稱頌"(參蘭附件 I ,第二十號函）。



附 件 H
被控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期間犯罪的前戰俘

— . 二月十八日，印度看管部默將被控犯行3S 
罪的前戰俘十七名，連同重要證人前戰俘一名，送 

交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按扉行，係被吿們受中立國 

遣返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嫁看管和控制期間發生 

的。因此，聯合國軍司令部對於犯舞原委以及中立 

國遺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營，部朦控訳各被吿並將^提 

交審判的措施，都未直接知道。

二 . 根據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收到的資料，被吿 

共分雨紐，所犯罪行各不相同，印度看管部朦爲審 

凯這些罪犯姐設的軍事法庭，在解散之前至少曾開 

庭雨次。中國籍被吿七人據說犯殺害同聲戰俘一人 

之罪，惟因共方司令部担絕提供必要證人，軍事法 

庭並未審完這案件。這案件的證人業已遣返共方，因 

此當時係受共方司令部的控制。關於這案件，印度 

看管部隊赋曾睛求聯合國軍司分部供給一個講中國 

話的辯護律師，以満足各被吿的意願。此項睛求經過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核淮。聯合國軍司令部於是派 

遺一個平民身设的律師Mr, Allen K. M o r r is o n於 

—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卽接到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請求後的第五日，向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報到。一 

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聯合B 軍司令部接到通 

知說因爲共方司令部不肯交出起謝所需要的證人， 

開庭審訊七被吿的命令業B 撤清。聯合國軍司令部 

未聞看營當局最近會就證人間題向共方司令部提出 

任何建譲。

三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聯合國軍司令 

部接到中立國遺返委艮會通知謂某營場有人將朝鮮 

戰俘屍體K 具拋出營外。十二月十七日，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所發表的聲明表示朝鮮戰俘十八人（原文 

如此）犯謀殺罪，將受審判。同日，中立嵐遣返委 

貢會通知聯合國軍司分部說各被告請求由印度政府 

利1大韓民國以及由聯合國軍司♦部指派律師替他們 

辦護。十二月十九日，聯合國軍司♦部指派 M r . 
Allen R . M orrison爲被吿的律師。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瘦悉大韓民國業B 指派平民身汾 

的律師兩名擔任此項工作。

m . 聯合國軍司♦部雖然毫遲延地狗看營理 

當局請求供應這些案件所需要的平民辩護律師，却 

並不在任何方面相譲各被吿人。

五 . 聯合國軍司♦部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卽已獲 

悉朝鮮戰俘的被控罪名業經修改，但是在一九3 匹 

年一月十九日以前並未再接到關於這些案件的來 

文。一月十九日那一天，聯合國軍司分部接到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一位參諶人員的來信，內稱印虔看營部 

嫁將於一•月二十日交遺聯合國軍看管的戰俘中有ra 
四九名係審訊三 (原文如此)朝鮮戰俘案的被吿一造 

重要證人。據稱該案正在審凯中。該面睛求 

你方惠予設法，務使這些戰俘遇軍事法庭在審制終 

結以前需要他們出庭時隨傅隨到。"1
六 . 在此期間內，聯合國軍司分部業B 在各項 

公開聲明及政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信件中確切聲 

明，印度看營部隊計擬於一九五ra年一月二十日交 

遺聯合® 軍的全體戰俘，將由聯合國軍於一月二十 

三日恢復自由，使之成爲平民，並將依照戰俘協定 

的規定，把戰俘送交他們所選揮的國家。聯合，國軍 

司♦部特別爲四旧九名證人這件事，於一月二十日 

通知印度看營部陕說"有關人等均將恢復平民身份， 

不能認爲仍在聯合國軍看營之下"。印度看營部嫁雖 

然接到此項通知，仍將這些所謂證人與其他戰俘一 

齊移交。

七.聯合國軍司令部其後又接到務使這些證人 

隨傳随到的請求，特於一月三十日去函重申它的觀 

點 ，並說明不能使這® 人隨ffâ準備出庭，因爲他們 

已被释放，成爲平民，不再在聯合'國軍看營之下。該 

函結稱我們與你同樣具有伸張正義的願望。兹再 

聲明我們仍願接受閩係人員以及你們所欲作的紀錄 

g 建議，以便迅速移交關係》政府。"2 二月十日，聯 

合國軍司令部接到通知，得悉印度看管部賦司令設 

立來審凯各被吿的軍事法庭，已於二月八日解散。二 

月十六日，蒂邁雅將軍通知聯合國軍司令部說印度 

看營部朦將於二月十八日把所有的被告人移交聯合 

國軍。蒂邁雅將軍在信内說明他不同意聯合國軍司 

令部所持的立場，並表示希望那些犯罪的人不政道 

遙法外。聯合國軍司分部於一月十八日接牧被吿十 

七名及證人一名 ; 次日，各中國籍人員首途前往台 

灣 ，各朝鮮籍人員則移交大韓民國。聯合國軍司分

1參閱文件I ,第十七號函。
2參閱附件I ,第二十二號函。



部並將印度看誉部赚送来的紀錄及其他文件移交該 

兩國政府。

八 .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持立場的法律根據如

( a ) 願意遺返的戰俘業B 遣返，所有其他戰俘 

則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移交中立 i國遣返委員 

會看營，以便依照停戰協定處理，以後，聯合國軍司 

♦郁對於戰俘卽不復有任何管轄權力。移交中立國 

遺退委員會看營的戰俘B 成爲該委員會的責任。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通過它的栽行人、印度政府代表和 

印度看營部朦，至是B 負起停戰協定戰俘問題附件 

第三、第七南款所规定的看管、控制及保霞戰俘的 

責任。印度看管部朦履行這些實任時，有懲洽破壤 

紀律人員的權力。就日內Æ公約第三章及其第一百 

二十一條、第一百一十九條的推論看來，® 些權力 

似乎包括將被控犯對其他戰俘行3&罪的戰俘交付審 

制之權力在内。印度看管部朦雖然繼續將此等人員 

拘留，可是把他們交付審制的工作似乎進行得不狗 

迅速。

( b ) 根據戰俘铭定第十一款的规定，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對於自其接營日起滿一百二十天（卽：一 

月二十三日）後尙在其看管下的戰俘，應一律宣佈 

解除他們的戰俘身汾，使之成爲平民。可是中立嵐 

遺返委員，並不準備執行此項職責，却於一月二十 

日表斤除被吿十七人及那些願意前往中立國的戰俘 

外，其餘的戰俘擬全部交遺聯合國章。印度代表這 

棟做法，在想以‘執行人資格強使聯合國軍司令部接 

受不得释放戰俘的條件。被吿十七人雖然仍被拘留， 

據說係爲任何審制程序所必需的那一批證人却從印 

度看管部赎看管之下释放出來了。

(C) 聯合國軍司令部不同意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移交過來的任何一個戰俘應被拘留。聯合國軍司令 

部對於此事的立湯，B 事先明白吿知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因爲戰R 行爲業B 終止，又因爲停戰協定規 

定這些戰俘應於經過明定的時間後(一月二十二日） 

獲释爲平戾，聯合國軍司令部不論根據停戰協定或 

日内Æ公約，都沒有拘留任何一個戰俘的權力，這 

包括據稱係爲審訊聯合國軍無權管轄的一些人員時 

所必需的證人在內。値得注意的一點就是日內冗公 

約雖然規定應將犯罪而於戰鬥行爲終了時尙在聽候 

審剑的戰俘拘留（第一百一~P九條），却並無拘留戰 

俘充作證人的規定。因此，聯合國軍司令部於一月 

二十三日宣怖根據停戰協定，有關人等的戰俘身汾 

業 B 終止。聯合國軍司令部提供便利，協助道些人 

員前往他們所選揮的國家。 ，

( d ) 這些人員現已受其所還揮國家誉轄，不再 

是戰俘了。聯合'國軍司令部旣無權力命♦他們於審 

凯被控吿的朝鮮人時出庭作證，也沒有此種行爲能 

力。

( e ) 卽使審制程序不敎因爲傅不到證人而不能 

造行，聯合國軍司♦部也不能自行審判各被吿人。進 

行調査及審制的責任，原»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之未能履行其在此一方面的責任， 

不能作爲聯合H 軍司令部» 承此項實任的理由。如 

果聯合國軍司分部於戰俘释放日期已屆之後，並於 

不能保證被吿人能得到必要的被吿一造I f 人的情形 

下，在遠離出事地點的地厘進行調査及審制程序，便 

^ 符合日内冗公約給予戰俘的保障。事實上，聯合 

’國軍司分部顯無合法權力審凯犯罪時'不在聯合國軍 

控制及營轄下的人員。

( f) 中國政府和大韓民國政府能否審凯各被告 

人據稱係在其被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管期間所犯之 

菲，乃是要由該雨國政府根據其本國法律去決定的 

問題。

( g ) 聯合國軍司分部將各被告人移交該兩《政 

府時，曾•向該兩國政府遞送下列節略：

.il大轉民國政廣之節峰

一.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根據一九五三年七月二 

十七日在韓H 板P3店簽訂的停戰協定所載"職權範 

圍" 附件，業 a 將前爲共產黨軍隊成員因被聯合國 

軍俘獲曾爲戰俘之朝鮮平民若干人，移交聯合司令 

部。

二 . 根據上述"職權鶴圍"的规定，這些食爲戰 

俘而B 拒絕遣返共方的人員，應於一九五四年一月 

二十三日解餘戰俘身汾，成爲平民。

三 . 上述失所平民曾被印度看管部隊拘留，按 

以若干罪行。由於中立國遣返委員，在這些案件的 

司法涯序尙未完成之前卽S 結東，又由於這些被控 

吿者自願受貴《管轄，兹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送來 

的案卷及建譲，移夜貴國，以便貴國依據適用於這 

些案件的法規，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求這些案件之 

公平解決。

四 . 下方署名之聯合司分部代表，爱將此等朝 

鮮平民千人及前爲戰俘而會被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拘 

留充作諧人之朝鮮籍失所平民一名，蓮同上述有關 

文件，移交大韓民國代表。大韓廣國代表依照上述 

"職權範圍"兹點牧此等平民。一九五K 年二月十九 

日訂於韓國漢城。大韓民國代表：大韓民國解釋組



姐長，Brigadier General Park Yung J o o n(簽名）。聯

合司令部代表：第八軍行政事宜副參謀長，上校參 
謀 J. W. Bowen (茶名）。

数中華只■國政廣之節略

一.中立國遣退委員會根據一九五三年七月二 

十七日在韓國板門店簽IT的停戰協定所载"職權範 

圓" 附件，業B 將前爲共産黨軍朦成員因被聯合國 

軍俘獲，爲戰俘之中'《平民若干人，移交聯合司令 

部。

二 . 根據上述"職權範圍"的规定，這些會爲戰 

俘而B 担絕遺返共方的人員，應於…九五四年一月 

二十三日解除戰俘身汾，成爲平民。

三 . 上述失所平民會被印度看管部隊拘留，控

以若于罪行。由於中立國遣返委眞會在這些案件的 

司法程序尙未完成之前卽已結束，又由於這些被控 

吿者自願受貴國管轄，获將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送來 

的案卷及建譲，移交貴嵐，以便贵國依據適用於這 

些案件的法規，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求這些案件之 

公平解決。

四 . 下方署名之聯合司♦部代表，爱將此等中 

國平民七人，蓮同上述有閩文件，移交中華民國政 

府駐韓國代表。中華民》代表依照上述"職權範圍" 
莊點牧此等平民。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訂於韓國 

漢城。4^華民國政府代表：中華民國駐緯國大使館 

武官，陸軍少將揚曉航 [摩昔 ] ( 茶石）。聯合司令 

部代表：第 八 軍 行 政 事 宜 副 參 謀 長 ，上校參諶 

J. W. Bowen( 茶名)。

附 件 f 
聯合國軍司令部與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重要来往函伸全文

[第一*號至第二十五號函]
一 .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 

(爲請聯☆國單司令部對 "工作細别"表示意見 

事 )政聯☆國軍司♦部面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甚願獲得你所能提供的情 

報，使本委員會能依照 "職權範圍"第八款的規定， 

擬定關於解释及訪問工作的必要规則及按術細則。

制定符合"職權範圍"规定的此類规則的最後權 

力，當然操諸本委員會。

中立國遣遥要員會主 

( 簽名）凯 .斯.蒂邁雅

二 .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聯会國軍司令部（爲 

电述其對"工作細則"應載規定之意見事）政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画

我B 收到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你的關於解释  

工作程序的來® 。在提出聯合國軍司♦部的意見時 

我要首先聲明，聯☆嵐軍司令部的立場，係以戰俘的 

利签爲基礎。遺些戰俘是起乎國家利益及各種相衝 

突的主義之上的，他們的前途實爲曾使朝鮮衝突延 

長多月的不強追遺返原則的眞正和最後考驗。此項 

見解對於键方前此拘留的戰俘，一律適用。

麓訂一切有關解释工作的細則時所應計及的首 

要原則，業經"職權範圓"第三款明文規定如下："對 

上述第一款中所指之戰俘，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 

戚脅以胆縫或強使其遺I I , 不得允許以任何方式或 

爲任何目的....對戰俘人身施以暴力或侮辱其尊厳 

或自尊

兹將列程序事項提出考慮：

( a ) 每次進行解释時，應有"職權範圍"第八款 

( 丙 )項所規定的拘留一方代表一名及"職權範圍"第 

一敦所規定的铭方觀察代表各一人在場。

( b ) 進行解释工作時，最好將戰俘按照國籍分 

親舉行，惟於僅有中立國遺返委算會的一個機構在 

場時，不應同時街數粗戰俘進行贿释。

( C ) 進行解释時，戰俘的各種權利，包括答覆 

質問及保持碱默之權在内，應無條件地受尊董。解 

释工作必須以說明事實爲限，不能進行飢問。解释 

人員趣>f、得審問戰俘，不得要求戰俘說出其姓名、家 

世或社會身汾。

(d ) 進行解释時在場的前拘留方代表有權爲戰 

俘說話 ,以保譲戰俘的權利,以免任何公然或掩飾的 

恼嚇、脅追或侮專行爲發生。

( e ) 解释工作得在特定解释地區.内或在戰俘居 

留聲場或地匿内進行。

( f) 戰俘得個別或集體拒絕聽取解释而無虞報

復 0
盡於飾货聲明決以全力抗拒送旧受共方控制的 

中朝戰俘對共方觀察員、新聞記者及譯員所表示的 

強硬態度，他們對於共方解释人員很可能會採取同 

樣態度，而對方的俘膚，在交由印度看營部賦接營 

後 ,也很可能以此種同樣態度對待非共方的觀察員、 

新聞記者、肆貢及解釋人資。在此種情形之下，雙 

方的一部或全部戟俘可能担絕離開他們的營場或其 

他拘留地點出来聽取解釋。如有此種情勢發生，則



須在戰俘營場内或其他拘留地點向那些願意聽講的 

戦俘進行解释。

根據報章所载中立國遺退委員會及印度看誉部 

緣方面人員傅出的消息，中立國遣返委R 會劍在考 

盧某項許劃。據聞此項 t l•割規定戰俘於離開解釋地 

匿時，須經由其自揮的這個或那個出口退出，藉此 

表明他對於遣返問題B 有所決定，並表承此項決定 

係於聽取解释後作成的。

我們於熟思之餘，認爲此種程序對於戰俘有义 

公允，因爲戰俘本人經過多月考盧後，B 就返 fEj原 

方與留在對 '方二途揮定其一。如於戰俘受到解释工 

作的打擊而一時迷惑之際，強使他以經由某一出口 

退出的實際動作來重行證實他的決定，此項耍求實 

逢背篇定的明文與意旨。

"職權範圍"並未規定戰俘必須表明其所作挟 

擇，除非其本人願意行使遣返權利。第九敦規定戰 

俘 "應有自由與便利"向中立國遺退委員會及其附屬 

機構"陳述和通訊"。第十款规定"在中立嵐遺退委 

員會的看管下，任何一個戰俘如決定行使遺返權利， 

應向一個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每一成員國一名代表 

所組成的機構提出申靖要求遣返"。

由此可見，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下的戰俘 

得隨時出於自願而不受誘迫地就任何臓於其身汾或 

福利的事項，包括遺返權利在内，向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或其附屬機構提出申睛。不願行使遺返權利的 

戰俘原無須以口頭或書面陳述，或以其本人行動，向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或任何一個附屬機構表明其所作 

決定。

加果戰俘出於自願，未在九十天解释期間内审 

請遣返受對方控制，則他個人絶不是中立廣遣返委 

員會或其附屬機構考慮遺返問題時的一種，象。他 

這案件就成爲須依"職權範圍"第十一款所遂辦法處 

理的事項。

強迫戰俘說明其自.揮遺返成不遺返的任何企 

圓，都是逢背"職權範圍"第三款的規定。

組長

美国陵軍☆将 

( 茶名）愛 . 拉.漢布偷

三 .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聯合國軍司♦部 (爲對"解

释及訪問工作細則"提出抗譲事)政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主席面

我奉命通知你：聯合國軍司金部鼓就中立國遣 

返委員會所公佈關於對你所看營的戰俘進行解釋及 

訪問時所用栽則及程序，向中立國遺返委算會正武

提出抗議。聯合國軍司♦部並願請你充分明瞭，我們 

雖將參加解释及訪間工作，但要保留權利於我們認 

爲正當時就此項程序的個別及集體方面提出抗譲。

我們細心研究遺返委貴會所公佈的"工作細則" 
後，結果只有確信此項細則的用意的唯一可能Æ释 

爲特意鼓勵戰伊要求遺返，而不長聽由戰俘自動充 

分行使其自由選揮歸宿的權利一一"職權範圍"的基 

石。

聯合國軍司令部充分明織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引 

用 "職權範圍"第二十® 款的规定，憑藉該交書所許 

可的解釋自由而行使其作成決定的權力。我們發覺 

遺返委員會所公佈的"工作細則"，幾乎將共方在報 

章及無線電廣播上宣佈業已送交遺返委員會的提案 

全部列义。另一方面，聯合國軍司令部所提建議不 

但完全符合"職權範圍"的明文，而且更重要的是完 

全符合"職權範圓"的意旨，可县道些建譲竟幾全未 

爲遺返委員會所採納。

聯合國軍司令部兹將再度睛你注意"職權範圍" 
第三款明確規定："對 ....戰俘不得使用武力或以 

武力咸脅以胆緯或強使其遺返，不得允許以任何方 

式或爲任何目的 . . . 戰俘人身施以暴力或侮專其 

尊 嚴 或 自 尊 "職權範圓" 第八款 (丁)項對於 

此點亦有同樣確切的规定："關於解釋的工作的附加 

規定，或自尊應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制定之；並應 

旨在應用上述第三款 . . . .所列舉的原則 . . . . "
你所公佈的"解释和訪問工作細則"，顯然逢背 

上述雨款的明確規定，因爲這些細則的基礎是不顧 

戰俘的意願及其經"職權範圍"规定的權利，強使戰 

俘遵從不合理的程序，此種程序卽使不合使用武力 

之意，至少亦難免施行，迫。

聯合國軍司分部認爲遣退委R 會應將其所公佈 

的"工作細則"全文，讓那些有最重大利害圓係的人 

—— 就是在你看營下的戰俘—— 知曉。如果不使戰 

俘詳知其藥個前途所幣的這些細則，则殊不合民主 

蓉序，而旦必使戰俘愈加憂懼。

我們相信聯合國軍司令部深願協助中立國遺返 

婆員會忠實完成其任務的誠意業經充分證明。我們 

於此重申確欲採行符合餘所訂協定意旨的任何合 

理程序的誠意。但是我們對於違反此項協定基礎 

一一卽自由挟擇的基本原則一一的任何行動，決不 

能容恕。

.組長

美國度軍浪精 

( 茶 愛 .拉.漢布倫



四 . 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美國陸軍上將馬克 .威.克

拭克政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靡於對"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職權範圓"之意義及 

適用間題已發生爭論，復赛於此種爭論對全世界極 

岡緊耍，我認爲允宜略述此項文書的背景。

過了一九五二年r a月之後，停戰談制尙餘一個 

問題未能解決。這個間題直至談判方於一九五三 

年六月就"職權範圍"達成協譲，始吿解決。館單地 

說 , 這個間題就！：："聯合國軍司令部對於那些業已 

淸楚表示將以全力抗拒遣返的被俘人員，是否同意 

以武力將其交遺共方掌管?^"共方堅持不論個別戰俘 

的意願爲何，殺俘人員必須全部交遺。在這個間題仍 

在爭論中的大部汾時間內，聯合國軍司令部收容了 

自動表示不以全力抗担遺返共方的北朝鮮及中國戰 

俘約 / \ 三，0 0 0 人。後來到了可以實行的時候，我 

們確B 守信將這些戰俘交遺共方。其餘的戰俘担絕 

卸到共方掌握。聯合國軍司☆部尊重他們的人權，所 

以暨持允許他們表明其個人的意願，不受任何形式 

的脅追。這些戰俘在我方收容期間内，隨時可以自 

由改變其對遺返間題的決定。事實上，有極少數的 

戰俘後來的確改變決定，耍求遣返；他們就是業已 

交遺共方的戰俘之一部汾。

雖然這些反共戰俘B 很淸楚地表明他將以全 

力抗担遣返，聯合國軍司令部'爲求光明正大的停戰 

得以實現，朝鮮境內的殺戮得以停止起見，仍然接受 

建譲，同意每一方得向業已麦明不願行海遺返權利 

的對方俘膚，進行解釋，但不得使用武力或脅追手 

段。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就是爲實施此項協譲而成立 

的。

當我觀察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三運期来的工作進 

展情形時，對於任何此種機關在行政上所遇到的困 

難，具有深切的了解。但是本人恭爲聯合國軍總司 

令，不能不就中立國委員會截至今日爲业的工作情 

形的若干方面，提出我方的意見。

用不着說，聯合國軍司令部自始卽 B 盡力履 

行其對中立國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嫁所負義務。我 

力將繼續履行現在及將來所擔承的義務。就另一方 

面來說，聯合國軍司令部深切盼望委員會亦能履行 

停戰協定及"職權範圍" 规定由委員會擔負的義務， 

並能恪遵這兩項文書所寓的人道精肿。聯合國軍司 

令部前於我方軟判人員在板門店努力謀求光明ÏE大 

而又保持« 方戰俘自由挟揮前途道一原則的停戰之 

際，付出重大代價，繼續在朝辉作戰年餘，現在對 

於任何消除或損害此項原則的行爲，當然不能寬恕。

在中立國委員會看營戰俘斯間，聯合國軍司☆部對 

於與此項原則有賊的公然或暗中使用武力或脅雄手 

段情事，也不能寬恕、。

你認爲聯合國軍司分部對戰俘所作蘭於"職權 

範圍 " 各敦栽定的解释有么正確。此種見解恰與事 

實相反。正如我方事先向你及印度看營部朦司令發 

出的通知所餘，聯☆國軍司令部發給其所收容的全 

部戰俘的是"職權範圍"的全文。我們認爲 "職權範 

圍" 文旬淺明，無需解释。遇有稍豁解释之處，或 

遇戰俘睛求解釋時，我們所作解释總是以自由挟擇、 

不受脅追的基本原則爲依據。所謂聯合國軍司令郁 

提供錯誤解释云云，絕對不確，抑旦不當。

任何有關聯合國軍司分部導使反共戰俘相信他 

們將於九+天看營期満後變得释放的言論，都是誤 

» 之說。事實上，我方會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 

期間與戰俘有關的重 g 事項，按其發生日期之先後， 

製成圖表分發給各戰俘。這些圖表明確指出截俘人 

員以戰俘身汾歸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管的最大期 

限爲一百二十天，過此期限後他們立卽成爲平民， 

再過三十天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卽吿解散。

聞說你反對聯合國軍司令部前此分發各戰伊的 

關於印度情形的傅單，其唯一反對理由是因爲此項 

傅單並未精確誕明中立國委貢會依據"職權範圍"所 

負的職務。你諧仍記得，聯合國軍司♦部會狗印度紅 

十字會會長的正式請求，同意將聯合國軍令部各戰 

俘營所存一‘切報導和教育性質的讀物送往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看管下的戰伊營，供戰俘使用。這些東面 

不但包括報導性狗I刷品，而旦有教科書、參考書籍、 

蓮動用晶及娱樂用具。我方從未接到通知說這些東 

西必須是能钩說明中立國遣想委員會之任務及職權 

的。你當B 知道，戰俘方面對於中☆國遺返委員會 

及印度看管部朦極不信任，因此我方認定必須採取 

積極指施，鼓舞戰俘，使他們能像我們那樣，對於 

印度的國格及公æ 態虔，深表信賴。惟有依靠這些 

措施，我方鎭得到戰俘的合作，於蓮送他們前柱非 

軍事區及移交中立國委員會看營時不會發生暴動及 

琉JÛI事件。

所謂聯合國軍司令部資向戰俘宣怖他們將截送 

往台灣一說，亦屬不確。我方就暴對全體戰俘說，根 

據"職權範圍"的规定，拒絕遺返原方的戰俘可以自 

由申請前往中立國或自行選定的國家。你當已知道 

反對共逢主義的中國戰俘B 麦明其前往台灣的熟烈 

和自然願望。中華民0 總統業已宣佈歡迎願意到台 

灣去的中國反共戰俘前往該地，這是人所共知的。同 

樣 , 大韓民國總統也歡迎反共的朝鮮戰俘往在該國。



不獨如此，"職權範圍"内沒有一項規定是禁止 

担絕遺返的戰俘於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營期滿後前 

柱台灣或大韓民國的。我相信你對於此點必能同意。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規定戰俘經過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一百二十天的看營後 , 卽解除其戰俘身份,恢復平 

民身汾。因此，他們到那個時候B 不再是戰俘，也不 

再受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看管或控制。那 時 他 可  

以自由前往自己所選擇的地方。"職權範圍"第十一 

款又规定那些選揮前往中立國的戰俘，應由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和印度I r十字會予以協助。中立國遣返 

委 員 和印度紅十字會提供此種協助的期間限爲三 

十日。自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營戰俘之日起算至提 

供上述協助期間終了時爲止 ,共爲…百五十天。提供 

協助斯間終了後，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卽宣吿解散。那 

些前爲戰俘的自由人，如果並未請求中立國遺退委員 

會及印度紅十字會的協助，當然不會留在非軍事愿。 

他 旣 B 担絕遺返，就得耍前往他們選捧的國家。 

道些人的自然選揮 ,就中國籍的來說當然是台灣，就 

朝鮮籍的來能當然是大韓民藏。

我們認爲必須在此說明，第十一款原係共方提 

譲的。一九玉三年六月四日停戰談判人員尉論這一 

款時，聯合國羣司命部代表會提出下列簡題你方 

的提案是否就是說所有此種戰俘必須前往中立國。 

遺是有例外，例如，淮許朝鮮戰俘留在朝鮮?"根據該 

次會議的紀錄，共方對於此項解释並未提出異譲。

你誕最近分發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下各戰 

俘的說明書塞"職權範圍""完全:E 確的解释"。我們 

不同意此說。我方前B 向你聲明，我們對於此項說 

明書的語調及目的，均表反對。現在你雖然說原件 

所表達的是中立國委員會全體委員的意見，可是分 

發給各戰俘的譯文E 使人發生無限的疑惑。具體的 

說 ,有一據能是你本人向報界發表的聲明，麦示這一 

汾分發給中國反共戰俘的說明書，本來是未獲委員 

會通過的一個初稿。

中力f國遺返委員會似乎曾就解釋期間間題作過 

不少的 I t論。我想再度聲明，解释期間絕對不能延 

長，必須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卽自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負看營全責之日一 一 九月二十四日一 一 起算九十 

天期滿之日終J t。解释期間業經 "職權範圓"明文 

规定 ,不容中立國委員會擅作解釋。此事前經我方給 

你圓中詳細論述，因此我認爲現 B 無需再加計論。

你不准聯合國軍司♦部觀察員在場觀察中立國 

遺退委員會使戰俘所提遣返中請生效之情形。此舉 

殊使我方誌異 ， 旦令我方失望。你的立場，與 "職  

權範圍"的規定難稱腊合，因爲"職權範圍"明文許可

我方代表觀察中立國委員會的工作，包括解釋及訪 

間工作在内，而當然不是僅限於觀察解释及訪問工 

作。委員會裁定，聯合國軍司令部戰俘之移交印度 

看營部朦看營，係委員會的工作，因此共方代表有 

權觀察此項移交工作。可是使戰俘所提遣返申請生 

效，乃墓決定戰俘未來命蓮的最後動作，當然是委 

員會及各附屬機構的~ 項最重耍工作。在這一點上 

必須適用同樣的原則；因此，使申請生效之工作，理 

應由聯合 i國軍司♦部代表在場觀察。最好是遺有新 

聞記者在場。"職權範圍 "第一款紙能作加此解释； 

它構成此種觀察的充分法律极據。

總之，委員會迄今所作決定與所做工作，似乎 

都是根據一個假定，那就是說委員會看管下的戰俘 

實摩上是願意遣返的。塵於反共的朝鮮和中國戰俘 

甚至對於共方代表之在場也B 個別及集體表示堅決 

反對，委員會的此項假定更加♦人難明。委員會似 

乎沒有充分認識一項事實，就暮：朝中戰俘在許多 

個月以前卽B 決定其選揮，倘無八對他們使用武力 

或施以脅追的話，絕大多數的戰俘將維持其原來的 

決定。如果對於戰俘的態虔眞的有所懐疑，我鄭重 

建纖利用"職權範圍"第九款的規定，鼓勵戰俘直接 

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其所附屬機構陳述他對當 

前情況的意見。這樣自應可以對他們個別的志願， 

變得明顯的證據。

聯☆國軍司令部自當遵照停戰協定和"職權範 

圍" 的規定，繼續履行我方凿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所 

負義務，同時深信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在你領導之下 

亦能本着厳正不苟、大公無取的態，度，履行其神聖 

職責，而以戰俘的福利及其自擇最後歸宿的自由爲 

行事的準據。
媳司令 

美國陵軍上精 
( 茶名）馬克 .威.克拉克

五 .一九五三年十月七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

(爲覆一九冗三年十月五日面事)政美懷陸軍上

將馬克 .威.克拉克面

一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囑我吿訳你，十月五日 

來面業E•收到了。面襄你把你對於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工作若干方面的意見不客見吿，實深感謝。本委 

員會並非不知促成中立國遺返養員會"職權範圍"之 

擬訂的停戰談制所經過的曲折情形，但是承你將背 

景扼耍重述，仍覺盛情可咸。

二.來面顯示出聯合國軍司令部與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街本間題看法之不同，看来這遺是一個相當 

基本的分歧'點。來面說委員會迄今所作決定與所



做工作，似乎都是粮據一*個假定，那就是說委員會 

看管下的戰俘實際上是願意遺返的"。本委員會並未 

作此假定。就男一方面來說，本委員會並不準備接 

受下列一說爲確定事實："朝中戰俘在許多個月以前 

卽已決定其選揮，倘無人對他們使用武力或施以脅 

迫的話，絕大多數的戰俘將維持其原来的決定"。這 

當然是聯合闺軍司♦部所採的立場。但是朝鮮人民 

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却認爲這些戰俘沒有機 

會表明其自由意志，、因爲戰俘營裹有組織嚴密的M 
體獲得庇縱，它們對願意遺返的戰俘施恐怖手段。 

本类員會不準備以這雨項假定的任何一項爲工作基 

礎。本委員會不存偏見，而且亜欲使戰俘得到完全 

的鍵棒自由，不 受 戚 脅 追 。姑假定"絕大多數的 

戰俘將維持其原來的決定"，本委員會又怎様綴能發 

現少數可能改變了主意的戰俘呢？ ÎE是爲了這個間 

題，雙方司令部鐘同意在協定的條款中規定"解释 " 
的辦法。這是一項織制性的規定；本委員會根據"職 

權範圍"，必須動解释人員提供必要的自由與便利。 

本委員會一方面固然有義務保譲戰俘不道受武力或 

武力的咸脅，同時也有義務使他履行"職權範圍"所 

规定的合法職務。

三 . 有許多戰俘可能不願遺返。但是，迄今要 

求遺退的戰俘B 有一一0 名左右，這證明至少有一 

部汾戰俘是願意遺返的。更重要的一個事實就是沒 

有一個戰俘敢在戰俘營襄當衆請求遺返。他ff!紙有 

偷偷地，否則便要冒着被同營的戰俘處死或打傷或 

是被武装警衞打死在鐵絲鋼上的危臉，提出遣返中 

睛。申請遺返戰俘這種不正常的表達意願方式，自 

然令人懷疑到全體戰俘都不能自由行使意志。在此 

種情形下，你方誠必能體會本委員會何以不能"充分 

認識一個事實，卽朝中戰俘在許多個月以前卽已決 

定其選揮，倘無人對他們使用武力或施以脅追的諧， 

絕大多數的戰俘將維持其原來的決定"。本委員É■必 

將保證在進行解释時無使用武力或施行脅迫情事， 

但是不敢説戰俘現在不受同營戰俘武力威脅。

m . 你建譲鼓勵戰俘直接向中立國遣返委員會 

或其附屬機構陳述意見，以期消释一切閲於戰俘所 

持眞正態度的錢賣。本人前此與各戰俘首鎭會談時， 

確會詢問他們是否願意親自向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陳 

述意見。他奶連這一點也表示不能同意。顯然，戰 

俘首値不是不信任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便是恐怕戰 

俘一有單獨行動的機會，卽會改變初衷，決定申睛 

遺返。因此，你所建譲的這種探知戰俘態度的方法， 

本委員會礙難採用。

五 . 你儘可期待本委員會竞盡停戰協定及"職 

權範圓" 所規定的職責，並且恪遵這兩項文書所寓 

人道精神行事。本委員會自間B 完全做到道甫點，而 

旦自認迄今所作所爲，俱與"職權範圍"所规定的責 

任相符，並無一事是可以視爲放過或損害戰俘自由 

決定個人前途之原則的。

本委員會備悉聯合國軍司令部爲將"職權 

範圍" 各敦規定通知戰俘所採取的措施。但是各戰 

俘對於這些規定似乎沒有正確了解。這一點可以從 

下述事例看得出來。海立勝中將九月十二日來信告 

詳我說，聯合國軍司♦部業已通知戰俘們，將來印 

度看營部隊接管他們時不能有觀察員在場。本委員 

會各委鼻一致認爲此項解釋殊不正確。戰俘們亦曾 

說過，根 據 "職權範圓"，他們無須到場聽取解释， 

而旦在九十天期滿後，他們便當然地瘦得释放。其 

實就後一點来說，正確的解釋應爲戰俘須續受看管 

直至政洽會譲解決他們的處置間題爲止。在此種情 

形之下，本委員會認爲必須印發謎明書，爲戰俘解 

释 "職權範圓"各條款的規定，以消除上述誤解。我 

承認在我接到漠布偷將軍來面的時候，我以爲嗣經 

委員會修正的原稿，可能因一時之疏忽，逕行譯成 

中文。我與某新聞記者閒談時會以此事相告。我又 

吿蔣他，我已將這位說明書再交本委員會翻譯貴核 

對，但尙未接到翻譯員的報吿。可是這位新聞記者 

未將全部談請報導出來。我接到翻譯員的報吿後，知 

道並未發生上述錯誤，並且知道說明書中文本是本

委員會最後通過之英文本的正確翻譯。

七.我自認前此未明散發說明印度情形的傅單 

所合用意。經過你來函解釋後，我現已明瞭散發此 

項傅單的目的與需要。

八.本委員會備悉聯合國軍司分部不能同意將 

解释期間延長到超週"職權範圓"所定期限。本委員 

會從未表承本身有權解釋此項間題。1Ë淸楚知道必 

須經避雙方司令部同意縫能延長解释期間；但是®  
於前此供應進行解释工作所需便利時頗有枕誤，本 

委員會感覺有要求雙方司令部同意將解釋期間延長 

的必要。

九.関於准許觀察員在場觀察使中睛生效工作 

之間題業經本委員會愼重考盧。雖然詢間戰俘一舉 

可能視爲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的事務，使申請生效却 

雜對不能自成一種事務。就實際情形來說，這南種 

事務顯然不能分開。因此，本委員會不能同意准許 

觀察員在場觀察使中睛生效的情形。可墓我想在此 

指出，JE如前此於戰俘移交印度看營部赚看管時淮 

許觀察員在場一様，本委員會也B 淮許觀察員於戰 

俘最後送夜遣返時在場。



一 o . 本委員會確信聯合國軍司令部必定繼績 

愿行其所擔承的義務，同時自覺可以向聯合國軍司 

令部提出下列保證。本委員會深明所負職實，定當 

本着嚴正不苟、大公無私的態度，在充分明瞭一切 

情節並緊記戰俘聞題之背景的情形下，繼續履行其

職責。 .
主席

( 冬名）飢 .斯.蒂邁雅 

六 .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聯合國軍司令部致中立國

遺返委員 f r主席函

本人頃接任聯合國軍總司令，認爲應於服務遠 

東之始，對你我兩方在目前厳重而複雜情勢中的相 

互責任，簡單而明確地說明本人的一般政策。本人業 

S 讀悉並完全同意十月五日克拉克將軍政闇下的公 

面。本人深信本人如以新任聯合國軍總司♦的資格， 

重新聲明遵守聯合國軍現行的基本政策，並通知閣 

下本人深知委員會當前的重大困難，旦決意儘可能 

随時隨地爲委員會支援和協助，此種表示對於閣下 

定有莫大辣明。

有塵於此，本人首應重申我方的堅定立場，堅 

持撒底並繼糖執行規定中立國遺退委員會所負實任 

及工作的職權範圍的賴祥及意旨。我國政府的堅定 

政策要求本人採取一切實際步驟，以保譲目前由印 

度部嫁看管的數萬敏俘的權利。此種權利肯定保障 

上述敏俘的選择自由。在無論從方式或程虔方面来 

說皆不受任何壓力如要挟的情形下進行選揮的自 

由,正是當初促使聯合國在朝鮮採取行動的各項原則 

的根本要義。艾森豪戚爾總統正確地說過好幾次： 

ü 揮自由表明自由國家的自由人民的基本權利，反 

陕出自由國家的各個國民的慣値和尊嚴。

在維譲這個原則和道些基本權利方面維對不能 

妥協。停戰铭定及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菌亦無 

此糧規定。故本人深信闇下定能完全了解並體會聯 

合國軍在此厳重時期所採取的不改變的態度和本 

人個人或透週陸軍准將漢布偷所率债的聯合國軍司 

令部遣返粗不得不保持的堅定立場。

本人於坦白重申聯合國軍的基本態度後，亦須 

聲明我力深知閣下所面臨極端困灘的情勢。一方面 

旣無前例可援，另一方面復不斷有利害的衝突和 

最難應付的各項問題。我國政府以及本人深知閣下 

必須旦理應得有關各方面的容忍而同情的諫解，始 

能有效完成所負任務，因此本人願就我方的諫解和 

繼續支助再向閣下提出保證。本人深悉閣下爲軍人 

爲値袖人物的光榮經麼，同時也知道 Major General 
T h o r a t的長才，相信此項複雜工作定有良好結果。

最後，本人願再聲明，本人雖不得不要求嚴格遵 

守職權範圍的精神和文字，但同時敢以軍人所特有

的率直，誠懇地聲明聯合國軍對簡下誠擊》幹線、經 

驗豊富的領導才能，深表信任。本人企盼並深信閣 

下對於戰俘的處理定能博得世界各國的普遍嘉許， 

同時更有助於吾人共同謀求光榮持久 f n 平的努力。

聯合國軍總司令 
美國险軍上將 

( 各名）翰約 . 依.赫爾

七 . 十月十七日聯合® 軍司♦部政中立國遣返委員

會主席函 (爲持义訊間戰俘事）

一.本人必須促請廣下注意一九五三年十月十 

七日在第十五號解释地點所發生的訪問戰俘經過。 

該次訪問幸得閣下親自出而干涉，始得停止，故本 

人深信閣下至少已略知梗槪。在該次訪問中，Capt. 
Churaya擔任主席，瑞典代表爲Lt. Col. Reuters-  
ward, 瑞士代表爲 Lt. Geisshusler。

二 . 本人現有該次事件的調査银吿一汾。在將 

有關各點摘錄奉上。

三.該次事件牵涉共方解释人員對戰俘某施行 

威嚇和脅追，爲本人所知的違犯不受脅迫原則的最 

顯著的實例。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將來進行的解释 

中，此種辦法必須終止。
(簽名）愛 . 拉.漠布偷

上曲所附的調查報告服要

一.十月十七日十五時五分左右，反共戰俘一 

人被値入場地A 第十五號帳蓬會談。他在進入帳蓬 

時，對共方解释人員顯然有敵對態度。他不願和共 

方人 R 同坐，但⑩度警衞二人雖迫他坐下。他不願 

面對着解释人員，轉過身來 ,把背對着他們。共方解释 

人員計有三人，其中一人開始發言，內容大約如下： 

"我肺是人民政府的代表，到這襄來安慰 

你，歡迎你脚國。我知道你B 往可犯過錯誤，但 

那些都是無足輕重的錯誤 ,不會爲我們見怪的。 

人民政府是寬大的。人民政府會原辣你以前的 

錯誤。我奶保證你脚國以後- - 定安全。實際上， 

這是你能夠和家屬圓聚的唯一方法"。

聽到道襄，戰俘忽然對解聘人員有敵意行動， 

狙爲印度警衞制止。滅俘要從"不願遣返"的出口離 

開帳蓬，亦爲印度警衞制业。戰俘不停地喊着:"我 

要去臺灣，我要去臺灣"。敏俘再由誓衞強迫領囘坐 

位之前，經主席的指示，再被追坐下。

二 - 解釋人員繼續齋言，内容大致如下：

"用不着挂盧。我.知道你曾經文身，但這是沒有 

什麼關係的。你 raj國以後，我f f!可以用無害的方法， 

替你去掉。雖然験你關禁了這許多年，你也用不着 

怕。連軍官大朦的首領Li Ching Chuan也 [Ei来了。 

(某某人）rsj來了。（某某人）l y來了"。



H . 聽到這襄，戰俘再想從"不願遺退"出口出 

去，藉以終止這次訪間，同時喊着：

"我要去台灣。我要去台灣。"他再被印度警衞 

武力扣下來，強追在解释人員面前坐下。另一位解 

驛人員繼續醫言，內容大致如下：

"你 [Éj台灣去有什麼用處。我們就要解於台灣 

了。你現在知道® 民政府如何腐敗。不要相信國民 

黨特務所說的話"。 ’
r a . 另一位解释人員繼續發言，内容大約如下： 

"方繊有一位同志從那個pg出 去 （從無任何戰 

俘 ，像那位解释人員所暗示，從那個 ra出去請求遺 

返）。如果你從那個pg出去，我們的車輔在外面等着 

你。我們在入夜以前把你送rêj開城。遺返帳蓬離開 

這襄紙有一點路。你的同志 (某某 )和 (某某）已經^| 
那裏。我們也可以在那襄會面。" ^

五 - 另一位解释人員繼糧發言，大意如下： 

"試想一想。由鐵絲鼠欄起來的圍場可怕不可 

怕？厥要倒開口說明你要罔家，你便永遠玻送同國。 

你便再用不着在鐵絲跋欄着的圓場巧過活。

六 . 說到這襄，所有四個解释人員一同指着遺 

返出口，同聲說：

"出去！從那個円出去！出去！從這襄到那個ra 
紙有幾步路。從那個門出去！這邊，這邊！不宴再躇 

踏了！向前走，向前走！" 戰俘再想奪門而出，但再 

爲警衞所制止。戰俘大喊 "我不:要罔去！我要去台 

灣。"他斷斷續續地道樣喊着。 可是，他又被帶到他 

的坐位前，被追面對着解释人員坐卞來。

七 . 另一位解释人員繼續這次會談，大意如下： 

"難道你不相信我們？我們在這襄有一百多位代

表。你看看。" （指着出口，許多共産黨人員園在門外。）

八 . 解釋人員繼續說："你看，這些中立國遺返 

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他們保護你，特别是這些警衞。 

他們是你的友人。這兩位警衞會帶你出去，讓你好安 

全到達。"
九 . 戰俘再大聲喊："我要去台灣 !我不要糊去！ 

我不要脚去 ! " 戰俘指着"不願遺返"出口，表承他願 

從那裏出去。他現在知道再爭#1/從那個Pg出去也不 

會有結果的。他B 經疲倦不堪，而且很沮喪。主席 

粉咐戰俘再面對着解释人員。一位解释人員拿着一 

份印成的文件，繼續說："這是彭司分員和金日成最 

高司分的通吿，這件通吿保證 f尔安全地rB!家。"
一 0 .  '印籍主席睛求解释人員將文件交與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審查。聯合國軍代表請求准予過目。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的提克和波蘭代表反對聯合國軍代 

表閱讀那一汾文件。他們所提的異譲爲主席所採納。

那汾文件在惶 i l 中送遺共方解 :释人員， 

他繼續說："看看這汾通吿。也許你不識字，我念給 

称聽"。

一二 . 在這個時候，戰俘又企圖從"不願遣返" 
出口離開帳蓮，胆又爲警衞武力制止，並被迫面對 

着解释 \ 員。

一三 . 解释人員再把那汾* 件交給戰俘，一邊 

說："拿着這個，從這個PÎ出去。"
一E g .說到這襄，所有解释人員一同站了起來， 

對作戰俘住威嚇的姿態，並大聲喊："從那襄出去！ 

從那個ra出去！"門外站了許多共産黨人a 。戰俘又 

想奪門而出。但又被制止。一位解释人R 繼續説："拿 

不拿這汾文件也沒有關係。紙要你從那個円出去。"
一五 . 戰俘已經筋疲力盡。他垂着頭，坐在綺 

子襄。解釋人眞繼續說："如果你有什麼顧慮，請你 

吿誠我 ff!。"
一六 . 解釋人員跟着大喊："吿蔣我們，吿訳我 

f f ! ,吿訳'我們，吿訳我們！要是沒有顧慮，便出去。 

出去 Î"
一七 . 許多共産黨把帳鐘圍着。主席做手勢趕 

他 走 。瑞典代表睛警衞將帳達周圍的共產黨人員 

趕走。就在這個時候來了另一個共方解释人員，帳 

達襄面的共方解释人a 於是有一共有五個。委員會 

主席請新來的解释人鼻離開帳鍾。新來的解释人員 

IËJ答說："我是這一嫁的。我一直在這襄。從現在起， 

我在這個帳蓬内工作。我不出去。"
一八.瑞士和瑞典代表堅決反對新來的解释人 

員留在那裏。

一九.新來的解釋人員面到着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大喊："那個瑞典中校牛粟臭。"
二0 . 新來的解释人員向着戰俘大嚷："不要 

怕。有我在道襄。誰都不敢砸你。"
二一 . 在這個時候，委員會主席到幅筵外面去 

請承。在出去以前，他囑咐他不在時不許說諧。他 

剛剛出去，五個解釋人賣異口同聲向着戰俘喊：

"跟我們走！誰都不敢碰你！不要怕！"
二二 . 瑞典代表設法制止這種騒動，並宣布達 

犯工作細则的規定。委 a 會主席fsj到帳蓬内，決定 

新来的解释人員可以留在那襄。這項決定使帳筵内 

的情形更加混亂。瑞典和瑞士代表表示反對。聯合 

國軍方面的觀察員和代表也表示反對。他們所提出 

的異議都被敬脚。聯合國軍方面的觀察員和代表提 

出抗譲，並退出帳筵外。

二三 . 新來的解释人員繼續進行會談，大意如 

下 ："你看看那兩個聯合國軍代表。他 ff!遺棄了你，讓



你一個人留在這襄。你如果從這裏出去，便可以再和 

同志ffg在一起，你可以見到你的媳媽，你的兄弟。"
二四 . 這時候，戰俘已經疲乏到不可言喻。他 

拿手抱着頭，口襄啤吟着。共方傅譯員跳起来，向 

主席說: "這個戦俘說他要遺返。"
二五 .所有共産黨人資一同離開他們的辦公 

桌 , 走過來說："這邊。往這邊走。來這襄，你就安 

全了。出去！出去啊

二六 . 戰俘設法抵抗他所受到的壓追，帳建內 

一陣吵蘭和混« U 戰俘完全糊塗了，在所受到的躯 

力之下，他打算隨便從任何一個門出去，連遺返出 

口也不顧了。可是，主 席 •警衞把戰俘欄住，因爲 

他遺沒有對戰俘說明兩個出口的意義。在這個時 

候 ，帳蓬外面圓了一大堆共產黨。蒂邁雅將軍出來 

了。會場一團糟。蒂邁雅將軍恢復了了帳蓮裹W的 

秩序。聯合國軍方爾的觀察員也脚來了。主席睛共 

方傅譯員宣讀聲明內规定戰俘有對遺返或不願遺返 

加以選揮的自由的最後一段。共方傳譯員的播譯顯 

然有所編相，蒂邁雅將軍看穿了這種事實，他睛各 

人離開帳蓬。共方人員慢吞吞地退出。捷克代表堅 

持准許戰俘遺返，瑞典代表提譲將戰俘隔離，讓他 

休息。蒂邁雅將軍提議讓戰俘休息兩天。委員會主 

席表示同意，戰俘跟着蒂邁雅將軍從"不願遺返"出 

口出去。許多共產黨一•窝蜂地奔向戰俘，企圖把他 

搶過去。印度警衞赎加以制止，總算把戰俘送出帳 

筵外面。戰伊安然外出以後，共方人員又硬說戰俘 

要發表聲明。

二七 . 蒂邁雅將軍盼咐把戰俘再帶進鍾帳。蒂 

邁雅將軍的傳貴對戰俘說："你願不願意遣返 raj 
國？"

二八 . 戰俘到這個時候，已經完全莫明其妙，iËj 
答 說 ："我要從那襄出去（手指着 '不願遣返 '出口）， 

被搶住了。我要從那襄出去（手指着遺返出口）也被 

撞住了。"
二九 . 蒂邁雅將軍於是複着戰俘走出"不願遣 

返"出口。

八 .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立國遺返委員#•主

席致聯合國軍海立勝將軍函

蘭下於前次過訪時，曾間本人有無聯合國軍與 

戰俘勾結的實例。本人當時奉吿闇下，脸業B 通知 

在案者外，並無其他控吿。閣下囑本人將来如有任 

何事實發生時，隨卽吿知。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印度看管部隊在☆聯合 

國軍堆梭發■給印度看誉部贼區巧戰俘的酸粉一桶中 

發現小型收音機一架。本委員會遂不得不於一九五

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就此事向漠布倫將軍提出Æ式抗 

譲。

深信圓下定必知道此類事件使本人極感棘手， 

旦爲某幾方面攻擊聯合國軍的藉口。故你方如能 

採取適當猎施 ,務使所屬部隊不參與此種活動，則感 

謝之至。

此外並有情報一件自戰俘營投柱第六十四野戰 

醫院韓籍護士宿合。jlfc種事實非常可疑，且實摩上與 

到方所提出的聯合國醫院的工作，人員敕利用爲聯合 

働軍與戰俘聞連絡工具的控吿不  =無蘭係。養員會與 

此雖無具體證據，但本人認爲閣下宾想發嚴腾命令， 

請第六十K 野戰醫院主營軍官密切注意，務使其所 

屬護士避免此種活動。

(簽名）蒂邁雅將軍

九.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聯合國軍海立勝將軍

致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  (答覆一九五三年

十一月十二日函）

承十一月十二日來函對發現違禁無線電牧音機 

及醫院愿秘密活動嫌疑等事發表意見，甚謝。我方接 

獲 Mr. Haksar來函，察悉關於無線電機的種種事實 

以後，力;卽進行調査，其後査明大政屬實，深覺憤廣。 

本人敢向閣下保證：此種活動與聯合國軍的政策完 

全相反；漢布偷將軍對上述事件事先絶不知情；且 

赫爾將軍業已觀自採取缠有力的行動，以避免再發 

生此種事件，並避免我方所營轄的人員再有任何来 

經許可的類f以活動。

我方且曾在未接瘦來函以前，調査是否尙有任 

何其他秘密活動。本人察悉聯合國軍所屬各單位並 

未設立從印度看管部朦所管的南營或北營傅遞情報 

的機關，也沒有這種企圖。事實上，本人察悉關於 

戰俘每日狀況的情報，除由我方委派的觀察員及連 

路人員所提報者外，收到極少。具體地說，我方對 

於來函所稱在醫院巧所發生的未經核淮的活動，並 

無法控制。在 此 方 我 方 現 已 明 確 指 承 第 ,々 十四 

野戰醫院主管軍官儘可能與印度看誉部朦合作，如 

該處確有秘廣活S r ,應設法減少其進行的可能。

本人徹底明瞭閣下及印度看營部朦所面臨的極 

難應付的情勢。我方謹以至誠表示願意避免採取與 

職權範圍的賴神及文字相恃的任何行動或足可胆礙 

委員會合法工作的任何行動。我方深信閣下及印度 

看營部朦定能大公無私地履行對所營戰俘的義務，同 

時望閣下察悉我方極願合作，且願在職權範圍以內 

爲蘭下支助。

( 簽名）海立勝將軍



— o .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中立國遺返委員，主廣 

致聯合國軍總司分函

中：i 國遣返委員會希望我通知朝鮮人民軍 

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及聯合 '國軍：委 員會對於遺返 

戰俘事宜，紙能有限度地實施其"職權範圓"内的計 

劃和规定的以及委員會根據"職權範圍"所定各項规 

則而翦定的程序。

二 . 中立國遣返委員，須於今後數日內儘速對 

尙應採取或可採取何項步驟以履行責任，作一決定； 

而尤須對印度看營部隊的地位和任務以及戰俘的身 

汾和處置，作一決定。

三.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在其前送交兩方司分部 

的報吿書中B 列舉委員會及印度看營部默爲執行 

"職權範圓"内事項而努力履行其實任時所遭遇而且 

k 部分仍繼續存在的種種事實及環境。

m . 获隨画附上我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資 

格 所 擬 節 略 汾 ，卽請察閱，並就遺返委員#和印 

度看營部隊所遇的較重要間題加以研究。

五.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睛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 

民志願軍以及聯合國軍協助遺返養員會對下列各簡 

題達一周盧，公平而正確的決定：

( a )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及聯合廣 

軍是否認爲尙可繼續解释；

( b ) "職權範圍"第十一敦內所述的政洽會譲是 

否有舉行的希望；

( C )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或聯合國軍 

纏於政治會譲迄今尙未舉行，是否可卽與聯合國軍 

或朝鮮人民軍和中闘人民志願軍進行談制，以便對 

未遣返的戰俘問題及隨之而生的種種問題，譲定考 

盧的殺序；

( d)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及聯合國 

軍是否同意印度看營部赋繼續現時的看營職實，以 

待對戰俘的處置達成協譲。

六 .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綺在今後三， 日内立 

卽答覆上述各問題，以便委員會能及時並在知悉你 

方對各有關間題考慮所得意見後，能有所決定。你 

方若能於一月六日前答覆，委員會不勝感荷。

七.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兹向朝鮮人民軍和中國 

八民志願軍以及聯合國軍確實擔保：此項要求完全 

出於委員會實施"職權範圍"力事項，並完全而正確 

地履行其職責的誠懇希望。本函並B 分致聯合國軍 

司令部以及朝鮮人民 '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中 i 國遣进委員會主岸 
中綠( 答名）飢 .斯.蒂邁雄

附 件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節略 

，.九 十 天 的 兹 B 屏滿， 委貫會目前所處的情況如

下C
一.解釋

(a )解釋工作尙未完成。絕大多數的戰俘甚至於遺沒 

有經過解釋程序。

(b )委員會德S 解釋期服的延展是合法® -0.必要的， 

但聯合國軍不能接受。

( C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會在九+ 天 

期服的期內及以後提出延展的要求。

(d )委資會多數委員仍認爲解釋工作應予繼續。

( e )可是， "職« 範圍 "第十一款的措辭是"戦俘的看 

管移交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九十天期滿後，上述第八款中所 

規定的代表们® 戰俘的接觸應卽終止...."。這項規定照 

字義解釋自SJ■釋爲解驛期限在戦俘的看營移交日以後第 

九十一天終止.。 職合國軍司令部堅持這種立場而不肯改 

變。解釋的繼續進行非經兩方司令部協議不可。

二.政治會議

(a )未遺返的戰俘處理間題應交由政治會議解決的規 

定，是有® 制性的。第十~ 款關於這一點的規定是 . . .  
未行使被遺返的纏利之戰俘的處理問題應交由停戰協定 

草案第六十款中所建議召蘭的政洽會議...."。

(b )政洽會議未能召関，委賞會不食任何責任，委員 

會實無植力或資格促成這種會議或以其他機構或辦法代 

替這種會議。

(C)委員會有義務和權利將此問題交與兩方司令部並 

請其對於下列各點表明立場：

( i )是否在適當期内召開政治會議,並於何時召開;

(ii)偷在適當期內不能召闇政治會議，講雙方對處理 

戰俘的將來程序達一協議並且迅速通知委員會。

三.看管

(a )印度看營部朦看管戰俘，照第十一款的意思，應在 

第~ 百 二 天 終 Jh,但並未明白規定。上述第十一款於規 

定政治會議應"在三十天內"設法解決未被遺返的戦俘間 

題以後，繼稱"在這期間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應繼續保持î i  
這些戰俘的看管"。這些規定中並未提到看管終ih的話，而 

紙說在三十天期內應保持看管。如染遺返辦法已經依照簿 

十~ 款內計劃執行而且未遣返⑥戰俘間題已!經交與政洽 

會議，卽不會有對a 問題的其他解標或見解須加考慮。

(b )可是，聴合國¥ E Î經聲明並旦董申®在這一天停 

化看管， 而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却持不同的見 

解 0



(c)"職權範圍"第十 -*款規定印度看管部朦在一百二 

十天內擔任若干職務，在隨後三十天內又擔任其他職務。 

這可能表示看管職務過了一百二十天卽應終 ih.。 這也可 

能表示仍有看管職務以外的或另加的職務。無論如何，印 

度看管部》墳駐留到第一百五十一天爲止，因而卽有若干 

« 力。

( d )無論作何解驛，這問題的實魔情形是：非經雙方 

司令部盛議， 印度看管部朦不能繼續看管或甚至駐留原 

地，其理由如下：

( i )印度看營部朦全頼« 方都保證和平情况；

(n )給養⑥考慮。

在下述情形下卽須繼續看管：

( - ) 如菜解釋工作繼續進行；

( 二）如要執行遣返稱序；

( 三）如染仍有戰俘留在原地，不間其身份爲何。

( e )看管的時期與政洽會議中動於未遣返戰俘間題的 

解決有關，但政治會議倚未實現。W此 ，雙方須重行考慮並 

檢討此事。

( f )印度看管部朦食看管之責， 乃是依照雙方司余部 

的協議並經其誇求而擔任這工作的。

( g ) 印度接受這項工作在求推進停戰協定的目的並使 

遣 返程序 得 實 施 。

( h )印度看營部陳承擔其職責所根據的條件旣不能以 

其他方法實現，印度看營部朦惟有經雙方同意始能繼續擔 

任看管職務。

四.中立國遣返委晨會的解散 

( a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必須於第一百五十日告終時停 

Ih職務並宣布解散。"能« 範圍 "第 + —款內有隱規定含有 

此意，但此項宣布同時也與由政治會議而生的先決間題有 

關，而政治會譲尙朱實現。

( b )委員％於第一百五十天 i a後繼續工作一事亦惟有 

經雙方司令部® 議始有可能。W此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紙 

能將此間題亦交與雙方司令部考慮協議。

(簽名）飢 .斯.蒂邁雅

—— . 一九五旧年一月三日聯合國軍司令部（爲評 

論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所交甫項報吿書事）政中立國遣返委

員會主席函

我曾仔細閱讀一设爲印度、捷竞斯洛伐克和波 

蘭三國代表《所同意的臨時報吿書以及男一汾由瑞 

典和瑞士兩國代表團所擬具簽署的臨時報告書。我 

並B 閱讀所附函件，內說明委員會未能全體同意於 

一件報吿書的經過情形。在此兩份報吿書中，我認

爲墙典和瑪士雨代表《所擬的那一汾報吿書遠爲客 

觀而確實，並Æ 更能表明中立國遺返委員，的工作 

情形。

九十天的解释期限旣B 終止，且因中立國遣返 

委員會在這個工作階段中的間題業經南報吿書淸楚 

指明，本人未見對這種間題表示詳細意見會有什麼 

積極的助益。但爲了圓明聯合國軍司令部對於我所 

認爲是若于主要的因素所持立場而不政引起誤解起 

見 ，益不得不再提出若干重要之點：

( a ) 聯合國軍司令部堅決否認任何暗示，說我 

方會有任何企圖，派遣煽動汾子到南戰伊營中，對 

於戰俘施以絲毫控制，或會企圖設立任何型式的秘 

密誰報網。

( b ) 所謂僅南營戰俘中的戰俘應對解釋之未能 

完成負其全實一節，我認爲完全不能接受。聯合國 

軍司令部雖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或印虔看管部嫁之 

内並未派有常駐代表，但是從我方正式派任的聯絡 

官、觀察及解释人員的報告中，以及遺返委員會本身 

所發表的正式聲明中，顯然可見解释失敗是由於下 

列主要原因：

(一）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代表因 

自聽過解释的人a 中所得自願遣退的人數紙不過名 

義上的百分數而B , 感到極度的失望。

( 二）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所採拖延 

策略，包括下列三項：

a 對於解釋所需的設傭，作無理的耍求，且時 

常變更。

b 担絕接受願意鶴取解釋的戰俘的合理人數爲 

每日解释對象。 .
C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â 志願軍担絕利用所指 

派的解釋時間，餘非中立®遺返委員會及印虔看營 

部默依從其一切要求，包括使用武力及其他不能實 

施的行動在内。

( C ) 在另一方面，聯合國軍司♦部却完全支待 

印度、瑞典和瑞士三國代表M禁止對翻力自衞的戰 

俘使用武力的強硬立場。

( d ) "職權範圍"中B 明白规定解釋期間到一九 

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結束。因此，我方不應接受 

任何其他方面對這一點可能提出來的任何變通提 

譲；同様的，我們亦不能接受任何擬祀遺返委員會 

看營中的戰俘拘留期的最後一天卽一月二十二日加 

以改動的提譲。

(e)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看營的終 J h日 

期，卽自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負責看管之日起一百二



十天之後，業經確定，並不取決於政治會譲的召開。 

根據停戰協定的條款，政洽會議的舉行，應由韓戰 

鐵方的軍事司令官向各笠政府提出建譲。

至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來函（附送上 

述報吿書）中論及解释期間已經終止而政治，識並 

未召開時，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所應採取的行動一節， 

我深信前述各項觀點極爲明白，足可作爲健全合理 

行動的基礎。自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 

起，現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誉下的戰俘們，賊將 

城復平民身汾，卽可以自由前往所選定的地點。凡 

願由聯合國軍司分部協就者，我建議把他們分成有 

秩序而便於處理的小姐，按照徘列的時間表，蓮送 

iej南，以便在非軍事區南界彼此同意的地點，予以 

接待。聯合國軍司令部已充分準備接待他們，並協

業。

凡申靖前往中立國者，聯合國軍司令部（此點前 

B 向閣下表示）隨時準備在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 

十一曰期内協助中立國遣退委員會予以照料處理。 

至於二月二十一日以後我方能否繼續憶助，則須屆 

時視情形而定；但我可以軍事司令官資格向閣下保 

證我方在實際可行範圍內定必盡心合作。

.總司令 

美國险苹上將 

( 簽名）約翰 .依.赫爾

一二 . 一九五四年… 月六日聯合國渾司☆部 （爲覆 

…九五四年一月二日面事）政中立iB遣返委 

員，主席函

査閣下曾於一九五129年一月二日来函，内要求 

聯☆國軍司令部協助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決定該面中 

所列舉的聞題，同時並附有委員會多數通週的備忘 

錄一份。我覺得聯☆H 軍司令部對於這些間題中每 

一問題的立場 ， 已在過去與閣下的通信中，尤其在 

一月三日評論遺返委員會若于委員就委員會工作所 

提臨時報吿的信中，淸楚說明。但爲免餘對聯☆國 

軍司令部意見的任何能懷疑或誤會起見，我現在特 

再承述聯合國軍司♦部對閣下函中所列舉間題的堅 

定 場 ：

( a ) 蹇 於 "職權範圍"内的明白規定 ， 聯会國 

軍司令部認爲在任何情形下不能考慮重闇或繼續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下戰俘們的解释。

( b ) 我是羣事司令官，自不能對政治會譲的舉 

行表示正武意見。但就北朝鮮和中國政府代表在板

pg店最近休會的預備會譲期中所表現的態度看來， 

政治會譲在一月二十二日以前舉行一節，絕少可能。

( C ) 根據停戰協定的規定，召開政治會議紙是 

由雙方司♦部各向其政府提出的一個建譲。對於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下的戰俘間題沒有決定性的蘭 

係。a m , 聯合國軍司令部認爲毫無理由與任何方 

面再討論戰俘的處理，因爲"職權範圍"第十一款a  
構成鐵方間解決道間題的協定。這一點已在設定"中 

立國遣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的停戰談判中淸楚表 

明。遺一款的明顯用意是肪止協定雙方任何一方利 

用拒絕出席會譲或拒絕在會譲中同意任何其他替代 

處置力法而破壊避免無限期囚俘的基本目的。

( d ) 根據"職權範圍"的規定，印度看管部隊看 

營戰俘的責任，將於一九五K 年一月二十三日零時 

一分終止。自那時起，遣退委員會仍有明確的責任 

释放戰俘，使之罔復平民身 f â s 並旦在隨後三十天 

期間内，對那些選每前往中立國者予以磁助。聯合 

國軍司令部承認：根據"職權範圍"的規定，適當數 

目的印度軍隊仍有權留駐非軍事愿以協助委 a 會執 

行其未了的職務與責任。前已通知閣下我方準備接 

待並協助所有前來非軍事區以南的被释放戰俘。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於二月二十一日以後卽將解散，同 

時印度軍厥卽無權留駐非軍事區，且以無此必要。

在上述限度内，聯合國軍司令部仍如往常一樣 

充分準備憶助遣返委員會，直到委員會解散時爲  

Jho
因簡下將来函列爲密件，聯合國軍司分部在未 

通知委員會前，將不發表本面全文或內容。但感於 

全;世界報界的閲切與推測日甚一日，而旦似無正當 

理由不令外界知悉，我極力建譲將此面立卽爱表。

總司令 

美厨陵軍上將 

( 茶A  ) 約翰 .依.赫爾

一三.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 

席致聯•■ê■國軍司令部面

在諶提睛査閱本委員會一九五四年一月二日 

No. N N R G /R E P /1面及閣下一九五旧年一月六日 

覆面。

— . 如本委員會一九五旧年一月二日面所述， 

中立域遺返委員會迄今只能'有限度地實施"職權範 

圍" 所定的程序。

二 . 現在本委員會看管下尙未遺返之戰俘中有 

一部分拒雜行使遣返權利。此外，尙有爲數遠較衆



多之戰俘至今未能刹用"職權範圍"及依據"職權範 

圍 "而 制 訂的工作細則所載蘭於戰俘行使被遺返權 

利的程序。

三.關於未行使遣返權利之戰俘之處理間題必 

須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提交政治會譲。雜然這個規 

定是绩制性的，但未實行，因爲政治會譲並未成爲 

事實。此外，"職權範圍"所規定且應由本类員會主 

持之解释程序，所有戰俘均有權享用，但迄今紙能 

對看營下全體戰俘中少數人實施。

四 . 這些與其他在實施"職權範圍" 上的失敗， 

並非由於中立®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營部隙所引起 

的原因和因素造成的，對此*6們也並不負有實任。

五.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本委員 

會如箱進一步和更充分地實施"職權範圍"所趣定的 

程序及目的，唯有由雙方司令部或與雙方司令部就 

延長解釋及看營期限並就由於政治會議未能實現所 

引起的必要的替代或延期程序達成協譲。

六.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就上述各事置向雙方司 

令部提出建譲。中立國遣退委員會所遇情況之各種 

事實，最後經於委員會一月二日函及所附節略詳細 

殺跳。

七.本委員會特就其對充分實施遺返協定的基 

本事項提出了四個間題請闇下遂一答覆。

八.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曾奉到閣下對各項簡題 

之答覆。各項答覆表示願 "消W對聯合國軍司令部 

意見有任何疑寶或誤會之可能" 並S 中聯合國軍司 

令部之"堅定立場"。

九.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赛悉聯合國軍司令部對 

該四事項所持堅定立場如下：

( a ) 解释期限不能展延S
( b ) 聯合國軍司令部認爲"政治會譲於一月二 

十二日以前召開之可能性@小" ;
( c ) 聯合國軍司令部未見有何理由參加封論未 

經遺返冬戰俘之處理問題；

( d ) 印度看營部朦看營戰俘之權限於一九五四 

年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終止。

一 0 . 上述諧明聯合國軍司令部堅決立場的答 

覆毫無疑間表示聯合國軍司令部不能同意建立爲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設法進一步實施"職權範圍"之程序 

與目的基雄所在且必不河少的條件或程序C
~ . 因此，中立國遺返委R 會必須參照目前

的情勢、參照它本身黃"職權範圍"想定與目的以及 

由於此所生義務的認識，自作決定。

一二.在悉閣下於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覆面中 

續又開列聯合國軍司♦部的意見。

( a ) 政治會議"與在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下 

之戰俘間題無決定性之關係"；

( b ) "職權範圍"第十一款使閣下不能參加進一 

步討論戰俘之處理間題 ;j
( c ) 上 述 （b ) 分段所指立場"在産生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 '職權範圍 ’的停戰談判中B 有明白表示"；

( d ) 在™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奪時一分"释 

放戰俘使其恢復平民身汾"是"委員會的明白實任"。

一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已接獲朝鮮人民軍及 

中國人民志願軍司♦部的答覆。該司分部堅持：

( a ) 解释期限應予延長，解释應予恢復；

( b ) 未經遣返戰俘之間題應提交政治會譲；

( C ) 中立國遺返委資會及印虔看營部朦應繼續

執行"其合法職務。"
一四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認爲必須根據"職權 

範圍" 及其目的並根據其本身對"職權範圍"及目 

的之認識就本函第十二段所述各項肯定意見聲明立 

湯：

( i) 中立國遣返養員會未能同意閣下覆函中所 

謂政治會譲對戰俘間題無決定性關係一說。本委員 

會認爲政治會譲係第十一款所定方式與程序之一構 

成部分。此項方武之一構成部分之取清或不實現不 

能認爲無關聚要或對其餘程序及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對戰俘身汾與處理問題須負責採取之各項決定影響 

極少，或甚至毫無影響。

( i i ) 中立a 遺返委員會不能同意謂第十一款之 

规定禁 i t 進一步射論與雙方司分部協定之目的有関 

的事項。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會* 次設法徵得一方或 

雙方司分部之同意，委員會對於爲求實施"職權範 

圍" 之規定及目的與一方或雙方司❖部所舉行之討 

論或雙方司令部彼此間之討論，從未認爲係第千一 

款所不許。關於此點應予提及者爲臨時協定，卽停 

戰協定附件戴，係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職權範 

圍"附件資築宇後之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簽訂。

(iii)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非停戰談判當事方之一 

故無從知悉覆函中所提停戰談判之摩雙力彼此所作 

之表示。

( i v )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未能同意有釋放戰俘恢 

復其平民身汾之明白責任。"職權範圍"鼓未有如此 

释放之規定。但"職權範圍"規定委責會於"職權範 

圍" 所指定之若干程序實施以後卽應"宣怖解除戰 

俘身份使之成爲平民"。但此若干程序旣迄未實行， 

故中立蔵遺返委員會缺乏甚至"宣怖""解除"之權 

力。



… 五 . 中 立 國 遺 返 委 就 目 前 之 情 勢 對 於  

在其看營下之戰俘身汾與處理問題加以深剝及迫切 

之考慮，所得決定如下：

(一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無權释放戰俘；"職權範 

圍" 未规定或考慮如此一步；

( 二）唯有戰俘之最後處理包括戰俘之释放；但 

"職權範圍"未指定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辦理；

( 三）中立國遺退委員會目前無權對其看營下之 

戰俘"宣佈""解除"戰俘身份使之成爲平民，因在宣 

佈之前按规定應先實行之殺序迄今尙未完成；

( 四）因鍵方司♦部間尙無協譲，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不能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繼續負看 

營之責或執行職務以促進"職權範圍"的進一步實 

施。

一六.本人以委員會主席兼執行人資格旦負有 

看管戰俘實任，塵於上述決定認爲唯一正確合法與 

和平的途徑是緊在一九五旧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前將 

戰俘分別交遺原拘留各方。

一七.本人因此擬請閣下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 

+ 日九時起接受恢復看營之責，並希望此舉儘速完 

成。'
一八.俠復看營將於非軍事直南部邊緣和印度 

看營部隊的周界上進行，戰俘須在你方地區內根據 

移交戰伊的規定程序由你方接牧。

一九.本人以委員會主席兼執行人資格願以最 

淸楚的方式聲明，本人所以將戰俘交遺原拘留各方 

看營係由於本人旣不能繼續看營戰俘，又不能進一 

步實施"職權範圍"之规定又不能释;65:戰俘。本人如 

此辦理並非欲使戰俘身汾有任何變更或對戰俘作最 

後的處理。

二0 . 再者，本委員會依據其解释"職權範圍" 
的職權，認爲不論以宣佈成爲平民的方式或任何他 

種處理方式來變更戰俘的身汾，事前都必須實施解 

释與政治會譲雨項程序；除非兩司令部另外對戰俘 

的身汾及處理商定變通的程序或辦法，這雨項程序 

必須依照上述"職權範圍" 實行至合法的終局爲止。 

任何闇係方面的任何片面行動都與上述"職權範圍" 
不符。

二一 . 本人採此歩驟，一秉擊切願望，深盼促 

進停戰協定目的的實現，符合現有情勢下公正合法 

的程序，避免可能發Æ的暴動，並遵照日內Æ戰俘 

待遇公約的宗臂與精神行事。

二二.本人誠切希望雙方司令部不久接營戰俘 

之後智其身汾及處理採取歩驟時定能以同一願望爲 

出發點。

二三.本人對聯合國軍司令部重新保證協助本 

委員會直至解散爲Jfc深爲感荷，本人願向聯合國軍 

司令部保證本委員會已以客觀態度竭盡所能履行其 

任務。圓下倘能於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以前示覆， 

本人當不膝感荷。

中立周遣进要员會主岸 

中將

(茶名）凯 .斯.蒂邁雅

— 0 .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聯合國軍司令部（爲 

覆一九五0 年一月十® 日函事）致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主席面

一月十四日來函已悉。你在該面中要求聯合國 

軍司分部自一月二十日九時起接受恢復看營前由本 

司♦部交付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戰俘。

我於一月日給你的面中，B 明白表示聯合國 

軍司令部的立場。那個立場至今沒有改變，將來也 

不會改變；因爲那個立場依據於"職權範圍"的明文 

與精神，對戰俘顧到人道與正義，並承認他們有不 

可剝奪的自由選揮的權利。

共産黨的頑強態度使得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不能 

充分完成其依"職權範圓"所負的使命，此點業經確 

認，聯合國軍司分部，本諸誠信，將在其看管下的戰 

俘交付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深信每個戰俘都將得到 

聽取解释的充分機會，並可自由® 其前途自作找揮， 

不受咸脅。聯合國軍司令部管誠懇地向交付給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的戰俘解释他被遣返的權利。聯合 

國軍司♦部並曾設法協助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動前被 

聯合國軍司命部拘窗的戰俘進行解释。現在所以紙 

能對前被聯合國軍司令部扣留的戰俘中的極少數完 

成解释，那只能怪朝鮮人民軍及中國人民志願軍S  
持要在他們所選擇的條件下才肯繼續進行解释，而 

他們的條件需要f 揭S俘使用武力。道種武力的使用 

逢反"職權範圍"、 日內Æ公約、及全世界承認的人 

類尊厳與權利觀念。聯合國軍司令部支持並讚佩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及印度看部歐担趣駕戰俘非法使用 

武力。

聯合國方面B 經竭盡一切努力，以圖召開停戰 

協定第十款所建議及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 

圍"第十一款所提到的政治會譲，這個會譲的任務是 

在具體訂明的三十天時期內考慮對戰俘的處理辦



法。此等努力業爲劉方所胆繞。但是，冗如我在一 

月六日函中所說，"職權範"第十一款的顯明用意長 

要胆Jfc協議的任何一方破廣避免無限斯拘留戰俘的 

基本目的。

聯合國軍司分部現在若同意繼續並無跟度地長 

期拘留這些戰俘那就等於推翻本司令部無數士兵戰 

R 犧牲所欲維護的人權原則。像這種不義的沒有價 

値的行動，決非任何自由人民所能容忍，而且顯然 

是不能想像的。當初聯合國軍司分部之所以同意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只墓因爲其中載有 

禁止強追遺返的規定，並且明文规定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看營戰俘滿一百二十天後，便應將戰俘释放，恢 

復他們的平民身汾。

我現在重申聯合國軍司令部不可動播的信念， 

卽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負有一项莊嚴的義務，應該克 

盡實任，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 分將所有担絕遺返 

的戰俘全部释放，使他們恢復平民身汾。中立國遺 

返委員會若不履行這一義務，便是故意规避"職權 

範圍" 中的一項重要規定，聯合國軍司令部對中立 

國遣返委員會這種不质行義務的行動不能苟同。

聯合國軍司♦部不能按你的提案中的意見接受 

看管這些戰俘，不過襄於你已聲明決意於一月二十 

日起片面释放戰俘，聯合國軍司令部追於必要自須 

準備牧容並處理這些戰俘。惟對下述一點必須有明 

白了解，卽聯合國軍司♦部智離開非軍事廣以後的 

這些人員辦理接收手積是出於人道的考慮，並旦是 

爲了確保戰俘得儘可能充分繼續享有協定所欲晃予 

他們的利益。聯合國軍司令部將根據戰俘協定履行 

義務，於一月二十三日視他 ff!與平民同樣充分有權 

享有自由，加以看待。你早B 知悉聯合國軍司令部 

所IT闕於接收手續的詳細許劃。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以前就將戰俘交遺聯合國 

軍司合部，這R 能認爲是委員會未曾充分盡到所負 

的職責。但我必須雄調說明：此事決不在任何方面 

影響戰俘於彼時不論身在何處成爲平戾的權利。

因此，我B 訓♦美國第八軍司令調盤其現行計 

劃，俾從一月二十日起却可開始處理接收這些人員。 

他將視此爲提先辦理的事項，與你接洽必要的安姚。

總司令 

美国度軍上將 

( 簽處）約翰 .依.赫爾

一五 . 一九五13年一月十八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 

席政聯合國軍總司令函

一月十六日來面B 悉。你在那封信的第七段內 

說，你 塞 於 我 " B 聲明決意於一•月二十日起片面釋 

放戰俘，聯合國軍司♦部追於必要自須単備收容並 

處理這些戰俘"。我覺得你誤解了我一我十0 日面內 

耍求的意思。我現在乘此機會再海释一下這個耍求。 

並說明我所以作此要求的理由。

我在一月十四日的画中已指出，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已經決定，認爲在目前情況下，旣無權释放戰 

俘 ，或宣怖解除其戰俘身汾，使之成爲平民，亦無 

權在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繼續看管。盡於這一決定， 

我以目前實際擔任看管戰俘工作的主席及執行人資 

格，得到一個結論，認爲唯一可採的正確、合法與 

和平途徑，是聚在一月二十三日以前將戰俘交遺原 

拘留各方看管。因此，我縫請求原拘留各方自一月 

二十日九時起接受恢復看營。

我B 在我的函中說明，我以主席及執行人資格 

提出這個請求，是因爲我统不能保持這些戰伊的看 

管 ’ 又不能進一步實施"職權範圍"，更不能把戰俘 

释放。我已經表示明白，我無意動戰俘的身汾作任 

何改變，或對他們作最後處理。

我並B 在我的面中聲明，本委貴會遵照其解释 

"職權範圍"的載責與權力，認爲無論用宣佑成爲平 

民身设，或用任何其他方式的處理來對戰俘的身份 

作任何改變，都需要在此之前實施解释工作和政治 

會譲的步驟，除非鎭方司令部對戰俘的身汾與處理 

商定了一些其他步驟或辦法。我已指出，本委員會 

認爲有關键方的任何一方對改變戰俘身份或處理的 

任何片面斤動，都與上述"職權範圍"不符。

我在請你同意自一月二十日起恢復看管戰俘的 

同時，兹再冒昧表明我有信心的希望：卽雙方司分 

部對於卽將交遺給他去看管的戰俘，將來如對其 

身汾或處理採取任何進一步的步驟，都將出於推進 

停戰協定目的之誠擊願望。

中 à 圓遣进要員會主序 

中將

( 簽名）凯 .斯.蒂邁雅

一六 . -- 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聯合國軍司♦部致中 

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面

一月十八日來面誦悉。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意見 

及意響業經本人以一月十六日函明白奉吿，迄今並 

無變更。



現受中立國遣返委真會看營的戰俘，不論是在 

一月二十日離開非軍事區，或是在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於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終业執行其看營權力之 

後立卽離開該聯合 ®軍司分部都準備予以點收  

及處理。在任何一種情形下，聯合國軍司分部均擬 

遵照遣俘協譲，在一月二十三日奪時一分履行其義 

務，卽將他們當作是充分有權以平民身汾享受自由 

的人看待。

於此可向閣下保 i f , 聯合國軍司令部旣爲談制 

停戰墙定與 "職權範圍" 的一方，自充分明臉各該 

文件的宗旨與精神，而且一秉極懇切的願望，深盼 

確保其中各項规定的實施。正墓爲了這個理由，我方 

才如此堅決地保待本人一月十 / ^ 日函所述的立湯。

總司令 

美國度軍上將 

(簽處）约翁 .依.赫爾

一 t .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 

廣的參謀長致聯合國司分部函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 

No. 125 /36/NNRG 函。

致聯合國軍遣返組姐長愛 .拉.漢布偷准將

事由：軍事法庭。"購奄閱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 No. 250.:>4.JIGCG 来函。

定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駭交你方的戰俘， 

其有關資料載於所附淸單内者，都是目前正在進行 

的審判三名朝鮮戰俘程序中被吿一造的重要證人。

益靖你方惠予設法，.務使這些戰俘遇軍事法庭 

在審制終結以前需要他們出庭時随傅隨到。"
參譲長

( 务處）B. M .  K a u l  

註：附件載有0 四九名證人的姓名。

一八.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聯合國軍司仓部致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驻請査閱中立國遣返委真會主席一九五四年一 

月十九日 N o .l2 5 /3 6 /N N R C ,H Ç i來面。雖然我們 

尙未從中立國遺返类員會方面接獲關於這個問題的 

正式通知，你們似乎有意要在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 

分以後仍然繼續審制朝鮮人員。

此種斤動實分人十分资奇，因爲姑不論戰伊自 

— 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起所取得平民身份的問題，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營部朦對於戰俘的刑事 

營轄權顯然絕對於該日終止。印度看管部朦對於戰 

俘在其看管期間所犯罪行加以審凯的營轄權完全是 

以此種看管權力的存在爲根據的。當此種權力終止 

時，旣落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營部默與戰俘 

之間除看營颜係外並無其他任何鍋係存在過，那麼， 

不可避免地刑事管轄權的基礎便當然不再存在了， 

而在權力本身業已撤錯以後，也便不能假定有行德 

以前營轄權的一種剰餘權利或繼續權利了。

"職權範圍"並未作任何例外的规定淮許中立國 

遺返委員會或印度看營部朦在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 

分以後武力扣留以前當作戰俘移交給他們看營的任 

何人，不論這些人是被控犯了所指的罪，或運:業已制 

定有罪，或紙是作證人。固然聯合國軍充分同情中 

立國遺返委眞會要保證迅速懲處罪人的毫無疑問的 

動機，但 "職權範圍"是不能解释爲准許繼續看營到 

月二十三日之後的。

因此，聯合國軍堅決認爲一 一 並旦必須竭力堅 

持此點一一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與印度看營部賦必須 

在一月二十三日零時一分释放朝鮮嫌疑人犯不得逾 

期 ，餘此以外並無任何其他法律途徑。聯合國軍建 

譲现在將所有審判紀錄，連同〜切其他資料與建譲 

移交給聯合國軍，以便採取進一步的適宜的行動。

至就上述委資，来函附件中所列各誇人而言， 

各該人等均將恢復平民身汾，不能認爲仍在聯合國 

軍看管之下，卽 希 森 照 爲荷 。

(簽名）漢布偷准將

一九 .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中立國遺返委a 會 

主鹿的顧間致聯合國軍司令部函

一九五ra年一月二十二日中立嵐遣返委員 i •總部敎 

聯合國軍遺返紐紐長漢布倫淮將No . 125 /36/  
NNRG 圓。

莊睛査閱一九 五 ®年一月二十0 No. 250. 44 RGCG 
來面。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東場里營戰俘的看營移 

交給聯合國軍的時候，下列戰俘由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根據日內Æ公約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加以扣 

留，因爲各該戰俘被控犯有謀殺罪，其案件依照刑 

事蔣訟程序或已開始審理或尙恃審理。本會主席的



參謀長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給你的那對信卽合有 

此意。 計開：

中 國 籍 戰 俘 （據 報 營 場 D -28 戰俘一人於一九 

五三年十月五日至 >̂：日之晚間失縱，下列各戰俘被

控謀殺該戰俘）。

(一 ）711365, 兵士武寶山

( 二）701640, 兵士張宇旺

( 三）718122, 兵士陳福 ; ; 又 名 Hu Sheng
(四 ）702200, 兵士  Chang Ghih Chung
( 五）709939, 兵士  Hsiung Tse Chang
( / 0 710673, 中士 Hsi Wen 又名 Shin Yun
(七 ）704986, 兵士  Tseng Shih Chung

i t 朝，样 籍 戰 俘 （被控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 

日謀殺營場 E -3 8 戰俘四人）。

(一 0 )

30829, 兵士全道九 

53855, 兵士  Kim Hak Joon 
306028, 平民  Hong Woo Sik 

20537, 兵士李慶七 

101417, 中士  PakJangSoo 
151232, 兵士  Jang Byeong Ki 

04326, 平民  Jo Kyoo Cho'l 
6207, 兵士金鐘律 

北朝鮮戰俘 ,27841,兵士  Song Choi H o(*F) 
( 被 控 謀 殺 第 39393號兵士鉢力•燥 。）

北朝鮮戰俘，3 1 4 8 3 ,兵士崔松洽（G .53) 
( 被 控 謀 殺 第 3 0 3 3 2 3號兵士  0 .  Chang 
Hwano )

本會因此擬繼續業B 開始的審孰，至今其他截 

控諸人，依據初梦誇據確有犯謀殺罪嫌疑者，亦擬 

予起就。因此我要睛求你方准許證人到場以便進 

行前項審訊並與本委R會合作，俾審判得以迅速進

行 0

瓶間

(簽名）P . N . Haksar

二0 .  —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聯合國軍司令部致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函

我願代表聯合國軍感謝你本人、中立國遺返委 

員會和印度看管部歐以仁慈、幹練、敏捷的方式於

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將朝鮮籍和中a 籍反共人員 

移交我方。印度看管部朦全體官兵在看管這些人員 

期内表現卓越的工作成績，深爲聯合0 軍司令部所 

敬佩。印度看營部朦爲求有秩序地移交這些人員而 

適切IT定的計劃，及其欣然對聯合H 軍審愼編徘的 

點牧程序所提供密切合作，特別値得我們稱頌"。

( 簽名）赫爾將軍

二一 .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 

主席致聯合國軍司♦部函

一九2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敎 

聯合國軍遺返紐組長愛 .拉.漠布倫准將No. 125 / 
36/NNRG 旧

■一 . 本委員會參謀長Brigadier B. M . K a u l於 

一九五03年一月十九日及顧問P .N .  Haksar於同月 

二十二日政你的函想邀襄及。本人在靜候答覆一月 

二十二日一函之摩，認爲有就與戰俘在本委員會看 

營下所犯罪行有閩之各事項重新證明本委員會意見 

之必耍。

二 . 你已知道，聯合國軍司令部認爲戰俘必須 

釋放恢復平民身汾，此種主張爲本委員會多數委尋 

所不接受。因此，根據此項主張企圖釋放被接犯有 

誰殺罪的戰俘的理論是本委員會所不能接受的。

三 . 本委員會存在一日，一日就有執行法律條 

例的權利與義務，特別是實施日內Æ公約中的人道 

规定的權利與義務，此蓋爲世人共知之事。懲處罪 

犯乃是日內Æ公約第一百一十九條中的人道規定之

一。你欲將看營職務與拘留職務劃分，此實爲本委 

員會所不了解。本人必須指出：就任何方面而言，中 

立國遣返委真會所處地位決不能被視作比較任何拘 

留國所處的地位爲劣。

m . 本委員會決不能參與释放任何依據初步證 

德有犯謀殺嫌疑的戰俘。释放這種戰俘就等於完全 

否定正義。本委 f t會不能幫助創立這種充滿嚴重後 

渠的先例。

五 .你在一九五E3年一月二十日N o .A G . 250 . 
44 R G C G 來函第旧段中所作的請求不甚明瞭。倘若 

聯合國軍司分部認爲應將被控犯有謀殺罪的戰俘釋 

放使之成爲平民，那麼，把審訊及調査紀錄移送聯 

合國軍司令部以備另採行動，也就沒有意義了。

六 . 本人又須代表本委員會指出：被派替被告 

辯護的律師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未骨出庭， 

事先也沒有通知本委員會。



七 . 關於此點本人更須聲明：本人原不接受你 

對於本委員食一月二十二日以後權限所持的意見， 

但閣下持此意見而在一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軍事法 

庭開庭時竟不予以合作，本人深感遺域。

八 . 本委員會決不能放棄所負的責任，因此爲 

伸張正義起見必須瘦得聯合國軍司令部的合作。聯 

合國軍司♦部倘不予合作，當使本委員會感到遺域。 

所以本委員會亟盼聯合國軍司♦部董新考慮 ip能遺 

送證人並准許辯謹，師出庭以示合作。

(茶名)蒂邁雅中將

二二 . 一九五 0 年一月三十日聯合國軍司♦部致： 

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画

非機密文件

一九五旧年一月二十二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總 

部 N 0 .1 2 5 /3 6 /N N R C 来 雨 ®—九五四年一月二十 

七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N 0 .1 2 5 /3 6 /N N R C 來 

信均已收悉。

聯合國軍司令部對於所有自願不被遺返及業於 

一月二十日被送囘聯合國軍司令部的前戰俘所持的 

一般立場已經聯合國軍總司♦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 

六日及十九日政你的各函中明白說明。聯合國軍司 

令部因爲以上各函所述的理由對於閣下就委員會释  

放戰俘事所說的條件礙難同意。所以本司令部充分 

尊重這些戰俘於一月二十三日恢復自由的權利並容 

許他們前往願往的國家。® 此 ，本司令部不能向軍事 

法庭供給來画中所說的證人。

一 . 我們與你同樣具有伸張正義的願望。兹再 

聲明我們仍願接受關係人 a 以及你所欲作的紀錄 g  
建譲以便迅速移交關係國政府。

二 . 本函擬於中立國遣返委鼻會牧到後，卽向 

報界發表。

(簽名)漢布偷准騎

二三 .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

致聯合國軍司♦部函

一 . 一九五四年… 月 三 十 日 N 0 .3 8 3 .6  RGCG 
來函業已收悉。

二 . 本人在一月二十七日函中說過，本委員會 

多數委員認爲鍵方如無協議，卽不能將交 rej前拘留 

一方看營的戰俘放爲平民。他們仍應由前拘留一方 

看營。

三 . 本人亦B 指出：本養à i ■存在一日，就有 

執行法律條例的權利與義務，特別是有實施日巧冗 

公約中的人道规定的權利與義務。懲處簾犯乃是日 

內Æ公約第一百一十九條中的人道規定之一。本委 

員會存在一日，就貪有鎭種責任。

四 . 因此，本委員會希望你再加考慮後能夠遣 

送證人並准許辦譲律師出庭以示合作。本委員會亜 

欲在解散以前完成這些審凯。倘若被吿所舉出的證 

人a 被释放，仍可設法使他們出庭作證。飾然這些 

戰俘係交由聯合國軍司♦部看管，妹然聯合國軍司 

令部負有交出這些戰俘的實任，所以本人請求体方 

早日設法交出。

(簽名 )蒂邁雅中將

二四 . 一•九 年 二 月 三 日 聯 合 國 軍 司 ♦ 部 致中立 

菌遺返委員會主席函

一九冗 0 年二月一日中 立 ®遣返委員會主席 

N 0 .125 /36/N N R G  來函牧悉。

邀於聯合國軍司令部對來函中所言問題已作之 

各項明白聲明，本人覺得卽爲諶求解決閣下間題似 

亦無重向你說明我方立場之必要。

正如以前所説過的，爲伸張正義起見，我們準 

備接收現因所控罪行爲中立國委員會押管待審的各 

個戰俘並願將他們連同你所欲提出的紀錄與建譲一 

併移送關係國政府。

(簽名)漢布偷浪將

二五.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 

鹿政聯合國軍司分部函

一 . 本人對於二月三日來函B 加以鄭董和關切 

的考虛。閣下論據所本的前提使本人不得不就已被 

控犯有謀殺罪的十七名戰俘事重申本人以及本委K 
會的立場。

二 . 正如聯合國軍司令部所知 , 謀殺確B 營生， 

不容置辯。本委員會臨時報吿書第九十二段與第九 

十三段以及墙典暨墙士委眞另行提出的報吿書中的 

第八段、第十一段與第十三段皆可證明。再者，本委 

員會主持調査所獲得初步證據B 明白確定被吿人等 

有犯謀殺罪的嫌疑。

三 . 在此情形下，本委員會所負的義務所在，必 

須確保法律的正當程序得以進行，申張正義的目的 

得以達成。道種觀念是以日内冗公約的詳明规定爲



根據的，是以業經通知你方司分部並獲認可的本養 

員會所採用的印度法律爲根據的，也是以自然正義 

的廣泛原則爲根據。

四.當本委員會授權本人於一月二十七日函你 

方司令部請協力遵行冗義原則時，本委員會雜對相 

信定會缝得此項合作。隨後，本人又於二月一日更把 

閲於此事的另函一件送給你。你的答覆深令我們憂 

慮 。對這些戰俘不論作任何處置如不依照正當的法 

律程序完成皆等於赦免證據確藝的罪行。

五.本人以本委員會主席及執行人以及印度派 

駐本委H會代表的資格，翻於你方司令部担雜協力 

維議正義原則一節表示抗譲。

六 . 本类員會結束在卽，旦因未克完成被控戰 

俘的審訊，所以紙得在抗譲下默認你方司分部所採 

取的立場。本人同時仍奮希望爲了正義的利盤，你方 

司令部不致採取任何可能妨害正義及使罪犯得以道 

遙法外的步驟。本人亦須聲明此項責任是在聯合國 

軍司合部身上而不在任何其他當局身上。

七 . 本人卽在此情形下，乃將於二月十八日午 

前十時以十七名戰俘連同有蘭紀錄移送你方司♦部 

收營。

中立國遣进要Â 會主席 

中將

(茶名）凯 .斯.蒂邁維

m 仲 J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解釋和訪問工作細則

受 . 總 則

一 . 禁业任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以胆繞或 

结使戰俘遣返的行動。

二 . 任何戰俘不得對其他戰俘施以暴力。

三 . 禁止任何侵犯戰俘根據本委員會"職權範 

圍" 而享有的權利之行動。

四 . 禁止戰俘任何有損或妨礙本委S 會執行其 

合法職務與責任的權力之行動。

五 . 禁Jh戰俘任何胆礙解释與訪間工作的行

動。

六.一俟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經由印度看營部朦 

負責看營戰俘後，本委眞會應保證使戰俘知道上述 

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載各項规定。

七 . 得按戰俘所屬國家之解释代表的請求，向 

戰俘進行集體的或個別的解释和訪間。每一戰俘必 

須在進行解釋與訪間時到場。

八 . 在本養員會"職權範圍"第八敦規定的時限 

内，得，同一組戰俘或同一個戰俘進行若干次解释 

和 訪間。

九 .戰俘可以在任何時期與任何地點申睛遣 

返。中立國遺返委員會將保證每一戰俘有機會提出 

此種审睛，不受胆镜。

一 0 . 在解释時，應有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或其 

附屬機構連同雙方的各一名觀察此項工作的代表及 

拘留一方之一名代表在場。

一一 . 應成立足夠數目的附屬機構，但不起過 

三十五個，由中立國遺返委員會每一成員國各一名

代表組成，以參加全部解释和訪間工作，並決定申 

請遺返之有效。

一二 . 解释代表應有權按照"職權範圍"第八敦 

的规定，向戰俘散醫經本委員會或其附屬機構適當 

審査過的書面解釋。

一三 . 在解释與訪間時，不許任何一方的觀察 

代表在任何時候干涉解释 IE作，他們的唯一職務是 

觀察。

一四 . 拘留一方代表，不得參與解釋工作，並不 

待以任何方式:干涉解释工作，但他得在每次解释工 

作結束時，提請中立國遺返委員會主席或其附屬機 

構注意任何可以被解釋爲違反"職權範圍"的事項。

一五 . 在進行解釋與訪間時，爲在場的中立國 

遣返委貴會代表所進行的傅譯工作應同時進行，而 

不妨礙解釋和訪間工作，並旦不應打斷解释和訪問 

IE作 0
一六 .解释代表得向戰俘提出任何有関的問 

題，但須吿知後者：如果他認爲成中立國遺返委員 

會或其附屬機構認爲對該間題之答覆可能被用来直 

接地或間接地威脅成強追他，他就有權利不圓答該 

問題。

一七 . 如負責霊督解释的一個附屬機構的一*名 

委員，認爲解釋者達反"職 權 範 圓 "或本工作細則， 

或如發生任何騒 fL或重大事件，則解释工作應立卽 

傳J t ; 然後該附凰機構將毫不遲延地查明由此類事 

件所引起的情勢，說明恢復解释工作的條件，並 (或） 

將此事件報吿本委真會。



底 .安徘與說哺

一八.進行個別或集體解釋與訪間的場所應建 

藥得足以保證解释與訪問工作不受任何于摄或胆 

礙。

一九.也應提供便利以便向病傷戰俘進行解释 

與訪間工作。

二0 . 申靖遺返之戰俘，按照本工作細則第七 

款經過解释但尙未提出申請遣返之戰俘，以及尙未 

經過解释又未提出中請遺返之戰俘，應予分別看 

誉。

二一 . 進行分別或集體解釋的每一圍場，應有 

南個給戦俘分別使用的出口： 一由申請遺返者用，男 

一由不申請遣返者用。

二二 . 每週餘屋期日外，解释工作每天應自七 

時三十分進行至十六時三十分Jh, 中間有一小時午 

餐時閩。

二三 . 戰俘所屬國家之解釋代表，應逐日在一 

天前向中立國遺退委員會秘書處提交有關解释工作 

方法之計割。此計割須在其執行日期前一日千時前 

交到秘書處。

附 伸 K 
聯合國軍司令部關於解釋工作的"自由選擇原則'的公告信

(下文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聯合國軍司 

♦部遺返&粗長敎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轉交尙未遺返 

的美籍戰俘面）

聯合國及美國對於遣返間題完全遵守各人自由 

選揮的原則。事實上，在應個停戰談判中，美國堅 

持保證各個戰俘有權利決定他是否願意遺返本國或 

在一個中立國家定居。聯合國及美國仍然繼續遵守 

這個偉大原則。你們現在所有自動要求遣返或自動 

担趣遺返的權利，是美國在停戰談判中堅持努力的 

結果。我們的目的不是織作你們的決定或者過份地 

勸吿你們。但是你 ff!是美國公民，國家對你們負有 

責任。它現在願意履行這種賣任。你們在美國軍朦 

中服務，被敵方俘廣。我們關懷所在，主要的是你 

能確保你的權利 ,對你 ff!的將來能夠作自由的、明 

智而侧悉詳情的選揮。如果你們決定不 lÈj美H , 你 

們的決定就極臓重要，將大大地改變你的蕴個生 

命。你們的決定極其嚴重，而Æ是不 ,1悔改的，因 

此，I我« 願意確知你們完全明白的後果，並且深悉 

你們應該記得的種種考慮，確實知道你們的決定,是 

一個眞正自由的、明智的、而且润悉詳情的決定。我 

們願意確知你們深悉在何種情況下達到現有的心 

理，以及有何種勢力在影響你ff!的決定。我們不知 

道你們的個人經驗加何，不知道你們受過何種侮辱 

或虐待。喪失自由，疆遣拘禁，這 B 經很夠痛苦了。 

不營你們的經驗如何，你們的政府願意履行*6® 你 

們，你們的父母，你們的娜居，以及你ff!的美國同 

跑的責任，保證你們的最後決定是你們眞正自願的 

決定，不受任何® 迫或要脅，你們得有充分情報，不 

具成見，認爲你們的決定墓適當的，爲你們個人，爲 

你 所 愛 的 人 ，爲你們的將來，爲你們所珍貴的一 

切，是最好的決定。

關於這一點，最重要的是保證你們的決定是自 

由而且自動作成的；它是一個润悉詳情的決定；它 

反映權衡分析所有事實的結果；它是着服於將來的 

現實決定；它對個人的過去關係及價値均有適當考 

慮，保存其値得保存和不然卽有失喪5T能的部分。

我們終於協譲現有在中立 ®看營下的解释期 

間，就嚴本着這種對造成你們現有心理的條件加以 

妥愼檢討的精神。你們在道個中立愿中，應該不受 

片面的，單方的影響。你們在此地可以自由檢討你 

們過去的經驗，使你們相信的1：什麽，你們知道的 

是什麽。你們在此地可以堅持耍求充分及完全說明 

任何引起爭辯的問題。你們如果在此地不檢計養方 

分別提出的問題爭點的兩個方面，然後自由自行決 

定你們願意接受什麼，願意担絕什麼，你 ff?就對不 

起你們自己。我們美國人相信自由發表思想。讓每 

一方 t e 說明它的主張，與對方比照，然後由各人自 

行選擇他認爲最好及最合適的。像你W這樣觀察敏 

鋭，謹愼小心，以及眞正考慮周詳的人，在中立國 

看營之下，不受任何一方壓追，可以自由脚想你所 

受的勸說方法及手段 ;你們所處地位是很特殊的，可 

以自行決定你的決定是否自由作成的，是否選擇了 

你所能有的最好的一條路。所以我們建譲你們充分 

利用你們居留在中立藍内的時間。你們在此時此地 

可以想到這種重大決定所應顧盧到的你們的前途。 

如果你俩不這樣作，你們就會自食錯誤之果，你們 

的將來如果陷於黑暗無成，也 是 你 自 己 造 成 的 。 

在你們生命的這個時期，一個不具成見的心胸，可 

能決定你們的將來暴你們内心所眞正要求而且也暴 

你們所應有的，或是一個誤入岐途的悲劇。

我們所要求你們的只有一點。不是要照我們的 

意思来決定，而基要保證你們的決定所本的根據不



辜負你們。我 ff!要求你們儘量利用自由選揮的機會， 

要求你們的選揮是洞悉詳情、深思熟慮的，而且B  
經爲你們本身及你們的將來愼重考盧過一切情況。 

如果我們能對你們說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履行了我 

們對你們，你們所愛的人，及你們的美國同跑的責 

任。

我們深感你 ff!有權利知道爲達到一個自尊的決 

定所絶對必要的先決條件。我啊深感你們應該在此 

時此地，重新檢討依們最近的經驗。評衡 t 們，俾 

得知道 t 們如何進入你們現在的思想。如果你們能 

夠這樣作，不管你們的最後決定是什麼，你們就不 

負自由選揮的原則。

我們願意指出眞正實施獨立的選揮自由必須具 

備的幾件事項。我們不打算和你們討論選揮自由在 

某一個案中如何被破壤或剝奪。但是你們及其他戰 

俘都交由中立國看管，使你們每一個人都能脫離那 

種環境，使你們絲毫不受片面成見成要脅的影響。有 

時一個人自己看不出那種巧妙的，剝奪其獨立制斷 

能力的策略。這種策略有時採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 

方武，但是更惡毒的却是那種不着痕跡的要脅方式：， 

以建譲，虛億的暗示，甚至直接說諶來剝奪一個人 

本其自身眞正利益而作決定的能力。我們要再度指 

出：我們所指的並不是戰俘營內可能影響任何個人 

的情事，但是我們如果不列舉那種我M明知其妨礙 

及危害自由選揮而旦很可能也影響到你們自己的情 

況 ，我們就未能善盡'我們的貴任。

肯先必須指出的是在武力，要脅或曆追下絕對 

不能有選揮自由。使用懲節或以報復作威脅就消除 

了自由選擇的可能。同樣地，那種不着痕跡的心理 

征服方式：，巧爲利用的賞罰制度，以及心懷二志的 

同伴的監視，這些及其他狡滑的誘惑方式:可以摧毁 

眞正的選揮自由，使這個名詞成爲空談。但是此時 

此地，你ff!可以自由圓億你們的過去，你們在戰俘 

營中的經驗，再度檢討遣返間題，不受摧毁自由的 

強追戚脅方法的影響。

你們一定記得會否經驗過癔種影響。恐怖或®  
追是如何進入你們的思想的？此時此地，在中立a  
看營下，你們要審愼檢时你們的決定，確知你們的 

決定不因怕懲罰而受彰響，因爲 (55̂們在此時此地是 

眞 JE不受任何一方支配的。在此地，你們有作你們 

自己自由意志的法 :定的機會。在此地，你們可以檢 

射採取任何一個途徑的可能結果，不受俘膚你們的 

人向你們提出這個聞題時所用方式的影響。

但暴自曲選揮不僅墓不受要脅或壓追的選揮， 

自由選择永遠是幾種途徑間的選揮，幾種目標，國

家或政府間的選揮。在向你們提出這個問題時，是 

眞正幾種途徑間的選擇嗎?只提出一個天花亂墜，趣 

人眼目的途徑就是掩飾間題的眞相。一個選擇與另 

一個選揮相比，差別如何？前途怎樣？你要想作一 

個眞正自由，洞悉異相，及明智的達揮，鎭些都是 

必須要問的間題。我們美國人所說的"卞看货就買"， 

不知道货色如何就賈，並不是選揮。只提出一方面 

而完全提及另一方面，就是剝奪選揮的基礎。如 

果向你們充分地提出了選揮的途徑，你們在此時此 

地就有機會要求獲得必要的情報，以便你們眞正地 

決定你們願意走人生的那一條路。但是，無論如何， 

你們要堅持知道關於每一條路，每一個途徑，每一 

個選擇的一切重要情報。如果你們過去沒有注意到 

或是不能得到這種情報，現在就是取得這種情報的 

時候。你們可以利用留在中立區的時間確實充分地 

檢討每一條途徑。

此外，選揮自由有賴於情報自由。 有賴於充 

分及正確的情報。如果沒有充分情報，誰能知道選 

揮那一方？我們當然不知道你們的情報得自何處。我 

們不知道你們每人得到多少情報，更重要的，我們 

不知道它們是否舍有偏見，誰一方的利益，甚至也 

不'知道 t 們是否眞實可靠。但是我們可以確信這一 

點 ：完全來自一方的情報有因提供情報方面的利益 

而政變色的危臉。

你們從戰俘營■書室中獲得的是那一種情報？ 

誰編製這種情報？你有多少自由收取對方編製的 

情報？情報自由的原則要求情報須受公共檢討的試 

驗。t 在與對方對照時站得住嗎？如果你們戰俘營 

中所有的圖書室，加某你們的小册子、書籍、及廣 

播節目是一力面編製的，你們必須自間一 一 是不 

是好？眞不眞？

此時此地就是將宣傳與事實對照的時候。你們 

要 收 集 雙 的 倩 報 。讓你們自己有機會將你們從俘 

膚你們的人所聽到的與對方的情報相對照。如果你 

們 ¥這 樣 作 ，你們就是剝奪你們自己的自由選揮的 

權利。

片面情報就是沒有選揮。它的意義是沒有測定 

情報眞偽的機會。在任何爭論中，只有公開麓爭方 

能發現眞理。有人說一切事實都有偏差。也許你 

相信這是眞的。它並不異。但是卽分它是眞的，爲 

一個想作獨立及自由選揮的明智之士也仍然要獲得 

»力的情報 , 以便應付歪曲事實的力武，這是極董 

要 而 旦 要 的 。他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方能自作決定。 

你們在中立區中可以得到全部眞相。你們可以得到 

正確情報，不是片面單方的宣傳。



你們在此地可以擺脱爲謀一方利益而傅播約歪 

曲傅說，議言及细稽之談。這是你們追求事實眞相 

的大好機會，儘可能地確知它們不具偏見。在你們 

這樣作之後，也只有Æ 你們這樣作了之後，你們才 

算基實行選揮自由，一個自信及自尊的人的選揮自 

由。

我要睛你 ff!注意的另一個間題是你們過去的友 

情、家庭颇係、和鄰里的交柱。我ff!並不是要鼓勵 

你們愛好它們。如果你們愛好這些蘭係，你們就會 

尊® 它們。如果你 ff!不顧家庭關係，那是你們的權 

利。但是我們願意提醒你們在選揮囘國或不同國時， 

應該愼重地權衡這些關係。如果它們對你們有任何 

價値，就該記得你們不能脚踏兩邊船。你 ff!所得到 

的閥於將來的諾言，必須與完全及無可追悔地喪失 

家庭及瀬!里關係的可能性相比較。如果你們要保存 

這種關係，你們就必須在此時此地權衡比較，決定 

是否値得放棄它們。一個自由及明智的選揮不會輕 

易或厚顏地忽視這種重要事項。你們在中立愿中有 

檢對'其重要性的機會。

你們在研究遣返或不遣退的前途時，必然曾對 

將來有所考慮。你們大槪都聽到許多關於將來的機 

會及發展的美滿諾言。我 f !不知道這些諾言的現實 

性如何，但是有一點是不貪錯的：一個深思熟慮的 

人，一個不受甜言密語欺驅的人，將檢計這些諾言， 

制斷它們是否可以實現，是否靠得住。

我們每一個人都比別人更能知道我們是否在照 

別人的意思作事。你們所得的諾言相保證與你們自 

己知道自己的情形相配合嗎？他所答應的將來墓 

你們自已所要有約將來嗎？他們保證的將來有多久？ 

現在就應該愼重考慮，最可羞的事是發現自己被人 

用作工具，爲別人來達到不正當的目的，然後像一 

個廢物一樣地被寨擲一旁。你們自己要確實知道你 

iP!不只是宣傅機器襄的材料。此時此地，你們可以 

深思熟盧地決定在那個爲你們計劃好了的生活於異 

鄉的將來中，有多少是將隨歲月而消逝的空談。

在這個動載的時代中，我們很多八關懷到如何 

能夠改善及推進人生福利，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世界 

上遺沒有一個躯對完美的社會。沒有一個社會沒有 

它的間題。眞正測定一個國家或政府的慣値的標準 

是*È用来解決人生問題的方法。人類藤史的偉大教 

訓是必須注意僅只採用爲全體人民解決f i 會問題及 

取得特殊自由的方法，同時並不摧毁其他自由的基 

礎。如果我們在爭取人類自由時所採用的方法可以 

摧毁這種自由，那又有什麼用呢？

我們深信你們中間有人或者因爲具有強烈的公 

德心，關懷如何能用最好的方法解決經濟及社會間 

題。在這方面，一個深思熟慮，摩頂放腫以利天下 

的人必然就反躬自間：我如何能對f i會有所貢獻, 協 

助解決道些問題？我要對社會有所貢歇，是在我的 

同跑中服務好呢？遺是在異國服務好？每一個人必 

然會對f i會生活的若干方感覺不安，他要求一個 

滿意的答案，但是我們必須確知這種關懷沒有過汾 

誇大。我們必須確知它們沒有過分誇大而壓制其他 

同樣或奢更爲重要的事項。

此時此地可以有機會重新檢討這些事項，以及 

可能已經提出來的處理這些事項的各種解決辦法。 

如果一個人對遺返或不遺返的選揮是以其對社，間 

題及如何解決這些間題的觀點爲根據，那麼在你們 

的思想中，這種間題就不能誇大到掩蔽其他慣値及 

考虛，這是極關重要的。此時此地有機會董新檢討 

這些間題及B 提出的各種解決辦法。一個聰明人就 

要確有把握他對遺返間題的選擇，不因對這種問題 

的歪曲分析而生偏見，並且要確知關於如何處理這 

種問題的情報未被扣壓，也沒有經過歪曲的報導。

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須確知像遣返或不遺返這種 

蘭係重而且無可追悔的決定 ,應就其本身而定,不 

應該是掩蔽事實眞相的方法及手段的結果。

只有在一個人完全了解使他達致其最後決定所 

用的教育、勸載及灌輸的手段時，才能有選撑自由。 

換一句話謎，一個人可以因其教師的巧妙或勸說的 

手段而不因其理論的優劣而達政決定。要有自由選 

揮 ，他必須看穿勸說的方法，俾得自行決定。

我們深知戰俘營中用的是一些什麼狡滑的凯間 

及灌輸方法。你們應該注，意在用以鼓吹某種思想的 

方法與這種思想的本身之間，有加以區別的必要。你 

們在此時此地，有機會檢討你們的經驗，你ff!經曆 

了些什麽，脚億俘膚你們的人如何傳授他K的思想 

及他們的教訓。如果你們這樣做，你們就可以玉石 

分明，將間題本身與提出間題時所用的一切陰臉狡 

滑的方法分別淸楚。一個自由及獨立的選揮需要你 

們檢射這些灌輸的方法。你們在選揮遺返或不遺返 

時，應該以事實爲根據，不應以巧妙、狡滑、虛詐或 

陰臉的勸説方法爲歸趨。如果我們不指出這一點，就 

是未能盡貴。

我ff!所說的話可能會使你們的腦筋中發生許多 

問題。我們願意就能力所及，儘量答覆。靖隨便利 

用這個機會以及其他時機，詢問情報，要求說明，並 

提出我們能夠幫忙的任何私人問題。最後，我願意 

再請你們注意一個獨立自由的選擇及制斷所必需的



重要條件。如果你們能夠在此時此地，利用你們留 

住中立區的時機，自己問間這些問題，你們就可以 

對你們的最後決定感覺自信與自傲。

我現在再謎一遍：

第一：檢討你們的決定，保證 1Ë不是要脅與 ffi 
追的結果。

第二：眞正自由的選揮是在幾條途徑間的選 

择。要確實知道幾條可供選揮的途徑都經充分提出。

第三：眞正自由的選揮必須有充分情報，而非 

片面宣傳或是有利一方的曲解事實。

第 0 : 負責任的決定必須愼重考慮家庭關係。 

如果家庭闕係對你們有一點意義，就該記得你們不 

能脚踏兩邊船。你們不能同時放棄而又保有家庭關 

係。

第五：如果有人答應你們將來有報酬，有發展 

的可能，就該仔細權衡這種諾言。它們與你們的能

力及興趣相配嗎？這些諾言與你們自己所知道自己 

的情形相配嗎？這些諾言有保證嗎？

第六：如果你們的動機是對公共服務的心志或 

是服務人羣的願望，你f !是在你們的同跑閩作這種 

工作好呢？或是在外國圖謀解決你們所關懷的社會 

間題好？

第七：最後，最關重要的是你們應該充分了解 

使你們作成決定所用的教育、勸謎、及灌輸手段。這 

是最根本的重要問題，如此你們方能確實知道你們 

的決定完全以間題东身爲根據，而未被狡滑及巧妙 

的方法引入岐途。

如果你們能夠接受這些建譲，我們就不再多能， 

讓你們自行決定，因爲我們美國人相信自由選揮。這 

以後只要你們自己選揮，作一個眞正自由及獨立自 

主的選擇。

附 件 L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赫爾上將宣言, 

證實解放戰俘恢復平民身份

由於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席所採的行動，不願 

遺返或留於中立國遺返委員會看營下以待協助前往 

中立國家的反共戰俘，現已送交聯合國軍司♦部控 

制下的領土释放。

依照有關戰俘間題的協定，释放戰俘而不宣吿 

其具有平民身分的行動不能合法地使幾萬名韓國人 

及中國人繼續受無限期藍禁的不人道待遇。

聯合國軍司令部會一再宣吿它將充分尊重停戰 

f ô 定附件中立國遺返委員會職權範圍中所規定的戰 

俘權利。職權範圍是韓戰雙方莊嚴協譲的結果。其

目的爲保證不受無限期拘禁，必須予以實施。因此， 

現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戰俘一百二十日的期限 

已滿，所有不願遺返的戰俘有權以平民身分，獲得 

自由，並應由所有關係方面尊重他們的自由。聯合 

國軍司食部認爲這些以前的戰俘現在具有平民身 

分。自一九五E3年一月二十三日韓國時間零時一分 

起 ，他們成爲自由八。

總司令 

美國度軍上將 

約翰 .依.赫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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